
ICS 07.060 

CCS D 10 

备案号：124907-2025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DB11/T 1524—2025 
代替 DB11/T 1524—2018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实施技术规范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implementation of geohazard controlling 

project 
 

 

 

 
 
 
 
 
 
 
 
 
 
 
 
 
 
 

2025-06-24发布                                      2026-01-01实施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布 

DB11 



DB11/T 1524—2025 

I 

目  次 

前  言 .............................................................................. IV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2 

4 基本规定 ........................................................................... 3 

5 勘查 ............................................................................... 4 

5.1 基本要求 ....................................................................... 4 

5.2 崩塌勘查 ....................................................................... 5 

5.3 滑坡勘查 ....................................................................... 8 

5.4 泥石流勘查 .................................................................... 10 

5.5 岩溶塌陷勘查 .................................................................. 12 

5.6 采空塌陷勘查 .................................................................. 14 
5.7 勘查成果 ...................................................................... 16 

6 设计 .............................................................................. 16 

6.1 基本要求 ...................................................................... 16 

6.2 设计原则 ...................................................................... 17 

6.3 荷载与计算 .................................................................... 18 

6.4 挡墙 .......................................................................... 19 

6.5 锚杆（索） .................................................................... 21 

6.6 格构锚固 ...................................................................... 23 

6.7 抗滑桩 ........................................................................ 24 

6.8 拦挡坝 ........................................................................ 26 
6.9 排导槽 ........................................................................ 27 

6.10 柔性防护网 ................................................................... 28 

6.11 充填 ......................................................................... 29 

6.12 支撑嵌补 ..................................................................... 29 

6.13 截排水 ....................................................................... 30 

6.14 危岩土清理 ................................................................... 31 

6.15 生态护坡工程 ................................................................. 32 

6.16 生态固床工程 ................................................................. 33 

6.17 工程监测 ..................................................................... 33 

6.18 设计文件编制 ................................................................. 33 

6.19 变更设计 ..................................................................... 34 

7 施工 .............................................................................. 35 



DB11/T 1524—2025 

II 

7.1 基本要求 ...................................................................... 35 

7.2 通用制作与安装工程 ............................................................ 35 

7.3 挡墙 .......................................................................... 40 

7.4 格构锚固 ...................................................................... 42 

7.5 抗滑桩 ........................................................................ 43 

7.6 拦挡坝 ........................................................................ 45 

7.7 柔性防护网 .................................................................... 45 

7.8 充填 .......................................................................... 47 

7.9 支撑嵌补 ...................................................................... 49 

7.10 截排水 ....................................................................... 49 
7.11 危岩土清理 ................................................................... 50 

7.12 生态护坡工程 ................................................................. 51 

7.13 生态固床工程 ................................................................. 51 

8 验收 .............................................................................. 52 

8.1 基本要求 ...................................................................... 52 

8.2 验收资料 ...................................................................... 53 

9 工程运营及维护 .................................................................... 54 

9.1 基本要求 ...................................................................... 54 
9.2 运营维护内容 .................................................................. 55 

9.3 运营维护监测 .................................................................. 55 

9.4 工程维护 ...................................................................... 55 

10 工程治理成效评价 ................................................................. 56 

10.1 基本要求 ..................................................................... 56 

10.2 减灾效益成效评价 ............................................................. 56 

10.3 社会效益成效评价 ............................................................. 56 

10.4 经济效益成效评价 ............................................................. 56 

10.5 环境效益成效评价 ............................................................. 56 

10.6 治理工程质量等级评价 ......................................................... 56 
10.7 治理工程销账 ................................................................. 57 

附 录 A （资料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大纲内容 ................................... 58 

附 录 B （规范性） 崩塌滑坡分类 ................................................... 59 

附 录 C （资料性） 危岩稳定性计算 ................................................. 61 

附 录 D （资料性） 崩塌运动学分析方法 ............................................. 66 

附 录 E （规范性） 泥石流分类 ..................................................... 69 

附 录 F （规范性） 岩溶塌陷分类 ................................................... 72 

附 录 G （资料性） 勘查报告正文编写大纲 ........................................... 74 

附 录 H （规范性） 治理工程设计安全系数 ........................................... 82 

附 录 J （资料性） 锚杆（索）设计参考值 ........................................... 83 



DB11/T 1524—2025 

III 

附 录 K （资料性） 锚索格构梁计算方法 ............................................. 86 

附 录 L （资料性） 拦挡坝库容计算方法 ............................................. 89 

附 录 M （资料性） 危岩崩塌支撑柱（墙）反力计算 ................................... 91 

附 录 N （资料性） 设计文件内容及格式 ............................................. 94 

附 录 P （资料性） 施工组织方案及竣工图主要内容 ................................... 96 

附 录 Q （资料性） 竣工图编制要求 ................................................. 99 

附 录 R （资料性） 归档资料清单 .................................................. 100 

附 录 S （资料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运维巡查记录表 ................................ 101 

附 录 T （资料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维护记录表 .................................... 102 

附 录 U （资料性） 地质灾害治理成效评估表 ........................................ 103 

参 考 文 献 ........................................................................ 104 



DB11/T 1524—2025 

IV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DB11/T 1524—2018《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实施技术规范》，与DB11/T 1524—2018相比，由

七章增加为十章，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不稳定斜坡灾种； 

b) 增加了术语“崩塌堆积体”； 

c) 增加了抗震参数取值依据；增加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绿色、数智理念要求； 

d) 勘查增加了滑坡稳定性计算、泥石流基本特征参数分析计算参考依据；增加了附录 A地质灾害防

治工程勘查大纲内容；增加了附录 C危岩稳定性计算；增加了附录 D崩塌运动学分析方法； 

e) 设计增加了荷载与计算、危岩土清理、引导防护系统、生态护坡工程、生态固床工程、变更设计
等内容，删除了防护堤、植物防护；增加了抗滑桩设计计算方法；增加了附录 J锚杆（索）设计

参考值；增加了附录 K锚索格构梁计算方法；增加了附录 M危岩崩塌支撑柱（墙）反力计算； 

f) 施工增加了危岩土清理、生态护坡工程、生态固床工程，删除了植物防护、施工质量验收； 

g) 增加了验收一章，对验收的工作内容、验收程序和组织、验收资料和竣工图编制等提出相关要求；
增加了附录 Q竣工图编制要求；增加了附录 R归档资料清单； 

h) 增加了工程运营及维护一章，对运营维护内容和管理范围、监测等提出相关要求；增加了附录 S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运维巡查记录表；增加了附录 T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维护记录表； 

i) 增加了工程治理成效评价一章，从减灾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等方面提出相关要
求；提出治理工程销账技术要求；增加了附录 U地质灾害治理成效评估表。 

本文件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勘三佳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市地质

矿产勘查院、北京市工程地质研究所、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中城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质灾害防治研究所、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建光、张建青、南赟、唐德平、郑小燕、李海坤、吴彬、李玉倩、陈宝军、魏

峰先、胡永玉、王妍、刘情情、卢游。 

本文件所替代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8年首次发布为 DB11/T 1524—2018；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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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实施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勘查、设计、施工、验收、工程运营及维护和工程治理成效评价等

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地区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和采空塌陷等五类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706  热轧型钢 

GB 6722  爆破安全规程 

GB/T 8918  重要用途钢丝绳 

GB/T 14370  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 

GB 18306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T 2025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GB/T 38509  滑坡防治设计规范 

GB 50003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T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GB 50026  工程测量标准 

GB 50086  岩土锚杆与喷射混凝土支护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123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266  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 

GB 50290  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GB 50330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476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 

GB 5066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5002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 

GB 55003  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 

GB 55008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18  工程测量通用规范 

DZ/T 0219  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DZ/T 0220  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规范 

JGJ 8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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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 94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T/T 1328  边坡柔性防护网系统 

TB/T 3089  铁路沿线斜坡柔性安全防护网 

DB11/T 1677  地质灾害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质灾害  geological hazard 

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和采空塌陷

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3.2  

崩塌  rock(soil) fall 

地质体在重力作用下，从高陡坡突然加速崩落、滚落或跳跃，具有明显的拉断或倾覆的现象。 

3.3  

滑坡  landslide 

斜坡（含边坡）上的土体和岩体沿某个面发生剪切破坏向坡下运动的现象。 

3.4  

泥石流  debris flow 

山区沟谷或坡面上的松散岩土体，受暴雨等水源激发，形成的含有大量泥砂石块和水的混合流体，沿

沟谷或坡面流动的过程或现象。 

3.5  

岩溶塌陷  karst collapse 

岩溶洞隙上方的岩土体在自然或人为因素作用下发生变形破坏，并在地面形成塌陷的地质现象。 

3.6  

采空塌陷  mining collapse 

地下矿体采空后，矿层上部及周边的岩层失去支撑，平衡条件被破坏，随之产生弯曲、塌落，以致形

成的地表下沉变形和塌陷的地质现象。 

3.7  

危岩体  dangerous rock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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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多组不连续结构面切割分离，稳定性差，可能以倾倒、坠落或塌滑等形式崩塌的地质体。 

3.8  

崩塌堆积体  falling deposits 

崩塌后堆积在斜坡及坡脚的岩土固体颗粒物质。 

4 基本规定 

4.1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应结合北京地区已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经验，做到技术可靠、因地制宜、安全适

用、确保质量、经济合理、保护环境和治理有效。 

4.2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等级应根据致灾地质体可能造成的灾情及险情等按表 1确定。 

表1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等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等级 Ⅰ Ⅱ Ⅲ 

灾情 
人员伤亡情况 有人员死亡 有伤害发生 无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1000 500～1000 ＜500 

险情 
受威胁人数（人） ＞500 30～500 ＜30 

灾害潜在损失（万元） ＞10000 3000～10000 ＜3000 

注：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等级按就高原则确定。 

4.3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暴雨强度应按治理工程所在区域有记录以来的降雨强度最大值确定，地

震参数应按照 GB 18306、GB 55002、GB/T 50011确定。 

4.4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应根据地质环境条件和灾害特征，确定勘查工作部署，查明地质灾害的孕灾、

成灾条件及治理工程的地质条件，评价稳定状态，预测发展趋势，提供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参数及防治

措施建议。 

4.5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应在勘查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场地条件、地质环境、土地利用现状及土地规

划等确定治理方案，进行工程设计。 

4.6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应依据工程设计文件合理组织实施，严格控制过程质量。 

4.7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验收应依据工程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标准，对工程的完成情况、质量达标程度进

行全面检查和确认。 

4.8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运营及维护应在交付使用后依据工程的设计要求、使用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定

期检查、维修和保护。 

4.9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治理成效评价应综合评估工程目标的实现程度、减灾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环境效益。 

4.10 地质灾害应急治理应在开展应急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应急勘查、设计和施工。 

4.11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鼓励积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宜体现绿色、数智理念。 

4.12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实施过程除应符合本规范要求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地质灾害治

理法规和有关规范的管理或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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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勘查 

5.1 基本要求 

5.1.1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应根据地质灾害特征，收集和分析区域相关资料，进行现场踏勘，编制勘

查大纲，勘查大纲内容参见附录 A。 

5.1.2 勘查工作应包含下列内容： 

a) 查明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体特征、灾变情况及孕灾和控灾因素，提供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
所需的岩土物理力学参数； 

b)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时，宜采用多种方法评价地质灾害体在不同工况下的稳定性； 

c) 提出治理方案建议，并查明拟布设治理工程和重点部位的工程地质条件。 

5.1.3 勘查宜采用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勘探（钻探、槽探、井探及物探）、测试和试验等方法手段。 

5.1.4 应收集反映现状地形地物的相应比例地形图，如没有满足勘查工作要求的地形图，应开展相应比

例的地形图测绘工作。地形测绘除按 GB 55018、GB 50026及 GB/T 20257要求执行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地形图坐标采用北京 2000坐标系、北京地方高程系统或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国家高程基

准； 

b) 在地形测绘区内埋设稳定的坐标和高程控制点，并附有详细的点之记； 

c) 地形测绘中应详细测量水沟、水坑、水塘、泉水、裂缝、陡坎、陡坡和塌陷坑等与地质灾害有关
的水文点与微地貌，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建构筑物、道路等，并标注在地形图上。 

5.1.5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范围应根据不同地质灾害类型确定，包括灾害体及其直接影响区、主控因素

影响区和工程治理区等。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除按照相关地质调查规范执行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平面图上，应突出标注致灾地质体的基本要素及变形迹象，图上宽度大于2 mm

的地质现象必须描绘到地质图上，对于重要地质灾害现象宜扩大比例尺表示，线状要素可扩大到

1 mm宽度表示，等轴状时可扩大到 2 mm
2
表示，并标注实际数据； 

b) 地质界线图上误差不应超过 1 mm； 

c) 工程地质测绘地质点、线应以控制致灾地质体基本要素及变形特征为原则，不应均布，图面上每
0.01 m

2
范围内地质点数量不宜少于 5个～10个，治理工程等级为Ⅰ级或地质环境复杂时取大值，

治理工程等级为Ⅲ级且地质环境简单时取小值； 

d) 每个地质点均应做好原始记录，典型地质点有观测点的平、剖面素描示意图和照片等。代表性地
质点还应采集相应的岩土样品。 

5.1.6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可根据需要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摄影等新技术、新方法作为勘查辅助

手段，其成果宜包括：实际材料图、环境现状图、实测地质剖面图、各类观测点的原始记录和地质照片集

等。 

5.1.7 勘查提供的治理工程位置岩土体物理力学参数应满足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岩土试验应符合 

GB/T 50123、GB/T 50266 的规定。 

5.1.8 实施勘探和原位测试不应影响地质灾害体稳定性。 

5.1.9 对于复杂地质灾害体可在勘查阶段布设监测网（点），监测其变形特征和变化趋势。 

5.1.10 当治理条件发生变化，勘查成果不能满足工程设计、施工需要或有特殊要求时，应进行补充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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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崩塌勘查 

5.2.1 一般规定 

5.2.1.1 应查明危岩体（带）、崩塌堆积体的发育特征及影响因素，评价其稳定状态及发展趋势，预测

危害范围，提出崩塌治理方案建议和提供相关岩土物理力学参数。 

5.2.1.2 勘查范围包括危岩体（带）和相邻地段，坡顶到达卸荷带之外不小于 20 m，坡底应到达崩塌堆

积区外不小于 50 m。如存在对危岩体（带）起控制作用的区域性结构面时，应适当扩大勘查范围。 

5.2.1.3 范围较大、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差异较大的崩塌，应根据危岩体（带）分布特征、可能的破坏模

式和运动方向，以分区、分段、分块或分组的形式布置勘查工作。 

5.2.1.4 崩塌根据物质组成、破坏模式、规模和崩塌体顶端距陡崖（坡）脚高度等按照附录表 B.1分类。 

5.2.2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 

5.2.2.1 应收集已有地形图、遥感图像、地震、气象、水文、植被、人类工程活动及崩塌史等资料，开

展访问调查。 

5.2.2.2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采用的比例尺和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测绘精度应符合表 2要求，宜能够清楚表达危岩体（带）的形态特征、结构面特征等； 

b) 重要观测点的定位应采用仪器测量，一般观测点可采用半仪器法定位。 

表2 崩塌地质调查与测绘比例尺 

勘查区 危岩体剖面 

1：500～1：1000 1：100～1：500 

5.2.2.3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工作内容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调查崩塌发生的地质环境，包括地层岩性、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水文地质和外动力地质现象等，
重点调查崩塌所处地貌部位、形态特征、陡坎坡度与高度、坎面形态特征、坡顶和坡脚形态等，

危岩体（带）所在斜坡的岩土体组成、组合、分布及产状特征等； 

b) 调查崩塌发育史，通过查阅地方志和走访以及现场填图，调查历史上该危岩体（带）发生崩塌的
时间、规模、落石块度、气象条件、发生原因、发生次数和运行路线等； 

c) 危岩体（带）形态特征及边界条件，包括位置、形态、分布高程、几何尺寸、规模、边界、临空
面、剪出口或断裂面等，必要时进行分区分带，绘制立面图； 

d) 危岩体（带）地质结构，包括岩土物质组成及结构构造、变形破坏特征、控制崩塌的岩体结构面
特征及主控结构面分布等；对确定性地质边界，应逐条查明结构面的规模与性状； 

e) 危岩体（带）的变形形迹特征，包括危岩体（带）裂缝形态、分布组合和延伸等，裂缝充填和充
水情况等； 

f) 危岩基座或下卧软弱层的岩性和分布等，危岩体（带）下部洞穴（溶洞等）或矿产开采及采空区
情况，危岩体（带）斜坡坡脚受天然河水冲刷、掏蚀或人为破坏情况； 

g) 调查库水位、降雨、冲蚀和人工作用等非地质孕灾因素对危岩体（带）稳定性的影响； 

h) 危岩体（带）水文地质条件和地下水特征，降雨、地表水与危岩体（带）裂缝的充水关系等； 

i) 评价和预测崩塌灾害的成灾范围及可能形成次生灾害的范围； 

j) 崩塌堆积体的形态特征、边界条件、物质组成与结构、坡度、落石运动轨迹和变形破坏特征等及
转为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可能性； 

k) 调查灾害影响范围内人口及实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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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根据危岩体规模和治理工程需要调查天然建筑材料等。 

5.2.3 勘探 

5.2.3.1 勘探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查明卸荷带特征、控制性裂隙分布及充填情况等； 

b) 查明软弱基座、控制性结构面的分布、产状和组合等特征； 

c) 拟采取支撑方式时应在危岩软弱基座处布置钻孔或探井（槽）查明基座母岩的风化特征及岩体结
构等。 

5.2.3.2 宜采用槽探或物探查明卸荷带特征、控制性裂隙分布及充填情况等；宜采用槽探和井探查明软

弱基座分布范围；宜采用水平或倾斜钻孔查明控制性结构面深部的特征。 

5.2.3.3 勘探线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控制性勘探线沿危岩体（带）可能崩塌方向布置，从危岩后缘稳定区域一定范围到崩塌可能影响
范围，且尽量通过危岩的重心；一般性勘探线宜平行于控制性勘探线布设在危岩体（带）代表性

部位，勘探线长度应以能准确反映危岩形态、母岩及基座特征为原则； 

b) 勘探线应在拟布设治理工程轴线部位布置，勘探线间距不宜大于 30 m。 

5.2.3.4 勘探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勘探点应能控制危岩体（带）的主控结构面，揭露同一主控结构面的勘探点不宜少于 3个； 

b) 当危岩体被裂缝切割时，被裂缝切割后形成的规模较大岩体（岩块）上宜布置钻孔；危岩体（带）
后缘外稳定岩体内宜布置控制性钻孔； 

c) 当危岩体（带）后缘边界主控节理发育时，应查明主控节理的宽度、长度、深度及充填情况等。
在其两侧一定范围内宜布置 2个勘探点，分别查明稳定岩（土）体和危岩体的岩性及结构特征；

可采用跨孔物探技术探测主控结构面的发育特征； 

d) 对于形态近似的密集危岩体（带），勘探点可适当减少，每个陡崖边坡的勘探点不宜少于 1个； 

e) 对土质崩塌布置一定数量的控制性钻孔或探井。 

5.2.3.5 勘探点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勘探点应穿过控制性结构面，且不应小于可能的卸荷带最大宽度和结构面最大间距； 

b) 拟布设治理工程部位的勘探点深度应满足治理工程设计需要； 

c) 控制性钻孔深度以探明危岩基座和周边岩土体作为工程持力岩体地质情况为原则，其中，水平(倾

斜)钻孔以探明锚固段地质情况为原则，垂直钻孔以探明桩、支撑墙(柱)持力层地质情况为原则，

且进入相应地层不应小于 5 m； 

d) 土质崩塌的控制性钻孔或探井应穿透可能崩滑控制面； 

e) 一般勘探孔穿过最底层危岩崩滑面(带)，进入稳定岩土体(危岩基座)的深度不少于 3 m，水平（倾

斜）钻孔穿过危岩后缘裂缝(或卸荷带)进入稳定岩体（带）的深度不少于 3 m。 

5.2.4 试验与测试 

5.2.4.1 试验与测试对象为控制崩塌的软弱夹层、破碎带或主控结构面、母岩与基座岩体、地下水和地

表水。 

5.2.4.2 试验与测试项目应包括岩土的物理性质、力学性质，软弱夹层或结构面充填土的颗粒级配、物

质成分试验，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化学成分及其对建筑材料腐蚀性试验；力学性质试验应根据岩土体的变形

受力特点确定，受抗拉强度控制的危岩应做抗拉强度试验；受抗剪或抗压强度控制的危岩应分别做室内抗

剪强度和抗压强度试验，必要时应进行现场抗剪强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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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分析与评价 

5.2.5.1 采用定性、定量计算方法评价和验算危岩体（带）的稳定性，确定危岩体（带）的稳定状态及

发展趋势。 

5.2.5.2 根据危岩结构、不稳定结构面特征及客观地质条件，采用工程类比法或地质图解法定性评价稳

定状态及其发展趋势。 

5.2.5.3 根据危岩体（带）的破坏机制，采用定量方法计算危岩稳定性，评价稳定状况及发展趋势。当

危岩体（带）破坏模式难以确定时，应进行各种可能破坏模式的危岩稳定性计算，取最不利结果。计算土

质边坡、极软岩边坡、破碎或极破碎岩质边坡的稳定性时，可采用圆弧形滑面，具体计算方法参考 GB 50330

的规定，滑移式（直线滑面）、倾倒式、坠落式崩塌可按附录 C计算。崩塌运动学分析方法可按附录 D计

算。 

5.2.5.4 危岩体稳定性计算工况及稳定状态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计算工况可分为天然工况、暴雨工况和地震工况： 

1) 天然工况（工况 1），指一般状态下的工况，荷载为自重＋地面荷载＋裂隙水作用（一般状

态）； 

2) 暴雨工况（工况 2），指治理工程所在区域有记录以来的降雨强度最大值作用下的工况，荷

载为自重＋地面荷载＋裂隙水作用（暴雨）； 

3) 地震工况（工况 3），指地震作用条件下的工况，荷载为自重＋地面荷载＋裂隙水作用（一

般状态）＋地震力。 

b) 危岩体稳定状态应分为稳定、基本稳定、欠稳定和不稳定，按表 3确定。 

c) 稳定安全系数 Ft应根据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等级和破坏模式按表 4确定。当某一工况条件下危岩体

稳定系数大于或等于危岩体稳定安全系数时，危岩体稳定性可视为满足安全稳定要求。 

表3 危岩体稳定状态 

破坏模式 
危岩体稳定状态 

不稳定 欠稳定 基本稳定 稳  定 

滑移式 F＜1.0 1.00≤F＜1.15 1.15≤F＜Ft F≥Ft 

倾倒式 F＜1.0 1.00≤F＜1.25 1.25≤F＜Ft F≥Ft 

坠落式 F＜1.0 1.00≤F＜1.35 1.35≤F＜Ft F≥Ft 

注：Ft—危岩稳定安全系数 

表4 危岩体稳定安全系数 Ft 

破坏模式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工况 1、工况 2 工况 3 工况 1、工况 2 工况 3 工况 1、工况 2 工况 3 

滑移式 1.40 1.15 1.30 1.10 1.20 1.05 

倾倒式 1.50 1.20 1.40 1.15 1.30 1.10 

坠落式 1.60 1.25 1.50 1.20 1.4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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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滑坡勘查 

5.3.1 一般规定 

5.3.1.1 滑坡勘查应查明滑坡区的地质环境以及滑坡的性质、形态、成因、变形机制、边界、规模、结

构特征和水文地质条件等，分析变形阶段、运动方式、稳定状况及发展趋势；预测成灾危害情况；提出与

治理工程设计有关的岩土物理力学参数及地下水参数；根据稳定性评价及监测结果，提出滑坡地质灾害治

理方案建议。 

5.3.1.2 勘查范围应包括滑坡灾害区、次生灾害的成灾范围及邻近稳定地段，一般控制在滑坡边界外 50 

m～100 m。通常包括：滑坡后壁以上一定范围的稳定斜坡或汇水洼地，剪出口以下的稳定地段，滑体两侧

以外一定距离或邻近沟谷，涉水滑坡河（库）中心或对岸。 

5.3.1.3 滑坡按照附录表 B.2、表 B.3分类。 

5.3.2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 

5.3.2.1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应查明滑坡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地质环境、滑坡各种要素特征和滑坡的变

形破坏历史及现状，分析滑坡成因、性质和稳定性，确定滑坡范围、主滑方向及主滑线。 

5.3.2.2 资料收集应包括区域地质环境、地形地貌、滑坡活动史、水文气象、土壤植被、人类工程活动

和已有治理经验等资料。 

5.3.2.3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平面图比例尺宜采用 1:500～1:2000。当滑坡治理工程等级为Ⅰ级或滑坡地

质环境复杂时宜取 1:500。剖面图比例尺宜采用 1:100～1:500。 

5.3.2.4 地质观测点的布置应根据调查目的和地质环境的复杂性确定，图面上地质点的间距宜为 20 mm～

50 mm。对能够观察到的滑坡要素和异常地质现象，以及能反映滑坡基本特征的地质现象，如滑坡边界、

滑坡平台、裂缝、鼓丘、软弱带、剪出口、泉水等，应有地质观测点控制，并应标注于测绘平面图上，当

图上宽度不足 2 mm时，应扩大比例尺表示，并标注实际数据。 

5.3.3 勘探 

5.3.3.1 勘探应查明滑坡体范围、厚度、物质组成和滑面（带）特征、滑带厚度及物质组成；查明滑坡

床的物质组成及结构特征；查明滑坡体内含水层的层数、分布和地下水的流向、水力坡度、水位及动态变

化等。 

5.3.3.2 勘探线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每一单独滑坡应布置不少于 2条勘探线，遵循先布置控制性勘探线后一般勘探线的原则，每个滑

坡应布置不少于 1条控制性勘探线，控制性勘探线应纵贯整个滑坡体，宜与确定的滑动方向平行，

其起点应在滑坡后壁以上稳定岩（土）体范围内 20 m～50 m； 

b) 当滑坡有多个次级滑体时，应平行各次级滑体的主滑方向分别布置勘探线； 

c) 在控制性勘探线两侧增设一般性勘探线，勘探线间距应视滑坡横向变化大小和防治工程等级而
定，宜为 20 m～40 m，治理工程等级高时，宜取小值。 

5.3.3.3 勘探点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勘探点应布设在重点勘查区段和拟布设治理工程部位，兼顾采样、现场试验和监测的要求；对预
设地下排水、地表排水及可能采取治理工程支挡结构的地段，尚应按相应结构的要求增设勘探点； 

b) 勘探点的布设应限制在勘探线的范围内，若由于地质或其他重要原因必须偏离勘探线时，宜控制
在两侧 10 m范围之内，对于重大地质问题可增设勘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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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每条勘探线上的勘探点不宜少于 3个，控制性勘探线勘探点间距 15 m～30 m，一般性勘探线勘探

点间距 20 m～40 m，滑坡纵向变化大时宜取小值，剪出口难以确定或勘探线为拟布设治理工程结

构控制线时，应适当加密勘探点； 

d) 控制性勘探点的数量不小于总勘探点数量的 1/2。 

5.3.3.4 勘探点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勘探点深度应根据滑面的可能深度确定。控制性勘探点应进入可能最低滑面以下 5 m～8 m，当滑

坡深层滑面难以判断或滑体为碎裂岩时，控制性勘探点可予以加深；一般性勘探点应进入可能最

低滑面以下 3 m～5 m； 

b) 对于支挡位置的勘探点应满足治理工程设计的需要，拟布设抗滑桩地段的勘探点进入滑床的深度
宜为滑体厚度的 1/3～1/2，且不小于预估抗滑桩桩端以下 5 m；拟设置重力式挡墙、扶壁式挡墙

和锚杆挡墙地段的勘探点进入基础底持力层不宜小于 3 m； 

c) 勘探点深度尚应满足取样、现场原位试验、地下水观测的要求。 

5.3.4 试验与测试 

5.3.4.1 对滑坡的滑坡体土、滑带土测试指标应包括天然重度、饱和重度、含水量、压缩系数、液限、

塑限、天然及饱和状态的黏聚力和内摩擦角。滑坡体土、滑带土的剪切试验应以不扰动土的天然快剪和饱

和快剪为主，剪切试验结果应包括峰值强度指标和残余强度指标。当无法取得不扰动土样时，也可做重塑

土的剪切试验。对滑带土（软弱结构面）可做多次剪试验，获取多次剪和残余剪的抗剪强度，并根据概率

论进行统计。大型滑坡或起控制作用的软弱面，宜进行现场原位剪切试验，必要时可进行孔隙水压力测定

等。 

5.3.4.2 岩样采集位置根据滑坡体地质特征或拟布设治理工程确定。每类岩性抗压强度试验、抗剪强度

试验的岩样均不应少于 6组。 

5.3.4.3 土样采集位置宜布置在滑坡控制性勘探线上，滑带土和滑坡体土取样数量均不应少于 6组。 

5.3.4.4 滑面（带）的抗剪强度指标宜根据岩土性状、滑坡变形特征和饱和程度等因素，采用试验、反

分析或经验值（工程类比）法分析后综合确定。 

5.3.4.5 通过反分析确定滑动面的抗剪强度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采用实测的 2个或 2个以上滑动面进行计算； 

b) 计算抗剪强度指标时，可给定黏聚力或内摩擦角，根据反演法反求另一值； 

c) 对处于滑动变形阶段的滑坡，稳定系数 Fs可取 0.90≤Fs≤1.00；对处于强变形阶段的滑坡，稳定

系数 Fs可取 1.00＜Fs≤1.05；当采用两条剖面进行联合求解时，两条剖面的 Fs值应与该剖面变形

阶段相匹配。 

5.3.5 分析与评价 

5.3.5.1 滑坡稳定性评价应给出滑坡计算剖面在各工况下的稳定系数和稳定状态。 

5.3.5.2 滑坡应按工程地质进行分区，每个区稳定性验算应有 1条控制性剖面。 

5.3.5.3 根据滑坡类型和破坏形式，滑坡稳定性验算的方法可采用圆弧滑动法、平面滑动法和折线滑动

法，具体计算方法参考 GB 50330，分析与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堆积层滑坡（滑动面在堆积体内）和较大规模碎裂结构（风化层厚度较大、岩质较软或岩体整体
极破碎）的岩质滑坡宜采用圆弧滑动法计算； 

b) 堆积层滑坡（滑动面为下伏基岩面）、岩质顺层滑坡和已经发生平面滑动的土层滑坡宜采用平面
滑动法进行计算； 

c) 除圆弧滑动和平面滑动以外的较为复杂的滑坡，可采用折线滑动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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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4 滑体中存在局部滑动或具有多层滑面时，除分析与评价整体稳定外，尚应分析与评价局部稳定

及各层滑动面的稳定。 

5.3.5.5 如滑坡发生与地下水和地表水直接相关，在进行滑坡稳定性分析与评价时，应考虑渗流压力对

滑坡体稳定性的影响。 

5.3.5.6 滑坡稳定状态计算工况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稳定性验算工况分为天然工况、暴雨工况、地震工况： 

1) 天然工况：指一般状态下的工况，荷载为滑坡体自重+地面荷载+地下水作用（一般状态）； 

2) 暴雨工况：指治理工程所在区域有记录以来的降雨强度最大值作用下的工况，荷载为滑坡体
自重+地面荷载+地下水作用（暴雨）； 

3) 地震工况：指地震作用条件下的工况，荷载为滑坡体自重+地面荷载+地下水作用（一般状态）

+地震力。 

b) 滑坡稳定状态按稳定系数分为不稳定、欠稳定、基本稳定和稳定，按表 5确定。 

c) 滑坡稳定安全系数 Fst根据稳定性计算方法、计算工况和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等级按照表 6 确定。

当某一工况条件下滑坡稳定系数大于或等于滑坡稳定安全系数时，滑坡稳定性可视为满足安全稳

定要求。 

表5 滑坡稳定状态 

滑坡稳定性系数 Fs＜1.00 1.00≤Fs＜1.05 1.05≤Fs＜Fst Fs≥Fst 

稳定状态 不稳定 欠稳定 基本稳定 稳定 

注：Fst 为滑坡稳定安全系数。 

表6 滑坡稳定安全系数 Fst 

计算方法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平面滑动法 
1.35 1.30 1.25 

折线滑动法 

圆弧滑动法 1.30 1.25 1.20 

5.3.5.7 根据灾害区的规模、滑动前兆、主导因素、滑坡区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以及稳定性计

算结果开展滑坡灾害区稳定性的综合评价，并结合发展趋势和危害程度，提出治理方案的建议。 

5.4 泥石流勘查 

5.4.1 一般规定 

5.4.1.1 泥石流勘查应查明泥石流的形成条件和基本特征。 

5.4.1.2 泥石流勘查应提供治理工程设计所需的岩土物理力学参数。 

5.4.1.3 泥石流勘查范围应为形成泥石流的整个流域，包括泥石流形成区、流通区、堆积区和影响区。 

5.4.1.4 泥石流可根据水源类型、流域形态、物质组成、固体物质提供方式、流体性质、发育阶段、暴

发频率和堆积物体积等按照附录 E.1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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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 

5.4.2.1 应收集包括遥感影像、水文气象、土壤植被、地形地质、泥石流活动史、人类工程活动和已有

治理工程经验等资料。 

5.4.2.2 遥感解译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地质环境、植被分布和地面水系特征； 

b) 汇水区范围和面积； 

c) 岩土分布特征； 

d) 泥石流沟谷形态、规模、切割深度和弯曲状况； 

e) 形成区、流通区、堆积区和影响区范围及其相互关系。 

5.4.2.3 勘查区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比例尺以能清晰反映泥石流灾害特征为标准且不宜小于 1:10000；布

设治理工程区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比例尺宜为 1:200～1:500。 

5.4.2.4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填图单元在图上最小标注尺寸为 2 mm，对于小于 2 mm的重要单元可采用扩

大比例尺或符号的方法表示。 

5.4.2.5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形成区查明水源类型、汇水区面积和流量；地形和地质条件；松散堆积层的成因、分布范围、储
量、稳定性和植被情况； 

b) 流通区查明沟床纵横坡度及其变化特征、沟谷形态、粗糙程度、泥痕特征、沟床冲淤变化情况、
跌水及急弯、两侧山坡坡度、松散物质分布、坡体稳定状况及已向泥石流供给固态物质的滑塌范

围和变化状况、已有的泥石流残体特征。当有地下水出水点时，尚应调查其流量及与泥石流补给

关系； 

c) 堆积区查明堆积扇的地形特征、地面沟道位置、变迁和冲淤情况；堆积物的体积、组成成分和堆
积旋回的结构、层次及厚度，一般粒径、最大粒径的分布规律及堆积历史；地下水分布、变化特

征；泥石流堆积体中溢出的地下水水质和流量；遭受泥石流危害的范围和程度；对黏性泥石流，

尚应调查堆积体上的裂缝分布状况，测量泥石流前峰端与前方重要建构筑物的距离。 

5.4.3 勘探 

5.4.3.1 泥石流勘探应查明泥石流堆积物的范围、厚度、物质组成、特征参数和危害性。在泥石流形成

区尚应查明物源的范围、总体积、静（动）储量，对滑坡、崩塌、岩堆、弃渣等集中物源还应查明其破坏

方式和稳定性。 

5.4.3.2 勘探线和勘探点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勘探线应采用纵向控制性勘探线和一般性勘探线相结合的方法布置； 

b) 控制性勘探线应沿泥石流主流线布置，贯穿形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一般性勘探线应不少于 1

条，用于计算泥石流特征参数；一般性勘探线位置宜选择在泥石流物源集中区或分散物源区； 

c) 勘探线上的勘探点不少于 3个； 

d) 沿拟布设拦挡、排水工程部位轴线或流体特征参数计算处可布置横向勘探线。 

5.4.3.3 勘探点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勘探点深度应大于泥石流流体中最大块石直径的 2～3倍； 

b) 勘探点深度应进入中等风化基岩 1 m～3 m，位于拟设治理工程支挡轴线上的勘探点深度应进入中

等风化基岩 3 m～5 m； 

c) 查明物源特征的勘探点深度应穿透松散堆积物；拟布设治理工程部位的勘探点深度应满足治理工
程设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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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试验与测试 

5.4.4.1 泥石流除取样做常规土工试验和岩石物性、强度及变形试验外，尚应进行流体重度、堆积物固

体物质含量、颗粒分析的现场试验。 

5.4.4.2 现场宜采用标准贯入试验、动力触探试验和波速测试等原位测试以查明岩土体的工程特性；对

拟布设拦挡坝部位，应查明坝肩、坝基岩土体工程特性；对坝高超过 10 m的拦挡工程宜进行抽水或注水

试验；宜采取水样查明地下水和地表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5.4.4.3 泥石流区相同地质单元同一层位岩土测试数据数量不应少于 6组；在拟布设治理工程部位应布

设采样点。 

5.4.5 分析与评价 

5.4.5.1 应按 DZ/T 0220分析计算泥石流的重度、流量、流速、一次泥石流过流总量、一次泥石流固体

冲出物、冲击力、爬高、最大冲起高度和弯道超高等基本特征参数。 

5.4.5.2 应评价泥石流的易发性和危害程度，预测发展趋势，提出治理方案建议。 

5.5 岩溶塌陷勘查 

5.5.1 一般规定 

5.5.1.1 岩溶塌陷勘查应查明岩溶塌陷的成因、范围、地质环境、引发因素和岩溶发育程度及分布规律。 

5.5.1.2 岩溶塌陷勘查应提供治理工程设计所需的岩土物理力学参数。 

5.5.1.3 勘查范围应包括岩溶塌陷分布以及塌陷发生的动力因素影响的全部区域。 

5.5.1.4 岩溶塌陷的综合分类按照附录表 F.1执行，岩溶塌陷的规模分类按照附录表 F.2执行，岩溶塌

陷的形态分类按照附录表 F.3执行。 

5.5.2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 

5.5.2.1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应查明工作区岩溶塌陷发育的地质环境条件及岩溶塌陷发育的基本规律。 

5.5.2.2 资料收集应包括遥感影像、区域地质环境、地形地貌、岩溶塌陷活动史、水文气象、土壤植被、

人类工程活动和已有治理经验等资料。 

5.5.2.3 野外工作地形图宜采用 1:2000～1:10000比例尺；塌陷坑(群）集中分布区应采用 1:500～1:1000

比例尺的地形图。 

5.5.2.4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区域地质环境条件应查明下列内容： 

1) 地貌类型与形态组合特征，微地貌形态、分布、组成物质和形成时代；地形切割起伏特征；
阶地形态特征和结构类型，古河床的分布特征； 

2) 可溶岩区岩溶形态（岩溶洼地、竖井、漏斗、落水洞和出水洞等），所处地貌单元及形态组
合类型； 

3) 可溶岩地层岩性成分、结构构造、层组组合及岩溶发育特征；非可溶岩地层岩性成分、结构
构造与分布； 

4) 区域构造格架与构造线方向，主要构造形态特征、产状、性质、规模与密度分布；断裂构造
的规模、产状、力学性质、组合与交切关系，以及破碎带的性状与特征；裂隙密集带在不同

构造部位、不同岩性中的发育特征与发育方向；新构造运动的性质与特征及地震活动情况； 

5) 第四系松散堆积物的成因类型、颗粒组成、土层结构及其厚度与分布；第四系底部土层的类
型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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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岩溶堆积物成因类型、成分与结构、分布与产状。 

b) 岩溶塌陷现状基本特征应查明下列内容： 

1) 塌陷的地理位置、发生与持续时间；塌陷坑数量、影响范围、灾情与处置情况； 

2) 塌陷坑的平面形态、剖面形态、规模、空间位置、展布方向及内部特征； 

3) 塌陷坑周边地裂缝的位置、长度、宽度、深度、数量、组合特征、延伸范围和展布方向等； 
4) 塌陷坑（群）单坑数量、成生关系、展布方向、延展范围及单坑之间的相对位置。 

c) 演化过程与成因应查明下列内容： 

1) 发生过程中的异常现象、水井水位和水浑浊度变化、隧道与坑道出水特征、地表水体漏失情
况、喷水冒砂与地面裂缝情况、地下振动与异常响动情况； 

2) 诱发因素、旱涝交替、暴雨、地震等自然因素，爆破、工程施工、采矿排水、地下水抽采等
人类工程活动。 

d) 危害与防治情况应查明下列内容： 

1) 直接损失，地面工程设施、耕地的破坏和人员伤亡情况； 

2) 间接损失，塌陷坑影响范围内停工停产、人员财物转移等情况； 

3) 对地质环境，特别是对含水层的影响，是否成为污水入渗渠道； 

4) 灾害监测、工程治理等防治现状。 

e) 地质点应重点布设在岩溶塌陷点、地貌分界线、地层界线、构造线、标志层、岩性岩相变化带、
井泉、地表水体和重要工程活动点及其他典型露头。 

f) 实测地质体最小宽度一般应为相应比例尺图上的 1 mm。对于重要地质现象可放大或用符号表示。

各种界线应实地勾绘，其误差在图上不应大于 1 mm。 

5.5.3 勘探 

5.5.3.1 勘探工作应查明岩溶塌陷各岩土体的岩性、厚度、结构、空间分布与变化规律；土洞的空间分

布和物质组成；地下岩溶形态、规模、充填情况及其空间变化规律；岩溶含水层与上覆松散地层孔隙(裂

隙)含水层的岩性、厚度、埋藏条件、富水性及相互水力联系；采取各类试验的岩土样及进行野外试验，

了解岩土样性质及随深度变化规律。 

5.5.3.2 宜采用钻探和物探等多种方法手段开展勘探工作。物探宜在钻探之前进行，圈定异常范围，并

指导勘探线和勘探点的布置，从而用钻探对物探成果的可靠性进行验证。 

5.5.3.3 勘探线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地质环境条件勘探线宜垂直于地貌或构造线方向，并能控制不同的地貌单元、岩土体类型和岩溶
发育区； 

b) 岩溶塌陷勘探线不少于 3条，且宜纵横交叉布设； 

c) 对主要塌陷点或密集塌陷地段，应沿塌陷的扩展方向布置勘探线。 

5.5.3.4 勘探点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勘探点间距应根据地质条件复杂程度确定，宜为 15 m～20 m； 

b) 土层较薄，土中裂隙及其下岩溶洞隙强发育的部位； 

c) 岩面坡度陡，张开裂隙发育，石芽或外露岩体与土体接触部位； 

d) 断裂构造或构造裂隙交汇处和宽大裂隙带； 

e) 隐伏于软弱土层下面的溶沟、溶槽、漏斗等负岩面分布地段； 

f) 地下水强烈活动于岩土界面的地段和大幅度人工降水地段； 

g) 低洼地段和地表水体近旁地带； 

h) 地形坡度由陡变缓和斜坡与平地的交接变化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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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岩溶地层与非岩溶地层和强溶蚀地层与微溶蚀地层接触地带； 

j) 控制性勘探点不少于勘探孔总数的 1/2。 

5.5.3.5 勘探点深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控制性勘探点深度应进入现状岩溶塌陷底板下不少于 5 m； 

b) 一般性勘探点应进入现状岩溶塌陷底板下不少于 3 m。 

5.5.4 试验与测试 

5.5.4.1 对一般土体，常用的原位测试方法有动力触探试验和标准贯入试验。 

5.5.4.2 查明岩溶水系统的展布及其流速、流向或塌陷下方是否存在地下强径流带，可根据需要布置示

踪试验，常用方法有化学示踪法、荧光素(染色)示踪法、漂浮示踪法、同位素示踪法等。 

5.5.4.3 查明含水层的渗透性和富水性，取得有关的水文地质参数，可根据需要布置抽水试验。 

5.5.4.4 室内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不扰动土样渗透变形试验：应测定土体在地下水作用下发生渗透变形(潜蚀)的临界水力坡度，确

定地下水作用下岩溶地面塌陷发育判据； 

b) 常规土工试验：应测定土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进行土的分类，结合原位测试成果，评价土的工
程地质性质； 

c) 水化学分析：应测定岩溶地下水的水化学性质，了解区域地下水类型及其溶蚀能力；应对工作区
主要水点取样进行水质简分析；对地下水统测点，应在统测水位的同时，采用便携式水化学测试

仪测量地下水水温、电导、pH值。 

5.5.5 分析与评价 

5.5.5.1 评价岩溶区场地的稳定性、岩溶塌陷的影响及危害程度，预测岩溶塌陷变形发展趋势。 

5.5.5.2 提出岩溶塌陷治理方案建议。 

5.6 采空塌陷勘查 

5.6.1 一般规定 

5.6.1.1 采空塌陷勘查应查明采空区塌陷的成因、范围及相关地质背景。 

5.6.1.2 采空塌陷勘查应提供治理工程设计所需的岩土物理力学参数。 

5.6.1.3 采空塌陷勘查范围应超过采空区地表移动变形影响范围以外 50 m或超过最大疏干排水降落漏斗

边界以外 20 m。 

5.6.1.4 采空塌陷可按塌陷埋深分为浅部塌陷（埋深小于 100 m）和深部塌陷（埋深大于 100 m）。 

5.6.2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 

5.6.2.1 应查明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厚度及产状分布；查明滑坡、崩塌、陷坑、裂缝、尾

矿石渣堆、泥石流等不良地质体（作用）的类型、成因、分布范围、基本特征和发育规律及其与采空区地

表变形的相互关系。 

5.6.2.2 资料收集应包括遥感影像、区域地质环境、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水文气象、土壤植被、人类

工程活动、开采历史、矿区井上下对照图、采掘工程平面图、矿层底板等值线图等与开采有关的图件和已

有治理经验等资料。 

5.6.2.3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地形图比例尺不小于 1:1000；采空区分布复杂地段或为解决某一特殊地质

问题时，比例尺可适当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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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4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调查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及其厚度、产状、分布，矿层的分布、层数、厚度、埋藏特
征和上覆岩层特征； 

b) 调查地表水及其下渗情况，地下水的类型、补给来源、埋藏条件、动态变化及不同含水层间的水
力联系、透水层和隔水层分布组合情况及其与采空区分布的关系，水质污染情况及其与地表水体

的关系； 

c) 调查场地内及周边矿区的开采起始时间、开采方式、规模、开采矿层、产状、采深采厚比、回采
率、顶板管理方式、矿柱留设情况和盘区划分等； 

d) 调查与测绘采空区地表移动范围、破坏现状、发展轨迹及其与地质结构、采矿方式的关系，确定
移动盆地中间区、内边缘区和外边缘区； 

e) 调查已有建（构）筑物的类型、基础形式、变形破坏情况及其原因； 

f) 调查矿区突水、冒顶和有害气体等赋存和发生情况； 

g) 调查滑坡、崩塌、陷坑、裂缝、尾矿石渣堆和泥石流等不良地质体（现象）的类型、成因、分布
范围、基本特征和发育规律及其与采空区地表变形的相互关系。 

5.6.2.5 地质调查点应具有代表性，每个地质单元体均应有地质调查点，宜布置在移动盆地中间区、内

边缘区、外边缘区、地质构造线、不同地层接触线、岩性分界线、地下水和地表水体、地貌变化处及不良

地质现象等分布区。 

5.6.3 勘探 

5.6.3.1 勘探应查明采空区的位置、规模和埋深；查明采空区垮落带、断裂带及弯曲带高度、采空区充

填情况及密实度；验证采空区、巷道的分布范围及其覆岩破坏类型与发育特征、地表裂缝的埋深和延展状

况。 

5.6.3.2 应根据地层、采空区和地表裂缝的埋深、取样、原位测试要求及场地现状确定勘探方法，宜采

用钻探、井探、槽探和物探等多种方法手段开展勘探工作。 

5.6.3.3 勘探线应平行或垂直采空区及其主要巷道布置，数量不少于 2条，线间距宜为 20 m～50 m。 

5.6.3.4 勘探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勘探点宜布设在勘探线上，且每条勘探线的勘探点数量不少于 3个； 

b) 资料丰富、可靠的采空塌陷，针对性地布置适量验证勘探点； 

c) 资料缺乏、可靠性差的物探异常区，重点探查与验证，局部地段加密； 

d) 点位应结合建设工程总平面布置，优先布置在重要建（构）筑物位置。 

5.6.3.5 勘探点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勘探点深度应达到对工程有影响的采空区底板以下不小于 3 m且应满足地基基础设计需要； 

b) 进行测试的勘探点深度应满足测试要求。 

5.6.4 试验与测试 

5.6.4.1 应进行主要岩土体物性参数测试，为物探成果解译提供依据。 

5.6.4.2 应进行岩土体物理力学指标测试，确定岩土体的物理力学参数。 

5.6.4.3 存在地下水或地表水时，应采集水样进行腐蚀性分析测试，确定水体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5.6.4.4 可在勘探孔内进行波速测试、摄像等，判断采空区及其分带范围和岩体裂隙发育程度等。 

5.6.5 分析与评价 

5.6.5.1 采用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评价采空区场地的稳定性及其发展趋势，分析采空区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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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及危害程度，综合评价采空区场地工程建设的适宜性。 

5.6.5.2 提出采空塌陷治理方案建议。 

5.7 勘查成果 

5.7.1 应在收集已有资料、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勘探、试验与测试等工作基础上，对成果资料进行整

理、统计计算、综合分析与评价，编制勘查报告。 

5.7.2 勘查报告包括文字、附图及附表。 

5.7.3 勘查报告正文编制大纲参见附录 G。 

5.7.4 勘查报告成果附图图件内容、图式和图例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附图应包括下列图件： 

a) 勘查实际材料图（1:200～1:5000）； 

b) 地质环境现状图（1:200～1:5000）； 

c) 勘探线地质剖面图(1:100～1:500)； 

d) 钻孔柱状图（1:100）和坑槽探及竖井展示图(1:50)； 

e) 必要时，可附综合物探成果图（1:200～1:5000）和遥感解译图（1:200～1:5000）等。 

5.7.5 勘查报告成果附表应包括测试和试验成果表、地质灾害典型特征表等。 

6 设计 

6.1 基本要求 

6.1.1 设计应坚持安全可靠、经济合理，兼顾市政规划、土地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原则。 

6.1.2 设计应依据勘查成果、环境和施工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确定治理设计方案，选择适宜的治理工程

措施。 

6.1.3 设计安全系数应根据确定的治理工程等级和设计工况按附录 H选取。 

6.1.4 岩土参数选择应与设计工况相适应。 

6.1.5 稳定性计算应考虑地基内软弱夹层和缓倾角结构面等不利界面，选取最不利条件作为控制设计条

件。 

6.1.6 主体结构与基础在设计荷载下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抗变形能力，其受力不超过建筑材料的允许值

和地基的承载能力。 

6.1.7 设计应明确质量检测的项目、数量及执行的标准或规范。其中混凝土结构设计应符合 GB/T 50010、

GB 55008的要求，砌体结构设计应符合 GB 50003的要求，土工合成材料设计应符合 GB 50290的要求，地

基基础设计应符合 GB 55003、GB 50007的要求，锚索锚具、夹具设计应符合 GB/T 14370的要求。 

6.1.8 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工程措施应在实施前进行试验验证。 

6.1.9 设计方案应充分考虑现场施工作业条件，确保方案的可实施性，并明确治理工程施工期间对临近

建构筑物的安全防护措施。需要施工材料二次搬运的应明确搬运路线、距离等。 

6.1.10 应根据治理工程等级、地质灾害特征和具体治理工程措施等因素制定监测方案，监测方案应包括

监测范围、内容、方法、周期、频率和控制标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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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设计原则 

6.2.1 基本原则 

6.2.1.1 设计方案应确保治理工程能够有效控制地质灾害的发生和发展，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6.2.1.2 设计方案应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护与景观需求，在采取治理措施时，应尽量减少对植被、水体

等自然资源的破坏，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生态修复和恢复。 

6.2.1.3 设计方案宜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综合运用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监测等多种手段，提高防治

效果。 

6.2.2 崩塌治理设计 

6.2.2.1 崩塌治理工程设计应根据崩塌类型、规模、范围、崩塌体的大小和崩塌方向、水的活动规律等

因素，针对其危害程度和保护对象采取相应工程措施，进行综合治理。 

6.2.2.2 崩塌治理的主要工程措施包括清除危岩（土）体、柔性防护网、支挡、支撑及嵌补、落石槽、

拦石墙、锚固及灌浆、截排水等，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组合选择。 

6.2.2.3 崩塌治理宜以清除危岩（土）体为主，不具备清除条件的宜采取其他工程措施。 

6.2.3 滑坡治理设计 

6.2.3.1 滑坡治理工程设计应根据滑坡体特征、影响范围内的地质环境条件、气象条件，综合分析其发

展趋势、危害程度和保护对象采取相应措施，进行综合治理。 

6.2.3.2 滑坡治理的主要工程措施包括截排水、压脚、挡墙、抗滑桩、削方减载、锚索（杆）、格构、

注浆加固和生态防护等，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组合选择；选用注浆加固法时，宜与其他抗滑措施组合使用。 

6.2.3.3 滑坡治理宜以截排水和支挡措施为主，辅以其他工程措施。 

6.2.4 泥石流治理设计 

6.2.4.1 泥石流治理工程设计应根据泥石流发育特征和降水条件，针对其危害程度和保护对象采取相应

工程措施，进行综合治理。 

6.2.4.2 形成区应以稳固物源为主，主要治理工程措施包括拦挡坝、护岸、护底和恢复植被等。 

6.2.4.3 流通区应以疏导泥石流过境为主，采用排导和拦挡进行综合治理，主要治理工程措施包括排导

槽、拦挡坝、沟道清理、防护堤（护底）等。 

6.2.4.4 堆积区宜采取排导、防护和停淤等综合治理措施。 

6.2.5 岩溶塌陷治理设计 

6.2.5.1 岩溶塌陷治理工程设计应根据岩溶发育程度、上覆岩土体特征和地下水赋存条件等，针对其危

害程度和保护对象采取工程措施，进行综合治理。 

6.2.5.2 岩溶塌陷治理应以填充和注浆为主，辅以地下水和地表水控制。 

6.2.6 采空塌陷治理设计 

6.2.6.1 采空塌陷治理工程设计应根据开采方式、开采历史、上覆岩土体性质及变形特征等，针对其危

害程度和保护对象采取相应工程措施，进行综合治理。 

6.2.6.2 采空塌陷的主要治理工程措施包括充填、注浆、开挖回填和地表裂缝封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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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荷载与计算 

6.3.1 荷载 

6.3.1.1 崩塌治理工程设计荷载 

崩塌治理工程设计应考虑以下荷载： 

a) 危岩体自重； 

b) 地下水和裂隙水作用； 

c) 地震荷载； 

d) 崩塌体冲击荷载； 

e) 振动荷载； 

f) 其他荷载。 

6.3.1.2 滑坡治理工程设计荷载 

滑坡治理工程设计应考虑以下荷载： 

a) 滑坡体自重； 

b) 滑坡体上的建筑物、交通、施工临时堆载等附加荷载； 

c) 滑坡体内的地下水产生的荷载；滑坡前端水体（如江河、湖泊、水库等）产生的荷载； 

d) 地震荷载； 

e) 其他荷载。 

6.3.1.3 泥石流拦挡工程设计荷载 

泥石流拦挡坝工程设计应考虑以下荷载： 

a) 坝体自重； 

b) 泥石流体重； 

c) 流体侧压力； 

d) 扬压力； 

e) 泥石流冲击力； 

f) 地震荷载； 

g) 其他荷载。 

6.3.2 计算工况 

6.3.2.1 崩塌治理工程计算工况 

崩塌治理工程计算工况可分为天然工况、暴雨工况和地震工况： 

a) 天然工况（工况 1），指一般状态下的工况，荷载为自重+地面荷载+裂隙水作用（一般状态）； 

b) 暴雨工况（工况 2），指治理工程所在区域有记录以来的降雨强度最大值作用下的工况，荷载为

自重+地面荷载+裂隙水作用（暴雨）； 

c) 地震工况（工况 3），指地震作用条件下的工况，荷载为自重+地面荷载+裂隙水作用（一般状态）

+地震力。 

计算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对上述组合增加附加荷载和其他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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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2 滑坡治理工程计算工况 

滑坡治理工程计算工况可分为天然工况、暴雨工况和地震工况： 

a) 天然工况（工况 1），指一般状态下的工况，荷载为滑坡体自重+地面荷载+地下水作用（一般状

态）； 

b) 暴雨工况（工况 2），指治理工程所在区域有记录以来的降雨强度最大值作用下的工况，荷载为

滑坡体自重+地面荷载+地下水作用（暴雨）； 

c) 地震工况（工况 3），指地震作用条件下的工况，荷载为滑坡体自重+地面荷载+地下水作用（一

般状态）+地震力。 

计算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对上述组合增加附加荷载和其他荷载。 

6.3.2.3 泥石流拦挡坝工程计算工况 

泥石流拦挡坝设计工况按满库、半库和空库过流三种特征结合地震因素，共有以下6种工况： 

a) 工况 1为满库过流状态（不考虑地震），荷载为：坝体自重+土体重+溢流体重； 

b) 工况 2为满库过流状态（考虑地震），荷载为：坝体自重+土体重+溢流体重+地震力； 

c) 工况 3 为半库容过流状态（不考虑地震），荷载为：坝体自重+土体重+坝前泥石流体重+溢流体

重+泥石流冲击力； 

d) 工况 4为半库容过流状态（考虑地震），荷载为：坝体自重+土体重+坝前泥石流体重+溢流体重+

泥石流冲击力+地震力； 

e) 工况 5为空库过流状态（不考虑地震），荷载为：坝体自重 +坝前泥石流体重+溢流体重+泥石流

冲击力； 

f) 工况 6为空库过流状态（考虑地震），荷载为：坝体自重 +坝前泥石流体重+溢流体重+泥石流冲

击力+地震力。 

6.4 挡墙 

6.4.1 一般规定 

6.4.1.1 挡墙主要分为重力式挡墙、悬臂式挡墙、扶壁式挡墙及组合式挡墙等。 

6.4.1.2 根据墙背倾斜情况，重力式挡墙可分为俯斜式挡墙、仰斜式挡墙、直立式挡墙和衡重式挡墙等

类型。重力式挡墙类型应根据使用要求、地形、地质和施工条件等综合考虑确定，对岩质边坡和挖方形成

的土质边坡宜优先考虑采用仰斜式挡墙，高度较大的土质边坡宜采用衡重式或仰斜式挡墙。 

6.4.1.3 对变形有严格要求或开挖土石方可能危及边坡稳定的边坡不宜采用重力式挡墙，开挖土石方危

及相邻建（构）筑物安全的边坡不应采用重力式挡墙。 

6.4.1.4 采用重力式挡墙时，土质边坡高度不宜大于 10m，岩质边坡高度不宜大于 12m。 

6.4.1.5 悬臂式挡墙和扶壁式挡墙适用于填方边坡。 

6.4.1.6 采用悬臂式、扶壁式挡墙时，悬臂式挡墙墙高不宜大于 6 m，扶壁式墙高不宜大于 12 m。 

6.4.1.7 地基承载力应满足挡墙设计要求，当地基承载力不足时，可采用换填土、扩大基础或地基加固

处理等措施。 

6.4.2 设计计算 

6.4.2.1 挡墙所受压力应采用滑坡推力和土压力公式计算，取其最大值，宜按规范 DZ/T DZ/T 0220和 GB 

50330计算。 



DB11/T 1524—2025 

20 

6.4.2.2 挡墙应进行抗滑稳定性验算、抗倾覆稳定性验算和地基承载力验算。 

6.4.2.3 挡墙应进行墙身结构设计，重力式挡墙应包括抗拉、抗压、抗剪和偏心验算。悬臂式和扶壁式

挡墙应包含抗弯、抗剪、抗拉和最大裂缝宽度的验算。 

6.4.3 结构构造 

6.4.3.1 重力式挡墙材料可使用浆砌块石、条石、毛石混凝土或素混凝土。块石、条石的强度等级不应

低于 MU30，砌体的自重不应低于 23 kN/m
3
，砂浆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20，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

当采用毛石混凝土时，毛石掺入量不应超过 30%。 

6.4.3.2 悬臂式和扶壁式挡墙应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根据结构承载力和所处环

境类型确定，且不应低于 C25。立板和扶壁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35 mm，底板的保护层厚度不应

小于 40 mm。受力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2 mm，间距不宜大于 250 mm。 

6.4.3.3 挡墙墙顶宽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毛石混凝土、块石或条石挡墙的墙顶宽度不宜小于 0.4 m； 

b) 素混凝土挡墙及钢筋混凝土挡墙的墙顶宽度不宜小于 0.2 m。 

6.4.3.4 挡墙的基础埋置深度，应根据地基稳定性、地基承载力、冻结深度、水流冲刷情况以及岩石风

化程度等因素确定。在土质地基中，基础最小埋置深度不宜小于 1.0 m，并应保证基础底在冻结深度线以

下 0.25 m；在岩质地基中，基础最小埋置深度不宜小于 0.50 m；基础埋置深度应从坡脚排水沟底算起。

受水流冲刷时，挡墙基底在冲刷线下不应小于 1.0 m；膨胀土地段基础埋置深度不宜小于 1.5 m；位于稳

定斜坡地面上的挡墙，其墙趾最小埋入深度和距离坡面的最小水平距离应符合表 7的规定。 

表7 斜坡地面墙趾埋入深度和距地面的水平距离 

单位为米 

基础所处地层情况 
距地面的水平距离 

地层类别 埋入深度 

硬质岩层 ≥0.60 ≥1.50 

软质岩层 ≥1.00 ≥2.00 

土层 ≥1.00 ≥2.00 

6.4.3.5 挡墙基底纵坡不宜大于 5%，当大于 5%时，应将基底做成台阶式，其最下一级台阶底宽不宜小于

1.00 m。 

6.4.3.6 沿挡墙纵向一定间隔，应设置伸缩缝，挡墙的伸缩缝间距，对条石、块石重力式挡墙宜为 20 m～

25 m，对混凝土重力式挡墙及悬臂式和扶壁式挡墙宜为 10 m～15 m。在不同结构单元处、地基地层性状变

化处和与其他建（构）筑物连接处应设置沉降缝，且伸缩缝和沉降缝宜合并设置。沉降缝、伸缩缝的缝宽

宜为 20 mm～30 mm，缝内应填塞沥青麻筋或其他有弹性的防水材料。 

6.4.3.7 墙体内应设置一定数量的泄水孔，按梅花型或矩形布置，泄水孔间距不宜大于 3 m，泄水孔倾角

不小于 5%，泄水孔孔径不小于 100 mm，最低一排泄水孔应高出地面不小于 200 mm。泄水孔应保持直通无

阻。衡重式挡墙的上、下墙连接处应设泄水孔。泄水孔进水侧墙背应设置反滤层或反滤包。 

6.4.3.8 挡墙后面的填土，应优先选择抗剪强度高和透水性较强的填料。当采用黏性土作为填料时，宜

掺入适量的砂砾或碎石。不应采用淤泥质土、耕植土、膨胀性黏土等软弱有害的岩土体作为填料。 

6.4.3.9 挡墙后填土地表应设置排水良好的地表排水系统，当有地下水渗入墙后填料内时，应设置排水

盲沟，将水体顺利排出墙外。 

6.4.3.10 当挡墙高出地面 2 m，在人流较多的地段，墙顶应设置安全防护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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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锚杆（索） 

6.5.1 一般规定 

6.5.1.1 锚杆（索）主要分为拉力型、压力型、荷载拉力分散型和荷载压力分散型，适用于崩塌及滑坡

治理工程。 

6.5.1.2 锚杆（索）防腐等级应达到相应的要求。 

6.5.1.3 锚杆（索）设计应包括结构选型、材料选择、锚固长度、间距和排距、防腐措施、钻孔、注浆、

张拉、锁定等内容。 

6.5.1.4 锚杆（索）的形式应根据锚固段岩土层的工程特性、锚杆（索）承载力大小、锚杆（索）材料

和长度以及施工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 

6.5.1.5 锚杆（索）材料可根据锚固工程性质、锚固部位和工程规模等因素综合确定，锚杆（索）杆体

可采用普通螺纹钢筋、预应力螺纹钢筋、预应力钢绞线和高强预应力钢丝，不宜采用镀锌钢材。锚杆（索）

原材料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方便施工，且材料之间不产生不良影响。 

6.5.1.6 对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和新材料的锚杆（索）或无类似锚固工程经验地层中的锚杆（索），应

进行基本试验且试验数量不应少于 3根。锚杆（索）基本试验的地质条件、锚杆（索）材料和施工工艺等

应与工程锚杆（索）一致。 

6.5.1.7 锚杆（索）应进行验收试验，验收试验锚杆（索）的数量取锚杆（索）总数的 5%，且不应少于

5根。试验荷载对永久性锚杆（索）应为设计锚固力的 1.5倍。 

6.5.2 设计计算 

6.5.2.1 锚杆（索）锚固力宜按规范 DZ/T 0219和 GB 50330计算。 

6.5.2.2 锚固段长度可根据理论计算、工程类比和抗拔试验确定。锚固段长度理论计算，应分别通过注

浆体与钻孔界面和注浆体与锚杆（索）界面两种情况计算，并取其中较大值。 

a) 锚体从注浆体中拔出时，按式（1）计算锚固长度： 

ms

kb
a

dn

TF
L

fp
³ ………………………………………………(1) 

b) 注浆体与锚体一起沿钻孔界面滑移时，按式（2）计算锚固长度： 

mg

kb
a

D

TF
L

fp
³ ……………………………………………… (2) 

式中： 

La——锚固段长度，单位为毫米（mm）； 

Fb——锚杆（索）锚固体抗拔安全系数，取值参见附录J； 

Tk——锚杆（索）设计锚固力，单位为牛（N）； 

n ——杆体（钢筋、钢绞线）根数，（根）； 

d ——钢绞线（钢筋）直径，单位为毫米（mm）； 

fms——注浆体与锚杆（索）界面粘结强度设计值，单位为兆帕（MPa），取值参见附录J； 

fmg——注浆体与钻孔界面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单位为兆帕（MPa），取值参见附录J； 

D ——锚杆（索）锚固段钻孔直径，单位为毫米（mm）。 

6.5.2.3 锚杆（索）的材料强度验算应符合下式的规定： 

普通钢筋锚杆： 

y

kt
s

TF
A

f
×

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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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锚索： 

pym

kt
s

TF
A

f×
×

³
h

……………………………………………（4） 

式中： 

As      ——锚杆钢筋或预应力锚索截面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
2
）； 

fy，fpy——普通钢筋或预应力钢绞线抗拉强度设计值，单位为兆帕（MPa）； 

Ft       ——锚杆（索）杆体抗拉安全系数，取值参见附录J； 

ηm      ——锚具效率系数，取值一般为0.95。 

6.5.2.4 压力型锚杆（索）及荷载压力分散型锚杆（索）尚应进行锚固体局部受压承载力验算。 

6.5.3 结构构造 

6.5.3.1 锚杆（索）总长度应为锚固段、自由段和外锚头的长度之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锚杆（索）自由段长度应为外锚头到潜在滑裂面的长度；预应力锚索自由段长度应不小于 5.0 m，

且应超过潜在滑裂面 1.5 m； 

b) 锚杆（索）锚固段长度应计算确定。同时，土层锚杆的锚固段长度不应小于 4.0 m，并不宜大于

10.0 m； 岩石锚杆的锚固段长度不应小于 3.0 m，且不宜大于 45D和 6.5 m，预应力锚索不宜大

于 55D和 8.0 m； 

c) 位于软质岩中的预应力锚索，可根据地区经验确定最大锚固长度； 

d) 当计算锚固段长度超过构造要求长度时，应采取改善锚固段岩土体质量、压力灌浆、扩大锚固段
直径、采用荷载分散型锚杆等，提高锚杆承载能力。 

6.5.3.2 锚杆（索）的钻孔直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钻孔直径应根据设计锚固力、岩土层性质、锚固类型、张拉材料根数、施工机具等因素确定，一
般情况下钻孔直径宜为 100 mm～150 mm； 

b) 钻孔内的锚杆（索）体的面积不应超过钻孔面积的 20%； 

c) 钻孔内的锚杆（索）钢筋保护层厚度，对永久性锚杆（索）不应小于 25 mm，对临时性锚杆（索）

不应小于 15 mm。 

6.5.3.3 锚杆（索）的倾角宜采用 10°～25°，并应避免对相邻建（构）筑物及管线等临近设施产生不

利影响。 

6.5.3.4 锚杆（索）隔离架应沿锚杆轴线方向每隔 1 m～3 m设置一个，对土层应取小值，对岩层可取大

值。 
6.5.3.5 锚杆（索）的传力结构应有足够的强度、刚度、韧性和耐久性，传力结构与坡面应紧密接触，

且结合部位应做好防排水设计及防腐措施。 

6.5.3.6 锚杆（索）的防腐包括自由段、锚固段和锚头防腐三部分，应符合 GB 50086的规定。 

6.5.3.7 锚孔灌浆材料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水泥宜使用普通硅酸盐水泥，需要时可采用抗硫酸盐水泥； 

b) 砂的含泥量按重量计不得大于 3%，砂中云母、有机物、硫化物和硫酸盐等有害物质的含量按重量

计不得大于 1%； 

c) 水中不应含有影响水泥正常凝结和硬化的有害物质，不得使用污水； 

d) 外加剂的品种和掺量应由试验确定； 

e) 注浆体采用水泥浆时，水灰比宜取 0.50～0.55；采用水泥砂浆时，水灰比宜取 0.40～0.45，灰

砂比宜取 0.5～1.0； 

f) 浆体材料 28 d的无侧限抗压强度不应低于 30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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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8 预应力锚索使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的性能均应符合 GB/T 14370的相关规定。锚具应具有补偿

张拉和松弛的功能，需要时可采用可以调节拉力的锚头。锚具罩可采用钢材或塑料材料制作加工，应完全

罩住预应力筋的尾端，与支撑面的接缝应为水密性接缝。 

6.6 格构锚固 

6.6.1 一般规定 

6.6.1.1 格构锚固技术是利用浆砌块石、现浇钢筋混凝土或预制预应力混凝土进行坡面防护，并利用锚

杆（索）加固的一种边坡综合防护措施。 

6.6.1.2 当边坡表面岩土体易风化、剥落且有浅层崩塌、蠕滑等现象，以及需要对坡面进行绿化美化时，

宜采用格构锚固进行综合防护。 

6.6.1.3 当边坡稳定性较差，存在滑坡风险时，宜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格构+锚杆(索)进行滑坡防护，必要

时应与抗滑桩等支挡措施组合使用。 

6.6.2 设计计算 

6.6.2.1 格构锚固设计包括格构设计和锚杆(索)设计,锚杆(索)设计应符合本文件第 6.5节的规定。 

6.6.2.2 钢筋混凝土格构梁截面尺寸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进行设计。截面尺寸按照强度和抗裂要求确

定。 

6.6.2.3 计算格构梁内力时,作用于格构纵横梁上的锚固力参见附录 K.1的要求进行分配。 

6.6.2.4 当作用于格构梁的锚固力确定后,参见附录 K.2中的“倒梁法”进行内力计算。 

6.6.2.5 钢筋混凝土格构梁的弯矩和斜截面承载力应符合 GB/T 50010、GB 55008的有关规定。 

6.6.2.6 格构梁与坡体表面的接触压应力,不应大于地基承载力。 

6.6.2.7 每级格构的底部均应设置地梁,地梁的断面尺寸和配筋应根据地基承载力及地梁内力计算确定。 

6.6.3 结构构造 

6.6.3.1 格构型式和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方型，指顺边坡倾向和沿边坡走向设置方格状钢筋混凝土梁，格构梁横向间距应不大于 4.0 m； 

b) 菱型，指沿平整边坡坡面斜向设置钢筋混凝土梁，格构梁间距应不大于 4.0 m； 

c) 弧型，格构梁横向间距应不大于 3.5 m； 

d) “人”字型，格构梁横向间距应不大于 3.5 m； 

e) 其他格构型式可采用经验类比进行选择。 

6.6.3.2 钢筋混凝土格构纵向钢筋应采用 14HRB400级以上的热轧钢筋，箍筋应采用φ8以上的钢筋。 

6.6.3.3 格构采用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最外层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35 mm。 

6.6.3.4 格构应每隔 10 m～25 m宽度设置伸缩缝,缝宽 20 mm～30 mm,填塞沥青麻筋或其他有弹性的

防水材料。 

6.6.3.5 格构锚固边坡坡面应平整，坡度不宜大于 70°。 

6.6.3.6 当坡度较陡时，应在格构间做坡面防护处理，同时预留排水孔。 

6.6.3.7 格构间宜采用坡面绿化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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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抗滑桩 

6.7.1 一般规定 

6.7.1.1 抗滑桩桩位宜选择在滑坡体较薄、嵌固段地基强度较高的地段，应综合考虑确定其平面布置、

桩间距、桩长和截面尺寸等。 

6.7.1.2 抗滑桩的设置应保证滑坡体不越过桩顶或从桩间滑动，应对越过桩顶滑出的可能性进行验算，

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6.7.1.3 抗滑桩的截面尺寸应根据滑坡推力的大小、桩间距、桩顶位移量以及嵌固段地基的横向承载力

等因素确定。 

6.7.1.4 抗滑桩嵌固段应设置在滑面以下的稳定岩土体中。 

6.7.2 设计计算 

6.7.2.1 抗滑桩所受推力，应取滑动剩余下滑力与主动岩土压力两者中的较大值，滑坡推力宜按DZ/T 0219

计算，主动岩土压力可按库仑主动土压力计算。 

6.7.2.2 抗滑桩所受推力可根据滑坡的物质结构和变形滑移特性，分别按三角形、矩形或梯形分布考虑。 

6.7.2.3 滑动面以上桩前滑体抗力可由桩前剩余抗滑力或被动土压力确定，设计时选较小值。当桩前滑

体可能滑动时，不应计其抗力。布置于地表水体水位一带的抗滑桩可不考虑滑体前缘的抗力，但应进行嵌

固段侧压力验算。 

6.7.2.4 抗滑桩桩身内力计算时，临空段或边坡滑动面以上部分桩身内力，应根据岩土侧压力或滑坡推

力计算。嵌入段或滑动面以下部分桩身内力，宜根据埋入段地面或滑动面处弯矩和剪力，采用地基系数法

计算。根据岩土条件可选用“k法”或 “m法”。地基系数 k和 m值宜根据试验资料、地方经验和工程类

比综合确定。 

6.7.2.5 抗滑桩嵌入岩土层部分的内力采用地基系数法计算时，桩的计算宽度可按下列规定取值： 

圆形桩： 

d≤1m时， ( )505190 ... += dB p ………………………（5） 

d＞1m时， ( )190 += dB p . ………………………………（6） 

矩形桩： b≤1m时， 5051 .. += bB p ……………………………（7） 
b＞1m时， 1+= bB p ……………………………………（8） 

式中： 

Bp——桩身计算宽度，单位为米（m）； 

b ——桩宽，单位为米（m）； 

d ——桩径，单位为米（m）。 

6.7.2.6 抗滑桩嵌固段桩底支承根据滑床岩土体结构及强度，可采用自由端、铰支端或固定端。 

6.7.2.7 桩嵌入岩土层的深度应根据地基的横向容许承载力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地层为岩层时，桩的最大横向压应力 σmax应小于或等于地基的横向容许承载力。当桩为矩形截面

时，地基的横向容许承载力可按式（9）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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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K HH hs = ………………………………………………（9） 

式中： 

[σH] ——地基的横向容许承载力，单位为千帕（kPa）； 

KH  ——在水平方向的换算系数，根据岩石的完整程度、层理或片理产状、层间的胶结物与胶结程度、
节理裂隙的密度和充填物可采用 0.5～1.0； 

η   ——折减系数，根据岩层的裂隙、风化及软化程度，可采用 0.3～0.45； 

R   ——岩石天然单轴抗压极限强度标准值，单位为千帕（kPa）。 

b) 当地层为土层或风化成土、砂砾状岩层时，滑面以下深度为 h2/3和 h2（滑面以下或嵌入稳定岩土

层内桩长）处的横向压应力应小于或等于地基的横向容许承载力，其计算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当地面无横坡或横坡较小时，地基 y点的横向容许承载力可按式（10）计算： 

[ ] ( )[ ]ctgyhH ++= jgg
j

s 211
4

cos
…………………………………………（10） 

式中： 

[σH]——地基的横向容许承载力，单位为千帕（kPa）； 

φ  ——滑面以下土体的内摩擦角，单位为度（ °）； 

γ1 ——滑面以上土体的重度，单位为千牛每立方米（kN/m
3
）； 

h1  ——设桩处滑面至地面的距离，单位为米（m）； 

γ2——滑面以下土体的重度，单位为千牛每立方米（kN/m
3
）； 

y  ——滑面至嵌固段上计算点的距离，单位为米（m）； 

c  ——滑面以下土体的黏聚力，单位为千帕（kPa）。 

2) 当地面横坡 i较大且 i≤φ
0
时，地基 y点的横向容许承载力可按式（11）计算： 

[ ] ( )
0

2
0

222

2114
j

j
ggs

cos

coscoscos -
+=

ii
yhH

…………………………（11） 

 

式中： 

i   ——地面横向坡度，单位为度（ °）； 

φ
0  ——滑面以下土体的综合内摩擦角，单位为度（ °）。 

式中其他符号意义同式（10）。 

6.7.2.8 桩基嵌固段顶端地面处的水平位移不宜大于 10 mm。当地基强度或位移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通过

调整桩的埋深、截面尺寸或间距等措施进行处理。 

6.7.2.9 当无特殊要求时，桩身可不进行裂缝宽度验算，严重腐蚀环境下且无护壁时应进行裂缝宽度验

算。 

6.7.2.10 锚拉式桩板挡墙计算时可考虑将桩、锚固段岩土体及锚杆（索）视为一整体，锚杆（索）视为

弹性支座，桩简化为受横向变形约束的弹性地基梁，根据位移变形协调原理，按“k法”或“m法”计算

锚杆（索）拉力及桩各段内力和位移。锚拉桩采用锚固段为岩石的预应力锚杆（索）或全粘结岩石锚杆时，

锚杆（索）可按刚性杆考虑，将桩简化为单跨简支梁或多跨连续梁，计算桩各段内力和位移。 

6.7.3 结构构造 

6.7.3.1 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地下水位以下的桩身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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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2 当桩周岩土或地下水有侵蚀性时，水泥应符合有关规定，且应符合 GB 55008、GB/T 50010、GB/T 

50476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的要求。 

6.7.3.3 桩受力主筋混凝土保护层不应小于 50 mm，挡板受力主筋混凝土保护层挡土一侧不应小于 25 mm，

临空一侧不应小于 20 mm。 

6.7.3.4 纵向受力钢筋的搭接及截断应符合 GB 55008、GB/T 50010的相关规定。 

6.7.3.5 桩内不宜采用斜筋抗剪。剪力较大时可采用调整混凝土强度等级、箍筋直径和间距、桩身截面

尺寸等措施。 

6.7.3.6 矩形抗滑桩的箍筋宜采用封闭式，肢数不宜多于 4 肢，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12 mm，间距不应大

于 400 mm。圆形抗滑桩的箍筋可采用螺旋式箍筋，箍筋直径不应小于纵向受力钢筋最大直径的 1/4，且不

应小于 6 mm，箍筋间距宜取 100 mm～200 mm且不应大于 400 mm。 

6.7.3.7 悬臂式抗滑桩桩长在岩质地基中嵌固深度不宜小于桩总长的 1/4，土质地基中不宜小于桩总长的

1/3。 

6.7.3.8 锚拉式桩板挡墙锚孔距桩顶距离不宜小于 1500 mm，锚固点附近桩身箍筋应适当加密，锚杆(索)

构造应按本文件第 6.5节 有关规定设计。 

6.7.3.9 当采用人工成孔工艺时，挖孔桩井口应设置锁口，桩井位于土层和风化破碎的岩层时应设置护

壁。桩及护壁灌筑前应清除孔壁松动石块、浮土，护壁混凝土应紧贴围岩灌筑。 

6.7.3.10 抗滑桩应根据其受力特点进行配筋设计，其配筋率、钢筋搭接和锚固应符合 GB 55008、GB/T 

50010 的有关规定。 

6.8 拦挡坝 

6.8.1 一般规定 

6.8.1.1 坝址应根据防治目标、地形地质、消能防冲、施工、建坝材料供应等条件进行选择，一般选择

在形成区中下游，口窄肚阔的谷地颈口，兼顾可控制上游支沟与崩滑体。 

6.8.1.2 坝高宜结合地形地质条件及工程需要综合确定。 

6.8.2 设计计算 

6.8.2.1 拦挡坝应验算抗滑移、抗倾覆、地基承载力和坝体强度等。 

6.8.2.2 拦挡坝库容计算可采用等高线法、横断面法、经验公式法，参见附录 L，也可采用测绘方法。 

6.8.2.3 拦挡坝宜验算坝下冲刷深度和渗透变形。 

6.8.3 结构构造 

6.8.3.1 拦挡坝分为重力式拦挡坝和格栅式拦挡坝。 

6.8.3.2 重力式拦挡坝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坝体横断面可采用梯形或复式梯形等形式； 

b) 溢流口过流面应考虑抗磨蚀； 

c) 坝下宜设置消能措施； 

d) 泄流坝段应布置泄水孔，且交错排列； 

e) 荷载差别大、地基软硬突变等部位应设置变形缝。 

6.8.3.3 格栅式拦挡坝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格栅坝可采用缝隙坝、梁式坝和网格坝等型式； 

b) 缝隙坝的受力及稳定性验算与重力坝相似；梁式坝为分离式结构,墩台应进行稳定性分析,横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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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验算、变形复核；网格坝应进行主绳和锚墩(梁)的受力计算； 

c) 设置多道格栅坝时，上游至下游格栅缝隙宜依次减小； 

d) 坝下宜设置护坦； 

e) 荷载差别大、地基软硬突变等部位应设置变形缝。 

6.9 排导槽 

6.9.1 一般规定 

6.9.1.1 排导槽应选择在泥石流沟道流通段或堆积区，将泥石流在控制条件下排导到指定的区域。 

6.9.1.2 排导槽应保持畅通，不发生或少发生淤积现象，严禁产生累计性淤积而造成漫溢。 

6.9.1.3 排导槽槽体冲刷、磨蚀应在设计允许范围之内。 

6.9.1.4 排导槽应有足够的刚度（整体性），地基承载力应满足排导槽设计要求，不得因地下水、不均

匀沉降等原因造成局部或整体滑移、变形、开裂、折断等破坏形式而危及到自身安全。 

6.9.1.5 排导槽应满足设计过流要求，特殊情况下可让排导槽一侧分流，确保重点保护对象免遭超设计

标准泥石流的危害。 

6.9.2 设计计算 

6.9.2.1 排导槽荷载包括结构自重、土压力、泥石流体重和静压力、冲击力、地震荷载等。 

6.9.2.2 排导槽横断面应根据泥石流排泄的设计流量和流速计算。 

6.9.2.3 排导槽槽宽上限值参照流通段的平均宽度确定，适当压缩排导槽宽度、加大槽深，可按式（12）

确定： 

( ) lpl BIIB ×£
2

max
 ············ (12) 

式中： 

Bmax ——排导槽宽度上限，单位为米（m）； 

Il ——流通段纵比降（‰）； 

Ip ——排导槽纵比降（‰）； 

Bl ——流通段宽度，单位为米（m）。 

6.9.2.4 排导槽宽度下限值依据排泄泥石流的最大颗粒来确定，可按式（13）确定： 

( ) aDB 5202 ..min ->  ·········· (13) 

式中： 

Bmin ——排导槽的下限宽度，单位为米（m）； 
Da ——容许通过排导槽的沟床物质最大粒径，单位为米（m）。 

6.9.2.5 排导槽槽深可按式（14）、式（15）确定： 

sscp hHHH D++=  ············ (14) 

式中： 

H p ——排导槽槽深，单位为米（m）； 

Hc ——设计最大泥深，单位为米（m）； 

Hs ——常年淤积厚度，单位为米（m）； 

Dhs ——安全超高，一般取0.5 m～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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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DH 21.³  ················ (15) 

式中： 

Hc ——设计最大泥深，单位为米（m）； 

Da ——沟床物质最大粒径，单位为米（m）。 

6.9.2.6 当排导槽设置有弯道时，弯道超高可按式（16）确定： 

ccc gRVBH 22=D  ············· (16) 

式中： 

DH ——弯道超高，单位为米（m）； 

Bc  ——泥面宽度，单位为米（m）； 

Vc  ——泥石流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g  ——重力加速度，单位为米每平方秒（m/s
2
）； 

Rc ——弯曲半径，单位为米（m）。 

6.9.2.7 排导槽弯道的过渡段长度可按式（17）确定： 

( ) bw LL ×= 0150 .～.  ············ (17) 

式中： 

Lw  ——进出弯道的长度，单位为米（m）； 

Lb ——弯道长，单位为米（m）。 

6.9.3 结构构造 

6.9.3.1 排导槽结构可采用整体式框架结构、分离式挡墙－护底组合结构、全断面护砌结构等型式。 

6.9.3.2 排导槽断面可采用 U形和梯形等形式。 

6.9.3.3 荷载差别大、地基软硬突变等部位应设置变形缝，变形缝间距宜小于 20 m。 

6.9.3.4 排导槽进出口段宜为喇叭口型。 

6.9.3.5 必要时设置消能设施。 

6.10 柔性防护网 

6.10.1 一般规定 

6.10.1.1 边坡柔性防护系统可分为主动防护系统、被动防护系统和引导防护系统： 

a) 主动防护系统按柔性金属网组合及其固定方式可分为锚固缝合式和搭接点锚式； 

b) 被动防护系统按柱脚与基座连接方式分为被动防护网和柔性格栅网； 

c) 引导防护系统按结构形式分为覆盖式引导防护系统和张口式引导防护系统。 

6.10.1.2 防护系统设计选型应根据崩塌类型、规模、地质环境条件、地形及崩塌影响范围等综合确定。 

6.10.1.3 条件复杂的斜坡，应分区、分高程段、有针对性地采用相应的柔性防护网系统。 

6.10.1.4 防护网所用材料或构件的防腐等级应达到相应的要求，不同腐蚀环境下不同镀层使用年限可参

考 JT/T 1328。 

6.10.1.5 设计采用的材料或构件应满足柔性防护网承载力要求。 

6.10.1.6 对于尺寸较小的危岩落石，当主网采用网孔尺寸较大的绞索网、钢丝绳网或环形网时，应增加

网孔尺寸较小的格栅网，设计计算时可不考虑其承载作用，或在必要时采用承载能力较高的高强度钢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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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替代格栅网。 

6.10.2 设计计算 

6.10.2.1 主动防护系统的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选择合适的锚杆，通过计算确定锚杆长度和布置方式； 

b) 根据锚固方式确定支撑绳及缝合绳的直径、长度及其固定方式； 

c) 选用钢丝绳网的规格，确定其层数； 

d) 确定格栅规格及其联结方式。 

6.10.2.2 被动防护系统的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危岩、落石运动轨迹及冲击力的计算； 

b) 根据落石的动能，选择防护系统型号； 

c) 根据落石的弹跳高度，确定防护系统的高度； 

d) 根据能有效而经济地拦截落石的原则，确定防护系统设置的位置； 

e) 确定防护系统的布置方式，确定防护系统的长度与系统走向； 

f) 选择合适的钢柱、柔性锚杆、基座、连接件等构件，计算确定钢柱间距； 

g) 通过分析确定基座及系统的铅直方位，必要时应采用防倾倒螺杆； 

h) 拉锚系统的设计； 

i) 选择和确定合适的支撑绳、消能装置、钢丝绳网、缝合绳、格栅等相应配套设施的型号及规格； 
j) 基础的设计。 

6.10.2.3 张口式引导防护网设计包含引导部分的设计和拦截部分的设计。 

6.10.3 结构构造 

边坡柔性防护系统的结构构造参见JT/T 1328和TB/T 3089。 

6.11 充填 

6.11.1 岩溶塌陷和采空塌陷治理工程中充填措施根据塌陷的平面分布、深度和地下水等条件，确定充填

范围和深度。 

6.11.2 填充材料根据治理工程需要进行选择，可采用水泥、粉煤灰、混凝土、黏性土、砂砾、碎石、石

粉、岩屑、泡沫水泥轻质土等，填充材料需进行适当的压实处理。 

6.11.3 填充法的材料及施工必须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6.11.4 填充法的设计参数和施工方法应通过室内和现场试验确定和验证。 

6.12 支撑嵌补 

6.12.1 一般规定 

6.12.1.1 支撑适用于破坏模式为倾倒、坠落式且底部悬空或空腔较大的崩塌体；嵌补适用于破坏模式为

倾倒、坠落式且底部有小空腔的崩塌体。 

6.12.1.2 支撑嵌补结构可采用柱撑、墙撑、拱撑。设计应根据崩塌体支撑嵌补位置的力学分析，确定支

撑嵌补的型式和材料。 

6.12.1.3 支撑结构、嵌补基础应置于稳定地基上，地基承载力应满足结构要求。 

6.12.1.4 支撑结构自身应稳定并满足刚度和强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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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2 设计计算 

支撑柱（墙）计算参见附录M。 

6.12.3 结构构造 

6.12.3.1 支撑、嵌补体可采用浆砌片石或条石、混凝土、片石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等。砂浆强度等级不

应低于 M20；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根据结构承载力和所处环境类别确定，素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20,

钢筋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25；片石、条石强度等级不低于 MU30。 

6.12.3.2 嵌补体基底宜做成逆坡，逆坡坡率不小于 5%。 

6.12.3.3 嵌补体地基表面纵坡大于 5%时，应将基底设计成台阶式，其最下一级台阶宽度不宜小于 1.0 m。 

6.12.3.4 与支撑、嵌补体接触的崩塌体应凿平,确保支撑、嵌补体与崩塌体充分接触。 

6.12.3.5 嵌补墙的伸缩缝间距，对浆砌片石、块石墙宜为 10 m～15 m，对混凝土墙宜为 20 m～25 m。

在墙高突变处应设置伸缩缝，在地基岩土性状变化处应设置沉降缝。伸缩缝或沉降缝缝宽均采用 20 mm～

30 mm,缝中填沥青麻筋、沥青木板或其他有弹性的防水材料。 

6.12.3.6 嵌补墙在地面线以上宜根据渗水情况每隔 2 m～3 m交错设置泄水孔。 

6.12.3.7 支撑墩、柱截面尺寸应满足强度和抗裂要求，受力主筋混凝土保护层不应小于 50 mm。 

6.12.3.8 支撑墩、柱应根据其受力特点进行配筋设计，其配筋率、钢筋搭接和锚固应符合 GB 55008、GB/T 

50010的有关规定。 

6.13 截排水 

6.13.1 一般规定 

6.13.1.1 截、排水工程应合理布局，应与主体工程及自然环境相适应；注重各种排水设施的功能和相互

之间的衔接，并与地界外排水系统和设施合理衔接，形成完整、通畅的排水系统。 

6.13.1.2 截、排水工程地基应密实稳定，必要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地基变形引起的排水设施的破坏。 

6.13.1.3 截、排水工程的断面形状、结构尺寸及间距应根据设计流量确定。 

6.13.2 设计计算 

6.13.2.1 根据降雨强度和汇水面积分别计算汇流量和输水量，确定截排水沟过水断面。 

6.13.2.2 地表排水工程地表水汇流量、截排水沟流速和过水断面可按 GB/T 38509计算。 

6.13.2.3 排水沟弯曲段的弯曲半径，不应小于最小容许半径及沟底宽度的 5倍。最小容许半径可按式（18）

计算：  

1211 2
1

2 += AvR /.min
 ··········· (18) 

式中： 

Rmin ——最小容许半径，单位为米（m）； 

v   ——沟道中水流流速，单位为米每秒（m/s）； 

A   ——沟道过水断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6.13.3 结构构造 

6.13.3.1 截排水沟材料可为混凝土、浆砌石，其构造宜符合下列要求： 

a) 截排水沟断面可采用梯形或 U形等形状，沟底纵坡不宜小于 0.3%且不宜大于 5%； 

b) 排水沟进出口采用喇叭口或八字形导流翼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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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截排水沟断面变化时，采用渐变段衔接； 

d) 当截排水沟纵坡大于 5%或局部高差较大时，应布置消能设施； 

e) 采用浆砌石时应做水泥砂浆护面。 

6.13.3.2 截排水沟应设变形缝，缝间距宜为 10 m～15 m，并采取防渗措施。 

6.14 危岩土清理 

6.14.1 清除 

6.14.1.1 清除适用于崩塌治理工程中危岩体、浮石及浮土的清理。 

6.14.1.2 清除工程设计应包括：清除的对象、清除的次序、清除的方法等。 

6.14.1.3 清除危岩体不得对整体边坡或母岩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6.14.1.4 结合勘查成果、现场作业及周边环境条件，具备清除条件的危岩体，应优先采取清除的治理措

施。 

6.14.1.5 对危岩单体及孤石清除应按从上而下顺序，避免在不同高度立体作业。 

6.14.1.6 危岩体清除采用人工撬除或机械破碎清除，如所清除体积较大、强度较高、机械难以达到清除

效果时，可采用爆破清除。 

6.14.2 爆破 

6.14.2.1 采用爆破法施工时，宜根据现场作业及周边环境条件采用控制爆破、光面爆破、台阶爆破等措

施。 

6.14.2.2 采用爆破法施工时应进行专项爆破方案设计，并制定相应的施工方案、安全措施及应急预案，

评审通过后，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备案，方可进行施工作业。 

6.14.2.3 爆破施工应符合 GB 6722的要求。 

6.14.3 削方减载 

6.14.3.1 削方减载一般包括坡体减载、削坡整形、浅表层变形体清理。 

6.14.3.2 削方减载工程设计应包括：削方减载部位和范围确定、削方断面和削方边坡坡率确定、削方量

计算、坡面排水设计和坡面防护设计。 

6.14.3.3 削方减载工程设计应对滑坡进行稳定性计算与评价,对削方后地质体的稳定性进行验算，不应

因削方减载造成边坡变形失稳。 

6.14.3.4 削方减载部位应根据地质灾害体的类型、岩土物质组成及其性质、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条件、

结构面特征、稳定状况、破坏模式和削方减载的方式等综合确定。 

6.14.3.5 削方断面应根据削方目的、削方方式、削方体规模、灾害体类型及削方高度等确定。 

6.14.3.6 削方断面一般应设计成阶梯形或折线形。对坡高不超过 8 m的土质边坡和不超过 15 m的岩质

边坡可采用一坡式断面进行削方；对削方坡高超过 8 m的土质边坡和超过 15 m的岩质边坡，应分级削坡，

对土质边坡每级高度宜为 6 m～8 m，对岩质边坡每级高度宜为 8 m～12 m，在分级及变坡率处应设置台阶

或马道，马道宽度宜为 2 m～3 m。 

6.14.3.7 边坡削方坡率允许值应根据边坡稳定性计算确定。 

6.14.3.8 削方量可根据削方断面采用方格网法、横断面法、三角网法、平均高程法等方法进行计算，也

可根据无人机测量获取的高精度数字地形模型，以削方前后空间体积之差直接确定。 

6.14.3.9 削方可采用人工开挖、机械开挖、爆破开挖等方式，应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综合确定。当需要采

用爆破作业时，应满足本文件第 6.14.2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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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3.10 采用削方减载后应及时进行坡面防护、坡面绿化和排水工程。 

6.14.4 沟道清理 

6.14.4.1 清理工程设计应包括：范围、深度、断面、工程量计算及清理方法等。 

6.14.4.2 清理范围应基于勘查成果，综合考虑泥石流的规模、受灾区域、沟谷形态、堆积物分布以及威

胁区域等因素综合确定。清理范围应合理控制，尽量减少对周边植被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6.14.4.3 清理深度应能有效清除泥石流堆积物，恢复沟谷的通畅性。同时应避免过度挖掘，确保沟谷的

安全，防止因清理不当而引发次生地质灾害。 

6.14.4.4 应根据沟谷的原始形状和地形条件选择适当的清理断面形状，可采用梯形、矩形或复式断面等，

断面形状应有利于水流的顺畅通过，减少水流对堤岸的冲刷和侵蚀。根据沟谷的宽度、深度和堆积物特性，

确定合理的断面尺寸。 

6.14.4.5 清理工程量根据清理范围及清理深度计算确定。 

6.14.4.6 清理可采用机械和人工挖掘的方法，当需要采用爆破施工方法时，应满足本文件第 6.14.2条

的要求。 

6.14.5 废弃岩土处置 

治理工程产生的废弃岩土应妥善处置，不得随意堆放，不得危害周边环境或产生次生地质灾害。应优

先考虑废弃岩土就地就近再利用，可用作回填材料及造地的土源等，不能利用的应就近选择渣土消纳场进

行处置。 

6.15 生态护坡工程 

6.15.1 生态护坡工程材料应满足强度、稳定性、耐久性、低碳环保等相关要求。 

6.15.2 植被应以草灌为主，宜选择本土植被，营造生物多样性，与周边生态环境相协调，不得使用外来

入侵物种。 

6.15.3 生态护坡型式一般包括造林护坡、植草护坡、喷播护坡、三维植被网护坡、植生袋护坡及土工格

室植草护坡等。 

6.15.4 造林护坡适用于坡度适宜、有一定土层、立地条件较好的坡面。树种选择应以适地适树、本土树

种、耐瘠速生、根深叶茂为原则。 

6.15.5 铺草皮或撒播草籽适用于坡率缓于 1:1的土质边坡和严重风化的软质岩石边坡。草皮应选择根系

发达、茎矮叶茂耐旱草种。当坡度较陡，土层较薄时，宜选用灌木与草本相结合的植物护坡。 

6.15.6 喷播技术适用于风化岩石、土壤较少的软质岩石、养分较少的土壤、硬质土壤、植物立地条件差

的高大陡坡面和受侵蚀显著的坡面。喷播方法包含客土喷播、高次团粒喷播、厚层基质喷播、植被混凝土

喷播等，应根据工程情况进行选择。当坡度较陡、人造植生基质难以自稳时，应采取挂网喷播的方法进行，

网材可选用土工网、铁丝网等。 

6.15.7 三维植被网适用于砂性土、土夹石及风化岩石，且坡率缓于 1:0.75的斜坡防护。三维植被网中

的回填土采用客土或土、肥料及含腐殖质土的混合物。 

6.15.8 植生袋适用于坡度缓于 1:1的坡面，也可与格构骨架等工程护坡措施相结合使用。 

6.15.9 土工格室生态防护适用于坡度缓于 1:0.5的整体稳定边坡，在使用时根据边坡坡率，可采用平铺

式和叠砌式的布置方式。坡度缓于 1:1时，采用平铺式；坡度陡于 1:1缓于 1:0.5时，采用叠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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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生态固床工程 

6.16.1 在规模较小的泥石流沟及其支、毛沟和侵蚀强烈的边坡冲沟内,可采取生态固床工程措施，稳定

沟床的松散堆积物,防止沟床下切和沟床物质流失。 

6.16.2 生态固床工程一般沿沟道从上而下逐级成群梯级布设或成片布设。 

6.16.3 在泥石流沟及支、毛沟和边坡冲沟可采取编柳土谷坊、插柳土谷坊、植生土袋谷坊、木谷坊、竹

谷坊等生物谷坊,通过拦挡固体物质稳固沟床。 

6.16.4 在泥石流支、毛沟沟床和边坡冲沟中也可进行栅状造林、片状造林和全面造林等来稳固沟床。 

6.17 工程监测 

6.17.1 一般规定 

6.17.1.1 治理项目监测应根据治理工程等级、地质灾害特征和具体治理工程措施等因素确定治理项目监

测内容、方法、设备仪器、频率、周期和控制标准。 

6.17.1.2 治理项目监测包括施工安全监测、治理成效监测和长期动态监测。监测结果应作为判断地质灾

害体稳定状态、指导施工、反馈设计、治理效果评价及灾害点销账的重要依据。 

6.17.1.3 地质灾害治理设计应提出监测项目及要求，明确所监测地质灾害体及治理工程设施的险情预警

标准。 

6.17.2 监测项目 

6.17.2.1 监测项目应包括地质灾害体及治理工程设施监测。 

6.17.2.2 灾害体的监测项目根据治理工程等级及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参照 DB11/T 1677确定。 

6.17.2.3 治理工程设施的监测项目根据治理工程所采取的具体设施确定。 

6.17.3 监测方法与要求 

地质灾害体的监测参照 DB11/T 1677要求执行，治理工程设施的监测参照 GB 50330要求执行。 

6.17.4 监测周期与频次 

6.17.4.1 施工安全监测自施工之日起至治理工程竣工验收之日止。 

6.17.4.2 治理成效监测自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监测周期一般不少于 3个水文年。 

6.17.4.3 长期动态监测在治理成效监测周期结束后开展。 

6.17.4.4 监测成果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监测系统布置； 

b) 监测成果图表； 

c) 监测成果分析。 

6.18 设计文件编制 

6.18.1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文件应包括设计方案文字部分、设计图件、设计计算书和预算书等。 

6.18.2 设计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可参照附录 N编制。 

6.18.3 治理工程平面布置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治理工程措施布置位置、名称和控制坐标或高程； 

b) 保留的地形和地物； 

c) 测量坐标网、坐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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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场地四界的测量坐标（或定位尺寸），治理范围红线或用地界线的位置； 

e) 场地四邻原有道路的位置（主要坐标或定位尺寸），以及主要建（构）筑物的位置、名称； 

f) 原有排水沟、挡墙、护坡的定位（坐标或相互关系）尺寸； 

g) 指北针； 

h) 注明坐标及高程系统、补充图例等； 

i) 图纸名称、比例尺。 

6.18.4 治理工程剖面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工程措施的轴线和轴线编号； 

b) 剖切到或可见的主要结构和建（构）筑物； 

c) 结构及排水沟等尺寸、标高； 

d) 地质信息； 

e) 节点构造详图索引号； 

f) 图纸名称、比例尺等。 

6.18.5 治理工程立面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两端轴线编号，展开立面转角处的轴线编号； 

b) 立面外轮廓及主要结构和建筑构造部件的位置； 

c) 结构、排水沟的起点、变坡点、转折点和终点的设计标高和坐标； 

d) 挡墙、抗滑桩及坡体顶部和底部的主要设计标高和坡度； 

e) 平、剖面未能表示出来的标高或高度； 

f) 图纸名称、尺寸单位、比例尺、补充图例。 

6.18.6 必要时应绘制治理工程设计结构详图。 

6.18.7 设计计算书应完整、正确。 

6.19 变更设计 

6.19.1 一般规定 

6.19.1.1 变更设计包含图纸会审、工程洽商及设计变更三种方式。 

6.19.1.2 变更设计应遵循“先批准、后实施，先设计、后施工”原则，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变更设计，

严禁违规进行变更设计。 

6.19.1.3 变更设计应依据充分、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在确保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安全、质量和治理效果

的同时，严格控制工程投资。 

6.19.1.4 变更设计应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论证，应充分考虑施工设备、材料的准备和供应情况，尽量减

少废弃工程，避免造成施工设备、材料的积压和工期延误。 

6.19.1.5 建设、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应通力协作，及时处理变更设计的有关问题。 

6.19.2 变更设计的条件 

6.19.2.1 设计方案（施工图）存在表述不清晰、错误、遗漏、矛盾、不合理等问题。 

6.19.2.2 设计依据的场地地形地貌、周边环境条件、保护对象发生变化。 

6.19.2.3 受周边环境条件或现场作业条件的限制，设计方案（施工图）难以正常施工，或组织实施可能

存在较大施工安全隐患、产生不良后果。 

6.19.2.4 施工过程中出现地质环境条件与勘查结论不一致，按照设计方案(施工图)实施难以实现治理目

标效果，或按照设计方案(施工图)实施产生较大施工费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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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3 变更设计的方式 

6.19.3.1 治理工程施工前，在设计交底阶段，针对设计方案（施工图）中存在的问题，宜采取图纸会审

的方式进行变更设计。 

6.19.3.2 治理工程施工过程中，当治理工程方案保持不变，仅涉及治理工程工作量调整时，宜采取工程

洽商的方式进行变更设计。 

6.19.3.3 治理工程实施前或施工过程中，当治理工程方案发生变化时，宜采取设计变更的方式进行变更

设计。 

7 施工 

7.1 基本要求 

7.1.1 施工单位根据批准的设计文件和有关技术规范、规程和标准组织施工，建立健全安全、质量管理

制度和资料管理制度，保证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和工程进度。 

7.1.2 开工前施工单位应完成下列事项： 

a) 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或专项施工方案，履行审批手续； 

b) 图纸会审、设计交底和监理交底； 

c) 技术、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交底； 

d) 人员进场前备案； 

e) 测量放线验线。 

7.1.3 施工单位应按施工图组织施工，做好施工监测和施工记录，施工洽商和变更应符合相关规定。 

7.1.4 施工单位应做好施工安全、质量、进度、成本控制和环境保护。 

7.1.5 施工记录、试验检验应与施工进度同步。 

7.1.6 施工单位应做好自检互检、隐蔽工程和分部分项工程的验收。 

7.1.7 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及竣工图的主要内容参见附录 P。 

7.2 通用制作与安装工程 

7.2.1 一般规定 

7.2.1.1 原材料品种、规格、强度、技术性能和技术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设计要求。 

7.2.1.2 砂浆和混凝土的配合比应通过试验确定，满足设计强度及施工和易性要求。混凝土浇筑前应进

行塌落度检测。混凝土浇筑和砂浆砌筑过程中应取样制作试块。 

7.2.1.3 应按施工图进行制作与安装，同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要求。 

7.2.2 钢筋 

7.2.2.1 钢筋加工和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钢筋间距、位置、骨架尺寸、弯起钢筋位置、保护层厚度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定和设计要求； 
b) 冷拉钢筋的机械性能必须符合规范要求，钢筋平直，表面不应有裂皮和油污； 

c) 受力钢筋同一截面的接头数量、搭接长度和焊接、机械接头质量应符合规范要求； 

d) 加工好的钢筋构件安装前不应有任何变形、锈蚀。 

7.2.2.2 钢筋加工和安装实测项目详见表 8，钢筋网实测项目详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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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钢筋加工和安装实测项目 

单位为毫米 

序号 实 测 项 目 规定值或允许最大偏差 实测方法和频率 

1 受力钢筋间距 
单排 ±20 

用尺量，每构件检查 2个断面 
两排以上排距 ±10 

2 箍筋、横向水平钢筋、螺旋筋间距 +5，-20 用尺量，每构件检查 10个间距 

3 钢筋骨架尺寸 长、宽、高或直径 ±10 用尺量，按骨架总数 30%抽查 

4 弯起钢筋位置 ±20 用尺量，每骨架抽查 30% 

5 保护层厚度 ±5 每构件沿模板周边检查 8处 

表9 钢筋网实测项目 

单位为毫米 

序号 实测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最大偏差 实测方法和频率 

1 网的长、宽 ±10 用尺量，全部 

2 网眼尺寸 ±10 用尺量，抽查 3个网眼 

3 对角线差 ±10 用尺量，抽查 3个网眼对角线 

7.2.2.3 外观质量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钢筋表面无铁锈及焊渣； 

b) 多层钢筋网有足够的钢筋支撑，保证骨架的施工刚度。 

7.2.3 锚杆（索） 

7.2.3.1 锚杆（索）的成孔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锚杆（索）成孔钻机基座应保持稳定，承重排架应稳定牢固； 

b) 钻孔应按设计图所示位置、孔径、长度和方向进行，相邻钻孔不宜同时施工； 

c) 钻进中应记录钻进地层的特征和钻进特征，并与设计的地层进行对比，出现异常应及时反馈设计； 
d) 终孔深度超过锚杆（索）设计长度应不小于 0.5 m，终孔孔径不应小于设计孔径； 

e) 锚孔应进行清孔并验收合格后及时安装锚杆（索）； 

f) 成孔施工时不应导致水土流失，或危及邻近建筑物或公用设施的安全。 

7.2.3.2 锚杆（索）体制作与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锚杆(索)制作的场地应平整并硬化处理，场地长度应大于最深的锚杆(索)长度； 

b) 锚索外露段长度应满足张拉锁定要求，钢绞线应采用切割机切断； 

c) 杆体自由段应设置隔离套管，注浆管应固定在索体中并至锚杆(索)端部； 

d) 锚杆(索)制作完成后宜尽早使用，不应露天存放，避免机械损伤或油渍溅落； 

e) 锚杆(索)体在入孔前应清洁、除锈、除油、平直； 

f) 采用人工运输锚杆(索)至孔口，应均衡抬放及运输，不应扭转及拉压锚杆(索)； 

g) 下锚杆(索)时应保持平顺，根据设计要求的杆体设计长度向钻孔内插入杆体。 

7.2.3.3 锚杆(索)注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注浆材料根据设计要求确定，有特殊要求时可加入一定量的外加剂或外掺料；浆液的固结强度应
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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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灌浆前应清孔，排放孔内积水，浆液自下向上连续灌注；必要时，应在孔口设置密封装置； 

c) 孔口溢出浆液或排气管停止排气并满足注浆要求时可停止注浆； 

d) 浆体强度检验用试块的数量每 30根锚杆（索）不应少于一组，每组试块应不少于 6个； 

e) 必要时应对锚杆(索)孔口进行补注浆。 

7.2.3.4 锚索的张拉锁定及封锚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锚索张拉宜在锚固体强度大于 20 MPa或达到设计强度的 80%后进行，混凝土台座的强度应满足锁

定要求； 

b) 锚索张拉顺序应避免相近锚杆相互影响； 

c) 张拉设备及仪表经标定校正后方可使用，张拉和锁定荷载应符合设计要求； 

d) 锚索进行正式张拉之前，应取 0.10 倍～0.20 倍锚索轴向拉力值，对锚索预张拉 1 次～2 次，使

其各部位的接触紧密和杆体完全平直； 

e) 应记录张拉荷载、锁定荷载、张拉时间、位移量等； 

f) 张拉后 48 h内，若发现锚索预应力值降低，应进行补偿张拉； 

g) 锚索锁定力满足设计要求后，封孔切除锚定板梁外的多余钢绞线，对外露的锚定板、钢绞线清洗
干净，浇筑锚头混凝土。 

7.2.3.5 锚杆(索)实测项目详见表 10。 

表10 锚杆(索)实测项目 

序号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最大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锚孔深度 超过设计长度不小于 0.5m 实测，全部 

2 锚孔孔径 符合设计要求 查隐蔽验收记录 

3 锚孔孔位与高程 ±50mm 用经纬仪、水准仪测，查隐蔽验收记录，全部 

4 锚孔角度 ±1° 用钻孔测斜仪量，全部 

5 锚孔方位角 符合设计要求 实测，全部 

6 内锚段长度 不小于设计值 量杆体长度、查隐蔽验收记录 

7.2.3.6 外观质量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外锚墩混凝土密实，表面平整，规格一致； 

b) 钢筋、钢绞线采取了防锈和防腐处理。锚固段锚索清污除锈，张拉段锚索涂防腐剂或外套Ф22 mm

聚乙烯塑料套管隔离防护，锚杆（索）件有临时防护，不变形。 

7.2.4 浆砌石砌筑 

7.2.4.1 选料及修正边角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石料应逐个检查，应将表面的泥垢、青苔、油渍等冲刷清洗干净，并敲除软弱边角，块石上下面
尽量平整； 

b) 砌筑时石料应保持湿润状态。 

7.2.4.2 浆砌石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坐浆法砌筑，块石安置应自身稳定，大面朝下，错缝搭砌，不应形成通缝，砂浆填塞应饱满，不
应有空洞孔眼；外露面应砂浆勾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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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砌筑时应先砌筑外层，再砌筑里层，外层砌块应与里层砌块交错连成一体，上层砌筑时应避免振
动或扰动砌体； 

c) 砂浆初凝后，不应再移动或碰撞已砌筑的墙体； 

d) 变形缝、泄水孔、反滤层的位置规格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7.2.5 混凝土浇筑 

7.2.5.1 混凝土浇筑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浇筑混凝土前，应清除模板内或垫层上的杂物。表面干燥的地基、垫层、模板上应洒水湿润；洒
水后不得留有积水； 

b) 混凝土浇筑应保证混凝土的均匀性和密实性。混凝土宜一次连续浇筑，当不能一次连续浇筑时，
可留设施工缝或后浇带分块浇筑； 

c) 混凝土应分层浇筑，分层厚度不宜大于 0.5 m，上层混凝土应在下层混凝土初凝之前浇筑完毕； 

d) 混凝土浇筑不得发生离析，倾落高度不大于 3.0 m，当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加设串筒、溜管、溜

槽等装置； 

e) 混凝土浇筑后，在混凝土初凝前和终凝前宜分别对混凝土裸露表面进行抹面处理。 

7.2.5.2 混凝土振捣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混凝土振捣应能使模板内各个部位混凝土密实、均匀，不应漏振、欠振、过振； 

b) 混凝土振捣应采用插入式振动棒、平板振动器或附着振动器，必要时可采用人工辅助振捣； 

c) 应按分层浇筑厚度分别进行振捣，振动棒的前端应插入前一层混凝土中，插入深度不应小于50 mm；

振动棒应垂直于混凝土表面并快插慢拔均匀振捣；当混凝土表面无明显塌陷、有水泥浆出现、不

再冒气泡时，应结束该部位振捣。 

7.2.5.3 混凝土养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混凝土浇筑后应及时进行保湿养护，保湿养护可采用洒水、覆盖、喷涂养护剂等方式。养护方式
应根据现场条件、环境温湿度、构件特点、技术要求、施工操作等因素确定； 

b) 混凝土的养护时间应符合 GB 50666的规定； 

c) 混凝土强度达到 1.2MPa前，不得在其上踩踏、堆放物料、安装模板及支架。 

7.2.5.4 实测项目 

混凝土浇筑实测项目详见表11。 

表11 混凝土实测项目 

单位为毫米 

序号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最大偏差 检查方法 

1 轴线位置 ±50 经纬仪或者尺量 

2 垂直度 ±30 经纬仪、吊线或者尺量 

3 标高 ±100 水准仪测 

4 截面尺寸 ±30 尺量 

7.2.6 混凝土预制构件 

7.2.6.1 混凝土构件预制的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钢筋混凝土构件中钢筋制作与安装按本文件第 7.2.2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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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预制构件模板应牢固，严禁跑模； 

c) 混凝土浇注应振捣密实，不应出现露筋和孔洞； 

d) 混凝土构件应平整，不应有断裂、破损。 

7.2.6.2 混凝土预制板（块）实测项目详见表 12。 

表12 混凝土预制板（块）实测项目 

序号 实测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最大偏差 实测方法和频率 

1 边长 ±5 mm或 0.5%边长 用尺量，长、宽各量 1次，每批抽查 10% 

2 厚度 ＋5 mm，-3 mm 用尺量，量 2次，每批抽查 10% 

3 两对角线差 10 mm或 0.7%最大对角线 用尺量，每批抽查 10% 

4 表面平整度（凹凸差） 4 mm或 0.3%边长 用尺量，长、宽各量 1次，每批抽查 10% 

7.2.6.3 外观质量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混凝土表面平整，蜂窝麻面面积不超过受检面积的 0.5%，深度不超过 10 mm； 

b) 混凝土表面出现非受力裂缝缝宽大于 0.15 mm的必须处理； 

c) 构件外形轮廓清楚，线条顺直，不应翘曲。 

7.2.7 模板 

7.2.7.1 模板施工前应做好下列工作： 

a) 模板及支架应根据施工过程中的各种工况进行设计，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并应保证其整
体稳固性； 

b) 模板及支架应保证混凝土结构和构件各部分形状、尺寸和位置准确，且应便于钢筋安装和混凝土
浇筑、养护； 

c) 模板及支架的形式和构造应根据工程结构形式、荷载大小、地基土类别、施工设备和材料供应等
条件确定；模板及支架设计应包括模板及支架上的荷载及其效应计算和承载力、刚度和抗倾覆验

算。 

7.2.7.2 模板制作与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模板应按图加工、制作，通用性强的模板宜制作成定型模板； 

b) 模板面板背楞的截面高度宜统一。模板制作与安装时，面板拼缝应严密。有防水要求的墙体，其
模板对拉螺栓中部应设止水片，止水片应与对拉螺栓环焊； 

c) 与通用钢管支架匹配的专用支架，应按图加工、制作。搁置于支架顶端可调托座上的主梁，可采
用木方、木工字梁或截面对称的型钢制作； 

d) 安装模板时，应进行测量放线，并应采取保证模板位置准确的定位措施。对竖向构件的模板及支
架，应根据混凝土一次浇筑高度和浇筑速度，采取竖向模板抗侧移、抗浮和抗倾覆措施。对水平

构件的模板及支架，应结合不同的支架和模板面板形式，采取支架间、模板间及模板与支架间的

有效拉结措施。对可能承受较大风荷载的模板，应采取防风措施； 

e) 支架的竖向斜撑和水平斜撑应与支架同步搭设，支架应与成型的混凝土结构拉结。钢管支架的竖
向斜撑和水平斜撑的搭设，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钢管脚手架标准的规定； 

f) 支架的竖向斜撑和水平斜撑应与支架同步搭设，支架应与成型的混凝土结构拉结。钢管支架的竖
向斜撑和水平斜撑的搭设，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钢管脚手架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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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模板与混凝土接触面应清理干净并涂刷脱模剂，脱模剂不得污染钢筋和混凝土接槎处。 

7.2.7.3 模板拆除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当混凝土强度能保证其表面及棱角不受损伤时，方可拆除侧模； 

b) 底模及支架应在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再拆除，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应满足相关规范的要
求； 

c) 模板拆除时，可采取先支的后拆、后支的先拆，先拆非承重模板、后拆承重模板的顺序，并应从
上而下进行拆除。 

7.2.8 脚手架 

7.2.8.1 脚手架施工前应做好下列工作： 

a) 应根据工程特点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b) 脚手架设计计算应根据工程实际施工工况进行，结果应满足对脚手架强度、刚度、稳定性的要求； 
c) 脚手架构造措施应合理、齐全、完整，并应保证架体传力清晰、受力均匀； 

d) 脚手架立杆间距、步距应通过设计确定。脚手架底部立杆应设置纵向和横向扫地杆，扫地杆应与
相邻立杆连接稳固； 

e) 脚手架的竖向和水平剪刀撑应根据其种类、荷载、结构和构造设置，剪刀撑斜杆应与相临立杆连
接牢固；可采用斜撑杆、交叉拉杆代替剪刀撑。门式钢管脚手架设置的纵向交叉拉杆可替代纵向

剪刀撑。 

7.2.8.2 脚手架的搭设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脚手架应按设计计算和构造要求设置连墙件； 

b) 脚手架应按顺序搭设，连墙件的安装应随作业脚手架搭设同步进行，剪刀撑、斜撑杆等加固杆件
应随架体同步搭设。 

7.2.8.3 脚手架的使用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脚手架作业层上的荷载不得超过荷载设计值； 

b) 雷雨天气、6 级及以上大风天气应停止架上作业；雨、雪、雾天气应停止脚手架的搭设和拆除作

业，雨、雪、霜后上架作业应采取有效的防滑措施，雪天应清除积雪； 

c) 脚手架在使用过程中，应定期进行检查并形成记录。脚手架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安全隐患时，应及
时排除； 

d) 脚手架使用期间，严禁在脚手架立杆基础下方及附近实施挖掘作业。 

7.2.8.4 脚手架的拆除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架体拆除应按自上而下的顺序按步逐层进行，不应上下同时作业； 

b) 严禁高空抛掷拆除后的脚手架材料与构配件。 

7.3 挡墙 

7.3.1 一般规定 

7.3.1.1 挡墙的材质、位置、尺寸、形状等应满足设计要求。 

7.3.1.2 变形缝、泄水孔、反滤层的位置规格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7.3.1.3 基槽开挖前要做好地面排水，保持基槽干燥，基槽开挖后，基槽内不应积水，验槽后应及时进

行基础施工。 

7.3.1.4 应按照设计规定的挡墙基础的各部尺寸、形状以及埋置深度，进行基础施工。基础开挖应分段

开挖、分段砌筑，回填后再开挖下一段，确保边坡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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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5 地基开挖后应验槽，其承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达不到设计要求时应及时处理。 

7.3.1.6 挡墙基底纵坡大于 5%时，应将基底做成台阶式。 

7.3.1.7 墙后回填应选择透水性较强的填料，分层夯实，压实度符合设计要求，严禁采用淤泥、耕植土、

膨胀土等软弱有害的土体作为填料。 

7.3.1.8 挡墙上方有可能造成渗水的设施时，必须做好防渗处理，防止渗水对挡墙的破坏。 

7.3.1.9 对雨季和冬季施工还应遵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7.3.2 浆砌石挡墙 

7.3.2.1 浆砌石挡墙施工工序包括测量放线、基槽开挖、基槽检验、垫层施工、浆砌石砌筑、设置泄水

孔及反滤层、反滤包和墙后回填。 

7.3.2.2 挡墙砌筑过程中需见证取样留置砂浆试块送检，每班组不少于 1组。 

7.3.2.3 挡墙外露面采用水泥砂浆勾缝或抹面，在砌筑外层时应预留 20 mm空缝。 

7.3.2.4 墙后填土应分层夯实，选料及压实度均应满足设计要求，填料回填应在砌体强度达到设计强度

75%以上后进行。 

7.3.3 混凝土挡墙 

7.3.3.1 施工工序包括测量放线、基槽开挖、基槽检验、钢筋绑扎、模板安装与固定、浇筑混凝土、养

护拆模、设置泄水孔及反滤层、反滤包和墙后回填。 

7.3.3.2 墙后回填应在墙身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 70%以上进行，分层夯实，选料及其密度均应满足设

计要求。 

7.3.3.3 混凝土浇筑应满足本文件第 7.2.5条的要求。 

7.3.4 挡墙实测项目 

浆砌石与混凝土挡墙实测项目详见表13。 

表13 挡墙实测项目 

序号 实测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最大值 实测方法和频率 

1 平面位置 ±50 mm 用水准仪测，每长 20 m测 3处，且不少于 3处 

2 顶面高程 ±20 mm 用水准仪测，每长 20 m测 3处，且不少于 3处 

3 底面（基面）高程 ±50 mm 用水准仪测，每长 20 m测 3处，且不少于 3处 

4 断面尺寸 不小于设计值 用尺量，每长 20 m量 3处，且不少于 3处 

5 墙面坡度 0.5% 用坡度尺或垂线量，每长 20 m量 3处，且不少于 3处 

6 表面平整度（凹凸差） 10 mm 用直尺量，每长 20 m量 3处，且不少于 3处 

7.3.5 浆砌石与混凝土挡墙外观质量检查 

7.3.5.1 砌体坚实牢固，勾缝平顺，无脱落现象。 

7.3.5.2 混凝土表面的蜂窝麻面不应超过该面积的 0.5%，深度不超过 10 mm。 

7.3.5.3 排水孔坡度向外，无堵塞现象。 

7.3.5.4 伸缩缝符合设计要求，整齐垂直，上下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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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格构锚固 

7.4.1 一般规定 

7.4.1.1 钢筋混凝土格构的原材料、混凝土的配合比与强度等应符合设计要求。浆砌石格构的原材料、

砂浆的配合比与强度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7.4.1.2 锚杆（索）的原材料规格、质量和锚孔孔径、孔深、锚固段长度、自由段长度、总长度及注浆

体强度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7.4.1.3 格构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7.4.1.4 格构件应符合设计要求。 

7.4.2 钢筋混凝土格构 

7.4.2.1 施工工序包括坡面平整、测量放线、锚杆施工、钢筋制作与安装、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混

凝土养护、锚杆（索）张拉与锁定和锚头密封。 

7.4.2.2 边坡坡面应平整，无明显的危岩体、溜滑体和蠕动体，坡度不宜大于 70°。 

7.4.2.3 格构体可嵌置于坡体中，嵌置深度不宜小于截面高度的 1/3。土质边坡应有防止土体冲刷的措施。 

7.4.2.4 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应按设计要求留置施工缝。 

7.4.2.5 锚杆（索）、钢筋混凝土的施工应满足本文件第 7.2节的要求。 

7.4.3 实测项目 

格构锚固实测项目详见表14。 

表14 格构锚固实测项目 

序号 实  测 项 目 
规定值或允许 

最大偏差 
实测方法和频率 

1 格构轴线位置 混凝土 ±30 mm 用经纬仪测，每长 20 m测 3点，且不少于 3点 

2 格构断面尺寸 混凝土 ±20 mm 用水准仪，每长 20 m测 1点，且不少于 3点 

3 格构坡度 ±0.5° 用铅锤线，每长 20 m测 3处，且不少于 3处 

4 格构表面平整度（凹凸 混凝土 ±10 mm 用直尺量，每长 20 m量 3处，且不少于 3处 

5 锚孔孔位 ±50 mm 用经纬仪、钢尺，全部 

6 锚杆（索）长度 ±50 mm 用尺量，全部 

7 锚固角度 ±1° 用钻孔测斜仪，全部 

7.4.4 外观质量检查 

7.4.4.1 砌石表面要平整，整体坡度平顺。 

7.4.4.2 混凝土要内实外光，蜂窝麻面面积不应超过外露面积的 0.5%。 

7.4.4.3 锚头混凝土应密实平整。 



DB11/T 1524—2025 

43 

7.5 抗滑桩 

7.5.1 一般规定 

7.5.1.1 按设计桩位坐标放线，并符合设计要求。 

7.5.1.2 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钢筋规格、数量和钢筋笼绑扎应符合设计要求。桩身混凝土应连续灌注，

振捣密实。 

7.5.1.3 在场地条件许可时，抗滑桩成孔尽可能采取机械施工。如采用人工挖孔，邻近地表水体的抗滑

桩不宜在地表水面标高以下人工挖孔。 

7.5.1.4 抗滑桩应采用间隔跳挖法施工，相邻抗滑桩孔不应同时开挖。相邻抗滑桩开挖应在桩身混凝土

强度达到 70%后进行。 

7.5.1.5 桩孔开挖过程中应进行地质编录和检验，记录滑动面的地质特征，提供地质结构柱状图。 

7.5.1.6 采用人工挖孔方法施工时，应编制人工挖孔桩专项施工方案并报审。 

7.5.1.7 施工完成后应进行桩身质量完整性检测。 

7.5.2 桩孔机械开挖 

桩孔机械开挖应符合 JGJ 94的规定。 

7.5.3 桩孔人工开挖 

7.5.3.1 施工工序包括：测量放线、桩孔开挖、钢筋笼制作与安装、混凝土灌注。 

7.5.3.2 抗滑桩的施工顺序应根据滑坡的稳定性确定，一般可采取先两侧后中部、先浅桩后深桩的开挖

顺序。 

7.5.3.3 开挖前应平整施工场地，沿桩线修建临时施工道路。施工场地应设临时截排水沟，地表水不应

冲刷施工场地，不应流入桩孔之内。 

7.5.3.4 桩孔锁口梁高出地面应不少于 200 mm，宽度不小于 400 mm。 

7.5.3.5 孔口应设置围栏，严格控制非施工人员进入现场，人员上下可用卷扬机和吊斗等升降设施，并

应预备软梯和安全绳。孔内有重物起吊时，应有联系信号，统一指挥，升降设备应由专人操作。 

7.5.3.6 采用专用提升设备，并配备自动卡紧保险装置，机械的提升能力应与提升吊斗配套，吊斗的活

门应设防开装置。 

7.5.3.7 井下照明应采用 36 V安全电压，进入井内的电气设备应接零接地，并装设漏电保护装置。 

7.5.3.8 桩孔土层采用人工开挖，开挖面应保持均衡，开挖土方应及时提升至孔外并运走。孔口周边 2m

范围内不应堆土，孔内有作业时，3 m范围内不应有机动车辆行驶或停放。 

7.5.3.9 采用护壁开挖桩孔的每步开挖深度应根据岩土体自稳能力确定，通常每步开挖深度为 1.0m～

1.2m。 

7.5.3.10 护壁模板定位应准确，支撑系统应牢固，不应因浇筑护壁混凝土产生模板失稳变形。 

7.5.3.11 护壁混凝土应振捣密实并与围岩接触良好，井壁光滑平整。 

7.5.3.12 护壁后的桩径净断面不小于桩身设计断面尺寸。桩孔应保持垂直，其竖向垂直度允许偏差不大

于 0.5%。 

7.5.3.13 在变形坡体、流砂、淤泥、膨胀岩土、松散回填土等特殊性土层中进行挖孔时，应采取专项安

全施工措施。 

7.5.3.14 每次施工前应对桩孔有毒气体进行检测，并采取必要的通风措施。 

7.5.3.15 邻近已有建构筑物的桩孔应采取专项安全施工措施，并对建构筑物进行变形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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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钢筋制作安装 

7.5.4.1 孔内钢筋宜采用直螺纹套筒连接，接头点应按规范要求错开，连接接头应按要求抽样送检。 

7.5.4.2 竖筋安装前应对滑带及岩土界面位置进行确认，竖筋的搭接处不应放在岩土界面和滑动面处。 

7.5.4.3 受力主筋的布置应注意滑坡的方向，悬臂抗滑桩受力主筋应布置在抗滑桩承受滑坡推力面侧，

锚拉桩受力主筋应根据受力特点按设计要求布置。 

7.5.4.4 钢筋应力计、声测管及锚索预留孔等预埋件应按设计要求同步安装。 

7.5.4.5 钢筋制作与安装应符合本文件第 7.2.2条的要求。 

7.5.5 混凝土浇筑 

7.5.5.1 抗滑桩桩头应及时用麻袋、草帘等加以覆盖并浇水养护，冬季施工应按冬季施工方案实施。 

7.5.5.2 混凝土浇筑应符合本文件第 7.2.5条的要求。 

7.5.6 挡土板施工 

7.5.6.1 施工工序包括：基槽开挖、钢筋制作与安装、模板支撑、混凝土浇筑及养护、回填土等。 

7.5.6.2 挡土板地基承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挡土板板底不应置于软塑黏性土或松散砂层中。 

7.5.6.3 挡土板钢筋制作与安装、模板支撑、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应满足本文件第 7.2节要求和钢筋混

凝土施工技术规范要求，并按设计要求设置排水孔及反滤层。 

7.5.6.4 挡土板钢筋与桩的连接应符合设计要求，保证挡土板与桩可靠连接。 

7.5.6.5 挡土板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进行板前板后土体回填，回填土应分层夯实，选料及其密实度均应

满足设计要求。 

7.5.7 实测项目 

抗滑桩实测项目详见表15。 

表15 抗滑桩实测项目 

序号 实 测 项 目 规定值或允许最大偏差 实测方法和频率 

1 桩位 ±100 mm 用经纬仪测，全部 

2 桩的方位角 ±5° 用经纬仪测，全部 

3 桩的横断面尺寸 不小于设计值 地面用尺量，中、下部查灌注前记录，全部 

4 桩身倾斜度 
挖孔桩 ＜0.5% 

用吊线量，查灌注前记录，全部 
钻孔桩 ＜1.0% 

5 桩底高程 ±50 mm 实测，查灌注前记录，全部 

6 桩顶高程 ±50 mm 用水准仪测，全部 

7.5.8 外观质量检查 

桩顶、桩身外露面应平顺、美观，不应有明显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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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拦挡坝 

7.6.1 一般规定 

7.6.1.1 根据平面图上的控制坐标及剖面图的设计线等进行放线定位，并核实验线。 

7.6.1.2 施工前应做好临时排水，避免水流沿斜面排泄，基础施工完成后应及时回填，并预设不小于 5%

的向外流水坡，以免积水软化地基。 

7.6.1.3 遇有坑槽积聚地下水时，应采用降水措施，确保基础工程质量和结构整体安全。 

7.6.1.4 拦挡坝坝基要求分段跳槽开挖，每段长度不宜大于 10 m，并及时砌筑或浇筑，严禁大拉槽开挖

后长期暴露。开挖必须严格按照从两侧到中间的顺序逐段施工，减少扰动。 

7.6.2 拦挡坝施工 

7.6.2.1 施工工序包括测量放线、基槽开挖、基槽检验、垫层施工、浆砌石砌筑（钢筋混凝土施工）、

坝体养护和护坦施工。 

7.6.2.2 坑槽开挖揭露地层如与设计存在差异，应及时通知勘查、设计、监理及业主代表进行坑槽现场

查验并处理。验槽合格后及时进行垫层施工，不宜长时间暴露基槽。 

7.6.2.3 浆砌石坝砌筑，应满足本文件第 7.2.4条的要求。 

7.6.2.4 钢筋混凝土坝的施工，应满足本文件第 7.2节的要求。 

7.6.2.5 护坦施工前应对护坦基底进行夯实整平,基底开挖清理后应及时施工。 

7.6.3 实测项目 

拦挡坝实测项目详见表16。 

表16 拦挡坝实测项目 

序号 实测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最大偏差 实测方法和频率 

1 平面位置 ±100 mm 用水准仪测，每长 20 m测 3处，且不少于 3处 

2 顶面高程 ±20 mm 用水准仪测，每长 20 m测 3处，且不少于 3处 

3 底面（基面）高程 ±50 mm 用水准仪测，每长 20 m测 3处，且不少于 3处 

4 断面尺寸 不小于设计值 用尺量，每长 20 m量 3处，且不少于 3处 

5 墙面坡度 0.5% 用坡度尺或垂线量，每长 20 m量 3处，且不少于 3处 

6 表面平整度（凹凸差） 10 mm 用直尺量，每长 20 m量 3处，且不少于 3处 

7.6.4 外观质量检查 

7.6.4.1 砌石表面要平整，整体坡度平顺。 

7.6.4.2 混凝土要内实外光，蜂窝麻面面积不应超过外露面积的 0.5%。 

7.7 柔性防护网 

7.7.1 一般规定 

7.7.1.1 选购的产品应符合设计和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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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2 编网、支撑绳及拉锚系统所用钢丝绳应符合 GB/T 8918的规定，其钢丝强度不应低于 1770MPa，

热镀锌等级不低于 AB级。 

7.7.1.3 钢丝格栅编织用钢丝应符合 YB/T 5294的规定，热镀锌等级不低于 AB级，其中高强度钢丝格栅

可采用质量不低于 150 g/m
2
的锌铝合金镀层处理。环形网用钢丝应符合 YB/T 5294的规定，其钢丝强度不

应低于 1770 MPa，热镀锌等级不低于 AB级或采用质量不低于 150g/m
2
的锌铝合金镀层处理。 

7.7.1.4 钢柱构件钢材应符合 GB/T 700的规定，并进行防腐处理。 

7.7.1.5 热轧工字钢应符合 GB/T 700和 GB/T 706的规定，并进行防腐处理。 

7.7.2 主动防护网 

7.7.2.1 施工准备与施工放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施工工序包括清表、锚杆定位及施工、支撑绳安装、格栅网铺设及缝合等； 

b) 施工前应清除浮土及浮石，对不利于施工安装和影响防护功能发挥的局部地形进行适当修整或加
固处理； 

c) 放线测量确定锚杆孔位，锚杆孔位尽可能选择在低凹处，对于起加固作用的主动防护系统，当不
具备天然低凹条件时，需在孔位处凿一深度不小于锚杆外露环套或锚垫板的凹坑，一般直径 200 

mm，深 150 mm。 

7.7.2.2 锚杆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按设计深度钻凿锚孔并清孔，当受凿岩设备限制时，构成每根锚杆的两股钢丝绳可分别锚入两个
孔径不小于φ35 mm的锚孔内，形成人字形锚杆，两股钢丝绳间夹角为 15°～30°，以达到同样

的锚固效果； 

b) 注浆并插入锚杆，浆体强度不小于设计要求，孔内应确保浆液饱满，在进行下一道工序前注浆体
养护不少于 3天； 

c) 钢丝绳锚杆应为直径不小于 16 mm的单根钢丝绳弯折后用绳卡或铝合金紧固套管固定而成，并在

固定后的环套内嵌套鸡心环。 

7.7.2.3 柔性防护网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拉锚绳应在一端用相应规格的绳卡或铝合金紧固套管固定并制作挂环； 

b) 主动网支撑绳和缝合绳不应预先切断，应根据总长度现场配置； 

c) 与锚垫板配套的钢筋锚杆采用精轧螺纹钢筋，也可采用普通螺纹钢筋在一端加工出螺纹段，螺纹
紧固力不小于设计要求； 

d) 安装纵横向支撑绳，张拉紧后两端用绳卡与锚杆外露环套固定连接； 

e) 交叉结点处均使用卡扣固定，接头处用铝质接头套管闭合压接，不应出现遗漏。卡扣和套管表面
不应有破裂和明显损伤； 

f) 从上向下铺挂格栅网，格栅网间重叠宽度不小于 50 mm，格栅网间的缝合以及格栅网与支撑绳间

采用φ1.5 mm铁丝，扎结间距 1 m； 

g) 格栅网铺设的同时，对钢丝绳网系统从上向下铺挂钢丝绳网并缝合，通过拧紧螺母来对锚杆施加
预应力并张紧格栅。 

7.7.3 被动防护网 

7.7.3.1 施工准备与施工放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施工工序包括清坡、放线、基础施工、基座及锚杆安装、钢柱及拉锚绳的安装和调试、支撑绳的
安装和调试、柔性网的铺挂和缝合、格栅铺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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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于坡面上的浮土或浮石，若因施工活动可能引起崩塌、滚落而威胁施工安全的，宜予清除或就
地临时处理。对于坡面上崩塌可能性很大的孤危石，若其崩落可能带来防护网大量维护工作，或

超过防护网的防护能力，则宜进行清除或加固处理； 

c) 施工前按设计要求并结合现场地形对钢柱和锚杆基础进行测量定位，现场放线长度应比设计系统
长度增加 3%～8%。防护系统的横向位置和纵坡位置一般不应随意改变，钢柱的设计柱间距通常可

以在 20%范围内调整。 

7.7.3.2 锚杆与基础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对基岩或坚硬岩土基础可直接在锚孔位置钻凿杆孔，对不能直接成孔的松散岩土体位置，应进行
基坑开挖，采用混凝土浇筑基础； 

b) 对直接成孔的锚杆，采用灌注砂浆方式安装，对采用混凝土基础的锚杆，宜在浇筑基础混凝土时
直接埋设； 

c) 钢柱宜与拉锚绳同时安装，安装后通过拉锚绳张拉段的长度改变调整钢柱安装倾角至符合设计要
求。钢柱及拉锚绳应在锚杆砂浆凝固 3天后进行。 

7.7.3.3 柔性防护网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上支撑绳应在柔性网铺挂前安装，下支撑绳的安装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支撑绳的安装应严格满
足其位置要求，将减压环调整到正确位置。支撑绳安装就位后，应予以张紧； 

b) 柔性网的缝合绳不应与钢柱、基座、拉锚绳连接，只能在网与支撑绳或不同网块间连接。对支撑
绳上带有减压环的系统，缝合绳不应连接在带减压环的支撑绳上； 

c) 格栅与柔性网间须用扎丝扎结，并宜翻越网顶上沿适当宽度。格栅下部宜留有一定富余，使其自
然平铺在网后地面上。 

7.7.4 实测项目 

柔性防护网实测项目详见表17。 

表17 柔性防护网实测项目 

单位为毫米 

序号 实 测 项 目 规定值或允许最大偏差 实测方法 

1 下层平整度（凹凸差）、拱度 ≤100 用尺量 

2 单层搭接宽度 0,+50 用尺量 

3 绑扎间距 ≤5 用尺量 

4 固定钉间距 ±100 用尺量 

7.7.5 外观质量检查 

柔性防护网外观平顺、整齐。 

7.8 充填 

7.8.1 一般规定 

7.8.1.1 注浆充填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质量合格。 

7.8.1.2 注浆范围（平面的、垂向的）、注浆钻孔位置、孔径、孔深和偏斜率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7.8.1.3 根据钻孔深度、注浆参数和地层条件等选用钻具及注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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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4 制浆和注浆设备的布置，应考虑泵量、扬程和输浆距离等。 

7.8.1.5 应确保注浆所用动力电源，必要时应配备备用电源。 

7.8.1.6 选取钻孔注浆试验段，以确定注浆压力、注浆量、配比、扩散半径和外加剂掺入量等参数。 

7.8.1.7 如采用回填，回填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压实系数应满足设计要求。 

7.8.2 注浆 

7.8.2.1 施工工序包括测量放线、钻机定位、钻孔、清孔、下入注浆管、制浆和注浆等。 

7.8.2.2 根据地层情况选择回转或潜孔锤成孔工艺，记录掉钻、漏浆和卡钻等信息。 

7.8.2.3 充填注浆孔应根据空洞和坑道的空间位置布置，注浆孔应钻至地下空洞区，注浆管置于被充填

的空洞及坑道中下部。 

7.8.2.4 当存在多层空洞或坑道时，应采取由下至上逐层注浆充填，并应保证各层空洞及坑道充填密实。 

7.8.2.5 加固注浆孔间距、花管安设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孔内注浆由下至上进行。 

7.8.2.6 防渗帷幕注浆孔间距符合设计要求，分序次注浆，注浆孔一般 1～3排分布。 

7.8.2.7 灌浆时浆液一般应先稀后浓，空洞和裂隙发育连通性好时采用浓浆，并做好注浆记录。 

7.8.2.8 可采用双管法注浆，浆液从内管压入，外管返浆。 

7.8.2.9 注浆结束后，应及时进行封孔。 

7.8.3 回填 

7.8.3.1 采用分层回填，应依据回填材料粒径确定分层回填厚度。 

7.8.3.2 选择碾压、夯实等压实方式，压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7.8.4 实测项目 

充填实测项目详见表18。 

表18 充填实测项目 

序号 实 测 项 目 规定值或允许最大偏差 实测方法和频率 

1 注浆压力 符合设计要求 查施工、监理记录 

2 孔位 ±100 mm 用经纬仪测，抽查 2% 

3 孔深 ±200 mm 查施工、监理记录 

4 钻孔偏斜率 ≤3% 查施工、监理记录 

5 注浆材料用量 大于设计（试验）用量 查材料进场记录、监理记录 

6 回填材料 符合设计要求 取样检查或直观鉴别 

7 分层厚度 符合设计要求 水准仪及抽样检查 

8 分层压实系数 符合设计要求 按规定方法 

7.8.5 外观质量检查 

加固范围内，注浆孔口部回填，处理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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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支撑嵌补 

7.9.1 一般规定 

浆砌石、混凝土支撑墩（柱）同浆砌石和混凝土挡墙。墩（柱）基础应稳定、牢固，墩（柱）顶与上

覆危岩的接触应紧密，不应浮塞。加筋墩（柱）的钢筋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7.9.2 实测项目 

支撑嵌补实测项目详见表19。 

表19 支撑嵌补实测项目 

单位为毫米 

序号 实测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最大偏差 实测方法和频率 

1 平面位置 ±30 用经纬仪测量 

2 断面尺寸 不小于设计值 用尺量，不少于 3点 

3 墩（柱）高度 不小于设计值 用尺量，不少于 3点 

4 
表面平整度 

（凹凸差） 

砌石 15 

用直尺量、不少于 3点 

混凝土 10 

7.9.3 外观质量检查 

7.9.3.1 砌体坚实牢固，勾缝平顺，无脱落现象。 

7.9.3.2 混凝土表面的蜂窝麻面不应超过该面积的 0.5%，深度不超过 10 mm。 

7.10 截排水 

7.10.1 一般规定 

7.10.1.1 截排水沟要平顺，转弯处宜为弧形，各节点坐标及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7.10.1.2 基槽开挖宜根据岩土体情况确定开挖坡率。 

7.10.1.3 截排水沟地基承载力、截面尺寸以及坡降比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7.10.1.4 浆砌石截排水沟应满足本文件第 7.2.4条的要求，混凝土截排水沟应满足本文件第 7.2.5条的

要求。 

7.10.2 实测项目 

浆砌截排水沟实测项目详见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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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浆砌截排水沟实测项目 

序号 实 测 项 目 规定值或允许最大偏差 实测方法和频率 

1 水平位置 ±50 mm 用经纬仪测，每长 20 m测 3点，且不少于 3点 

2 长  度 －500 mm 用尺量，全部 

3 断面尺寸 ±30 mm 用尺量，每长 10 m量 1点，且不少于 3点 

4 沟底纵坡度 ±1% 用水准仪测，每长 10 m测 1点，且不少于 3点 

5 沟底高程 ±50 mm 用经纬仪测，每长 10 m测 1点，且不少于 3点 

6 铺砌厚度 不小于设计值 用尺量，每长 10 m量 1点，且不少于 3点 

7 表面平整度（凹凸差） 20 mm 用直尺量，每长 20 m量 3点，且不少于 3点 

注：平面位置“＋”指向外，“－”指向内。 

7.10.3 外观质量检查 

7.10.3.1 沟体及沟底应平顺，水流通畅。 

7.10.3.2 进、出水口应排水通畅，排水孔的高程一致，沟底不应有杂物。 

7.10.3.3 沟壁砌体顶面不高于地面。 

7.11 危岩土清理 

7.11.1 一般规定 

7.11.1.1 危岩土清除应按照设计要求的位置和范围进行施工。 

7.11.1.2 削方减载应按照设计要求的范围进行，放坡的坡率应满足设计要求。 

7.11.1.3 挖方边坡施工开挖应自上而下有序进行，并应保持两侧边坡的稳定，保证弃土、弃渣的堆填不

应导致边坡附加变形或破坏现象发生。 

7.11.1.4 危岩土清理应避开暴雨期。 

7.11.1.5 爆破施工应编制专项方案，按设计施工并符合 GB 6722的规定。爆破清除、削方施工宜采用静

态爆破、控制爆破等弱爆破措施，防止对整体边坡或母岩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7.11.2 清除 

7.11.2.1 当危岩体有清除条件时，应清除危岩体,但不得破坏母岩的稳定性。 

7.11.2.2 土质崩塌坡体有放坡条件，且无不良地质时，宜尽量采取放缓坡率法提高崩塌体整体稳定性。 

7.11.2.3 对危岩单体及孤石清除尽量采用人工撬除或机械破碎清除。 

7.11.2.4 当有危及下方过往车辆与行人、建(构)筑物等安全隐患时，应采取防护、警示、警戒等措施，

确保施工安全。 

7.11.2.5 清除施工质量检验，主要内容应包括核实放坡坡率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检查是否存在产生次生

灾害的软弱层、滑动面、不利结构面等。 

7.11.2.6 崩塌清除过程中应有监控，并加强施工监测。 

7.11.2.7 崩塌体清除放坡后，应及时对清除开挖形成坡面进行防护和排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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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3 削方减载 

7.11.3.1 边坡下方有交通道路及其他有需要保护的公共设施，坡脚部位应设置防护措施。 

7.11.3.2 削方可采用人工开挖、机械开挖、爆破等方式，应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综合确定。 

7.11.4 沟道清淤 

7.11.4.1 清淤工程不应安排在暴雨季节施工，宜在汛期前完成。 

7.11.4.2 清淤工程应遵循临坝段浅清、远坝段多清原则，以保证坝体及圩堤的稳定。 

7.11.4.3 在邻近主体工程区域清淤，应采用人工与机械相结合的方式，避免损毁主体工程。 

7.11.5 废弃岩土处置 

7.11.5.1 治理工程产生的废弃岩土应妥善处置，不得危害周边环境或产生次生地质灾害。 

7.11.5.2 弃土场周边设置截排水沟，将地表水引排至弃土场外，以防止弃土流失。 

7.12 生态护坡工程 

7.12.1 一般规定 

7.12.1.1 应清除坡体表面的浮石、浮土、树根、杂草等杂物，并修整坡面。 

7.12.1.2 植被种子应撒布均匀，同时做好保护措施。 

7.12.1.3 植被种植可采用撒播、喷播、插播、压条等方式，成活率及覆盖率应满足设计要求。 

7.12.1.4 植被施工季节应符合生长和移栽要求。 

7.12.1.5 生态护坡施工完成后，应及时进行坡面覆盖、灌溉、施肥、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植、局部缺

陷修补、除杂草、排渍除涝等养护工作。 

7.12.2 实测项目 

生态护坡实测项目详见表21。 

表21 生态护坡实测项目 

序号 实测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最大偏差 实测方法和频率 

1 植被成活率 ≥80% 
草皮：尺量，计面积 

植株：点数，统计计算每 100 m
2
范围内 3条带 

2 坡面平整度（凹凸差） ±30 mm 量测，每 50 m
2
～100 m

2
测 1次 

3 种植土配合比及厚度 
种植土组份配合比满足植被生长要求，

填铺后的厚度允许偏差为±30 mm 
量测，每 50 m

2
～100 m

2
测 1次 

7.12.3 外观质量检查 

生态护坡应整齐、美观。 

7.13 生态固床工程 

7.13.1 柳谷坊的桩料选择：按设计要求的长度和桩径，选生长能力强的活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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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2 柳谷坊埋桩：按设计深度打入土内，桩身应与地面垂直，打桩时勿伤树桩外皮，芽眼向上，各排

桩位按“品”字形错开。 

7.13.3 编篱与填石施工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以桩为经，从地表以下 0.2 m开始，安排横向编篱； 

b) 与地面齐平时，在背水面最后一排桩间铺树枝厚 0.1 m～0.2 m，桩外漏枝梢约 1.5 m，作为海漫； 

c) 各排编篱中填入卵石（或块石），靠篱处填大块，中间填小块；编篱（及其中填石）顶部作成下
凹弧形溢水口； 

d) 编篱与填石完成后，在迎水面填土，高与厚各约 0.5 m。 

8 验收 

8.1 基本要求 

8.1.1 治理工程质量控制应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施工质量检验制度，施工过程质量验收应符合相应

的施工技术标准。 

8.1.2 治理工程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施工质量控制： 

a) 治理工程采用的主要材料、半成品、成品、构配件、器具和设备应进行进场检验；涉及安全、主
要通用功能的有关产品及主要材料，应按规定进行复验，并应经监理工程师检查认可； 

b) 各工序应按施工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控制，每道工序完成后，应进行检查； 

c) 相关各专业工种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并形成记录。未经监理工程师检查认可，不得进行下道
工序施工。 

8.1.3 工程施工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质量验收： 

a) 工程施工质量应符合相关专业规范的规定； 

b) 工程施工质量应符合工程勘查、设计文件的要求； 

c) 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d)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有关单位进行验收，并应形成验收文件； 

e) 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应按规定进行见证检验； 

f) 对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重要分部工程应进行抽样检测； 

g) 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并应共同确认。 

8.1.4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分项工程所含的检查项目均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b) 分项工程所含的实测项目均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8.1.5 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分部(子分部)工程所含分项工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b)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c) 分部工程有关安全及功能的检验和抽样检测结果应符合有关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d) 观感质量验收应符合要求。 

8.1.6 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单位(子单位)工程所含分部(子分部)工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b)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c) 有关安全和功能项目的抽查结果应符合相关专业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d) 观感质量验收应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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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验收资料 

8.2.1 项目验收资料应真实反映工程施工的实际情况，施工质量控制资料应与工程进度同步完成。 

8.2.2 项目管理、勘查设计、工程监理和施工过程等相关资料应完整齐全并分类立卷，备有资料总目录

及分类目录。 

8.2.3 项目竣工验收时各参建方应提供以下资料： 

a) 批准的项目设计方案； 

b) 项目中标通知书及相关合同； 

c) 项目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相关单位资质复印件； 

d) 开工报告、施工日志、工程竣工图、施工总结，竣工图编制要求参见附录 Q； 

e) 工程监理报告； 

f) 工程质量验收评定表（记录）； 

g) 涉及重大质量事故的，须提供事故处理资料； 

h) 工程有关的影像资料； 

i) 工程进度付款凭证复印件及其汇总表，工程费用调整文件及其批准意见，工程结算报告； 

j) 项目实施单位对工程验收的意见和竣工总结报告； 

k) 其他需提供的有关文件。 

8.2.4 施工资料是施工单位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所形成的全部资料，应按施工管理、施工技术、施工测量、

施工物资、施工记录、施工试验、过程验收及竣工质量验收资料进行分类组卷。 

a) 施工管理资料： 

1) 施工现场质量检查记录； 

2) 工程开工报审； 

3) 施工方案报审； 

4) 施工进度计划； 

5) 分部分项工程划分； 

6) 分包资质； 

7) 试验检测计划； 

8) 见证人告知书； 

9) 见证记录。 

b) 施工技术资料： 

1) 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 

2) 技术交底记录； 

3) 图纸会审记录； 

4) 设计变更通知单（如有）； 

5) 工程变更洽商记录（如有）； 

6) 施工测量记录。 

c) 施工物资资料： 

1) 质量证明文件； 

2) 材料及构配件进场检验记录； 

3) 材料及构配件进场复试报告； 

4) 预拌混凝土（砂浆）运输单。 

d) 施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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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2) 交接检查记录； 

3) 地基验槽记录； 

4) 预应力张拉记录。 

e) 施工试验资料： 

1) 土工试验和岩石力学性能试验； 

2) 混凝土（砂浆）强度试验； 

3) 混凝土（砂浆）配合比申请单和试验室签发的配合比通知单； 

4) 混凝土浇灌申请书； 

5) 钢筋力学性能试验； 

6) 锚杆（索）抗拔力试验报告。 

f) 过程验收资料： 

1)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2) 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g) 竣工质量验收资料： 

1) 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2) 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录； 

3) 单位（子单位）工程安全和功能检查资料核查及主要功能抽查记录； 

4) 单位（子单位）工程观感质量检查记录； 

5) 工程竣工质量报告。 

8.2.5 监理资料是监理单位在监理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全部资料： 

a) 监理规划； 

b) 监理实施细则； 

c) 旁站监理方案； 

d) 监理例会会议纪要； 

e) 监理月报； 

f) 监理日志； 

g) 监理旁站记录； 

h) 监理抽检记录； 

i) 监理通知； 

j) 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k) 监理工作总结。 

8.2.6 治理工程竣工验收后，应将治理工程过程控制资料按有关规定及时提交归档，归档资料清单参见

附录 R。 

9 工程运营及维护 

9.1 基本要求 

9.1.1 建立技术支持团队，提供日常维护和应急处理的技术支持，任务包括协调工程各部门、制定工程

运营计划、监测工程稳定性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维修与加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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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定期对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进行检查与维护，检查内容包括治理设施的结构完整性、功能有效性以

及周边环境的变化等。对于发现的问题，应及时进行维护修复，确保工程设施的长期稳定运行。 

9.1.3 建立详细的维护记录管理制度，记录工程设施检查、运营维护监测等环节的信息。 

9.2 运营维护内容 

9.2.1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根据地质灾害治理目标，需做好维护工作，维护内容包括治

理工程及设施维护，按照工程设计和运营要求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保障治理工程设施正常运营，发现工

程设施运营不正常或损毁，应及时修复或替换。 

9.2.2 地质灾害治理项目所涵盖的各项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监测工程等均在运营及维护范畴。 

9.3 运营维护监测 

9.3.1 人工巡查 

巡查员要定期对负责监测的治理工程区域进行宏观巡查，巡查按规定的路线进行，并做好巡查时间、

路线、沿途观测情况的简要记录，巡查记录表单见附录 S。巡查员应配备必要的巡查装备。巡查主要内容

包括： 

a) 地表变形迹象：有无加剧新增裂缝、洼地、鼓丘及滑塌变形等现象； 

b) 建筑物变形迹象：有无加剧或新增房屋开裂、倾斜、沉陷、垮塌等现象； 

c) 治理工程运行情况：构筑物本身是否完好、变形情况及是否还能发挥防护功能等； 

d) 植物变形迹象：有无加剧或新增树木歪斜、倾倒等现象； 

e) 泥石流位于沟谷下游的沟谷洪水有无突然断流、水量突然减少或者突然增大、变浑等现象。 

9.3.2 变形监测 

9.3.2.1 针对治理后地质灾害体的变形监测可按照本文件第 6.17节要求开展工作，具体可参照 DB11/T 

1677要求执行。 

9.3.2.2 针对各项治理工程的变形监测可按照本文件 6.17节要求开展工作，具体可参照 JGJ 8及 GB 50330

要求执行。 

9.4 工程维护 

9.4.1 维护要求 

9.4.1.1 治理工程上不得随意搭建与防治地质灾害无关的其他建构筑物，不得随意在治理工程体或可能

影响工程稳定的斜坡上加载或开挖坡脚。 

9.4.1.2 巡查发现治理工程体上出现裂缝，应分析产生裂缝的原因，并及时封填裂缝或对开裂工程体进

行补强加固处理。 

9.4.1.3 定期对治理工程上的泄水孔进行疏通，防止细颗粒物质堵塞排水孔。 

9.4.1.4 定期对排水工程进行检查，特别是汛前，发现排水沟损坏应及时修复加固、有裂缝的应及时修

补并加设防渗层；发现排水沟或涵洞堵塞、淤积、洞口长草等，要及时疏导清除，保证水流通畅和排水效

果。 

9.4.1.5 发现柔性拦石网损坏的，应及时修复更换损坏件。 

9.4.1.6 检查植被防护工程植被生长情况，发现植被损坏，应及时补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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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7 对人为破坏或拆除治理工程，影响工程治理效果的，工程维护单位应责令当事人修复，并报告

有关部门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及个人的责任。 

9.4.2 历次工程维护需做好维护记录表单，内容见附录 T；定期对维护记录进行归档和整理，为后续工作

提供参考和依据；加强信息安全保护，确保维护记录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10 工程治理成效评价 

10.1 基本要求 

根据勘查结果，明确地质灾害隐患范围，威胁对象详细情况，明确地质灾害隐患在开展治理工程前的

稳定性及风险性等级。按照设计标准，完成施工后，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从减灾效益、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等四个方面对工程治理成效开展综合评价。地质灾害治理成效评价可参照附

录 U确定。对治理工程进行质量等级评价，治理工程质量等级优秀，防护效果达到销账条件的，可提出销

账建议。 

10.2 减灾效益成效评价 

定性分析工程治理后避免发生灾害的规模。根据设计与施工完成情况，对比分析并评价工程治理前后

崩塌、滑坡隐患的稳定性变化情况、泥石流沟易发性变化情况、塌陷区地下空洞充填情况和上覆地层的稳

定性变化情况，并定量评价以下内容： 

a) 崩塌定量说明工程治理后消除或稳固的危岩土方量； 

b) 滑坡定量说明工程治理后消除或稳固潜在滑坡体方量； 

c) 泥石流定量说明工程治理后稳固泥石流物源方量、增加排导能力，拦截冲出物能力； 

d) 岩溶塌陷及采空塌陷定量说明工程治理后消除的地下空洞的体积，剩余空洞体积，估算充填比例。 

10.3 社会效益成效评价 

根据地质灾害隐患威胁情况，说明工程治理后保护的人数和户数，保护的重要基础设施情况。分析评

价对稳定和促进当地安全生产生活起到的作用。根据工程治理投资金额，以及工程施工中用到的劳动力情

况，说明提供的就业机会，对当地经济的支持情况。 

10.4 经济效益成效评价 

根据工程治理保护的房屋建筑、公路长度、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情况，以及土地、农林矿等

资源情况，估算保护对象经济价值。根据工程治理投资及投保比，分析工程治理的经济效益。 

10.5 环境效益成效评价 

根据治理区面积以及完成施工后保护或稳固土地面积，定量说明稳固土壤面积，可供绿化使用的面积，

开展绿化工程的面积，定性分析对生态保护起到的作用。 

10.6 治理工程质量等级评价 

治理工程完成文件归档后，由项目管理单位向相关管理部门提交工程文件，对工程进行质量等级评价。

根据治理工程勘查、设计、监理和施工等各阶段专家评审和验收意见，经工程实际运行效果监测，为治理

工程质量评定等级。治理工程质量等级评价见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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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治理工程质量等级评价 

工程质量 

等级 
勘查 设计 监理 施工 防治效果 

优质工程 

勘查技术全面，工作充

分，勘查结论能全面反映

隐患特征和施工条件，提

出合理的治理措施建议

和比选方案。 

设计方案以消除

隐患为目标；高标

准工况设计；投保

比低于30%；设计

图件和文本注解

全面，明确，无误

差。 

监理方案全面，监

理记录资料齐全，

能全面反映施工

过程。无施工质量

问题。 

完全按照设计要

求施工，没有变更

或洽商，按时完

成。通过竣工验

收，竣工验收资料

齐全，各项工程质

量检测达标。 

能完全消除隐患，

满足销账条件。对

环境影响较小。经

运行监测，工程主

体无损伤，观感良

好。 

良好工程 

勘查工作全面，勘查结论

能基本反映隐患特征和

施工条件，提出合理的治

理措施建议和比选方案。 

高标准工况设计；

投保比低于50%；

设计图件和文本

注解全面，明确，

无误差。 

监理方案全面，监

理记录资料齐全，

能全面反映施工

过程。无施工质量

问题。 

基本按照设计要

求施工，没有设计

变更，小部分洽

商；按时完工。通

过竣工验收，竣工

验收资料齐全，各

项工程质量检测

达标。 

起到稳固隐患点

作用，对环境影响

较小。经运行监

测，工程主体无损

伤，观感良好。 

合格工程 

勘查工作基本能反映隐

患特征和施工条件，提出

合理的治理措施建议。 

一般工况设计；基

本能稳固灾害体；

投保比低于70%；

设计图件和文本

明确。 

有监理方案、记录

资料，基本能反映

施工过程。通过协

调和指导，能消除

施工质量问题。 

基本按照设计要

求施工，通过变更

或洽商，按时完

工。通过竣工验

收，竣工验收资料

齐全，各项工程质

量检测达标。 

起到稳固隐患点

作用。经运行监

测，工程主体牢

固，受损较小。 

不合格工程 

勘查工作不充分，勘查结

论没有全面反映隐患特

征和施工条件，提供的数

据不能满足设计要求。 

设计内容和等级

不能满足隐患防

护要求。不能降低

灾害体活动性。 

监理记录资料不

全，对出现的施工

问题没有及时制

止和纠正。出现施

工质量问题。 

未按照设计要求

施工，变更较大，

不能按时完工。无

法通过竣工验收。 

工程无法完成。没

有起到防护效果，

再次发生灾害。防

护工程受损严重。 

10.7 治理工程销账 

10.7.1 经工程治理，地质灾害险情已经消除或得到有效控制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建设单位或地质灾害责

任管理单位可聘请专业队伍进行现场调查与评估是否满足销账条件，编写销账调查报告，经专家现场核实、

评审后确认是否进行地质灾害隐患点销账。对满足销账条件的，向相关管理部门提出销账建议，经批准进

行销账处理。 

10.7.2 销账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应另外建立台账并定期回访。 

10.7.3 已销账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由于地质环境条件或其他情况的变化出现新的地质灾害，相关管理部

门应将其重新纳入地质灾害防治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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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大纲内容 

A.1 前言，包括地质灾害近期变形及危害情况、勘查目的任务、前人研究程度、执行的技术标准、勘查

范围、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等级。 

A.2 勘查区自然地理条件，包括位置与交通状况、气象、水文、社会经济概况。 

A.3 勘查区地质环境概况，包括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与地震、水文地质、不良地质现象、破

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 

A.4 地质灾害基本特征，包括形态特征、边界条件、物质组成、近期变形特征、发育阶段、影响因素及

形成机制、破坏模式及其危险性；威胁对象和治理工程初步设想。 

A.5 勘查工作部署，包括勘查手段的选择、勘查工作比例尺的确定、地质测绘及勘探点密度的确定、控

制测量、地形测量、定位测量的布置，工程地质测绘、控制剖面的布置，物探、钻探、槽探、井探、洞探

等勘探工作的布置，水文地质试验、岩土现场试验、岩土水样的采集及试验的布置，监测工作的布置，各

种方法的工作量（配有设计实物工作量表、勘探工作布置平面图和代表性剖面图）。 

A.6 技术要求，包括A.5中各种手段、方法的技术要求及精度。 

A.7 勘查进度计划，包括各项勘查工作的时间安排及勘查总工期。 

A.8 保障措施，包括人员组织、仪器、设备、材料、资金配置，质量保证措施、安全保障措施、进度保

障措施。 

A.9 预期成果，包括勘查报告及各种附图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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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崩塌滑坡分类 

B.1 崩塌分类 

崩塌分类应符合表B.1。 

表B.1 崩塌分类 

分类依据 崩塌分类 特征 

物质组成 
岩质崩塌 在基岩坡面上，沿节理面、岩层面或断层面等结构面发生的崩塌 

土质崩塌 坡体上的土质体发生倾落的运动 

破坏模式 

滑移式 
危岩沿软弱面滑移，于陡崖（坡）处塌落 

土体沿坡顶最大张应力处张裂，于坡体处剪出塌落 

倾倒式 危岩转动倾倒塌落 

坠落式 悬空或悬挑式岩（土）块拉断塌落 

规模 

小型危岩 V ≤ 500 m
3
 

中型危岩 500 m
3
＜V ≤ 5000 m

3
 

大型危岩 V ＞ 5000 m
3
 

崩塌体顶端距

陡崖（坡）脚

高度（h） 

低位崩塌 h ＜ 15 m 

中位崩塌 15 m≤ h ＜ 50 m 

高位崩塌 50 m ≤ h ＜ 100 m 

特高位崩塌 h≥100 m 

B.2 滑坡按其物质组成和结构的主要因素分类 

滑坡按其物质组成和结构的主要因素分类应符合表B.2。 

表B.2 滑坡按其物质组成和结构的主要因素分类表 

类 型 亚 类 特 征 描 述 

土质滑坡 

滑坡堆积体滑坡 由滑坡等形成的块碎石堆积体，沿下伏基岩表面或堆积体内软弱面滑动 

崩塌堆积体滑坡 由崩塌等形成的块碎石堆积体，沿下伏基岩表面或堆积体内软弱面滑动 

黄土滑坡 由黄土构成，大多发生在黄土体中 

黏性土滑坡 由各种成因的黏性土组成为主 

残坡积土滑坡 由花岗岩风化壳、沉积岩残破积土等构成，浅表层滑动 

人工堆填土滑坡 由人工填筑的堤坝和场地以及弃渣堆场等物质为主形成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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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滑坡按其物质组成和结构的主要因素分类表（续） 

类 型 亚 类 特 征 描 述 

岩质滑坡 

顺层滑坡 由基岩构成，沿顺坡岩层或裂隙面滑动 

切层滑坡 由基岩构成，滑动面与岩层层面相切，常沿倾向坡外的一组软弱结构面滑动 

近水平层状滑坡 由基岩构成，沿缓倾岩层或裂隙滑动，滑动面倾角≤10° 

破碎岩石滑坡 由基岩构成，但滑体内构造发育，岩石破碎松散，呈碎裂结构 

变形体 
危岩体 由基岩构成，岩体受多组软弱结构面控制，存在潜在滑坡 

堆积层变形体 由堆积体构成，以蠕滑变形为主，滑动面不明显 

B.3 滑坡其它因素分类 

滑坡其它因素分类应符合表B.3。 

表B.3 滑坡其它因素分类表 

分类因素 类型名称 特 征 说 明 

滑体厚度 

浅层滑坡 滑坡体厚度≤10 m 

中层滑坡 10 m＜滑坡体厚度≤25 m 

深层滑坡 25 m＜滑坡体厚度≤50 m 

超深层滑坡 滑坡体厚度＞50 m 

滑体体积 

(V) 

小型滑坡 V≤10×10
4  
m
3
 

中型滑坡 10×10
4  
m
3
＜ V ≤100×10

4  
m
3
 

大型滑坡 100×10
4 
m
3
＜ V ≤1000×10

4  
m
3
 

特大型滑坡 V ＞1000×10
4  
m
3
 

始滑部位及 

运移形式 

推移式滑坡 
斜坡上部先滑，挤压下部产生变形，一般滑动速度较快，滑体表面波状起

伏，多见于有堆积物分布的斜坡地段 

牵引式滑坡 
斜坡下部先滑，使上部失去支撑而变形滑动。一般滑动速度较慢，多具上

小下大的塔式外貌，横向张性裂隙发育，表面多呈阶梯状或陡坎状 

混合滑坡 始滑部位前后缘结合、共同作用 

稳定程度 
活滑坡 

目前仍在继续活动（包括迅速、缓慢和间歇），后壁及两侧常有新鲜擦痕，

滑坡体上有开裂、鼓起或前缘有挤出等变形迹象 

死滑坡 目前已停止活动，滑坡体上植被较盛，常有居民点 

诱发因素 

工程滑坡 
在滑坡或潜在滑坡体上及边缘附近进行的工程建设活动引起的滑坡。可细

分为：工程新滑坡和工程复活古滑坡 

非工程滑坡 以非工程建设活动的人为因素诱发的滑坡 

自然滑坡 由地震、暴雨、久雨、侵蚀、潜蚀、崩坡积加载等自然作用产生的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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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危岩稳定性计算 

C.1 滑移式危岩体稳定性计算 

C.1.1 后缘有陡倾裂隙且滑面缓倾的滑移式危岩体稳定性计算示意图见图C.1。 

 

图C.1 后缘有陡倾裂隙且滑面缓倾的滑移式危岩体稳定性计算示意图 

C.1.2 后缘有陡倾裂隙且滑面缓倾的滑移式危岩体稳定性计算见式（C.1）。 

qq
jqq

cos)(sin)(

tan]sin)(cos)[(

VQQG

cLUVQQG
F

hv

hv

+++
+-+-+

= ………………（C.1） 

2

2

1
ww hV g= …………………………………………………（C.2） 

LhU wwg
2

1
= …………………………………………………（C.3） 

wh GQ aa= …………………………………………………（C.4） 

3/hv QQ = …………………………………………………（C.5） 

式中：  
F  ——稳定系数； 
G  ——危岩体的重量（含地面荷载），单位为千牛每米（KN/m）； 
Qv ——垂直地震荷载，单位为千牛每米（KN/m）； 
θ ——滑面倾角，单位为度（°）； 
Qh ——水平地震荷载，单位为千牛每米（KN/m）； 
V  ——后缘陡倾裂隙水压力，单位为千牛每米（KN/m）； 
U ——滑面水压力，单位为千牛每米（KN/m）； 
φ ——滑面内摩擦角，单位为度（°），当滑面的裂隙未贯通时，取滑面平均内摩擦系数；滑面 

平均内摩擦系数取贯通段和未贯通段内摩擦系数按长度加权的加权平均值，未贯通段内摩 
擦系数取岩体的内摩擦系数； 

c  ——滑面黏聚力，单位为千帕（kPa），当滑面的裂隙未贯通时，取贯通段和未贯通段黏聚力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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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加权的加权平均值，未贯通段黏聚力取岩体黏聚力； 
L ——滑面长度，单位为米（m）； 
γw ——水的重度，单位为千牛每立方米（kN/m

3
），一般取 10 kN/m3

； 
hw ——后缘陡倾裂隙充水高度，单位为米（m），根据汇水面积、裂隙蓄水能力和降雨情况确定， 

当汇水面积和裂隙蓄水能力较大时不应小于裂隙高度的 1/3； 
a ——地震放大效应系数，低位危岩取 1.0，中位危岩取 1.5，高位危岩取 2.0，特高位危岩取 3.0； 
aw ——综合水平地震系数，与基本地震加速度的对应关系见表 C.1。 

表 C.1  综合水平地震系数取值表 

基本地震加速度（ah） ≤0.05g 0.10g 0.15g 0.20g 0.30g 0.40g 

综合水平地震系数（aw） 0 0.025 0.0375 0.05 0.075 0.10 

C.1.3 后缘无陡倾裂隙的滑移式危岩体稳定性计算示意图见图C.2。 

 

图C.2 后缘无陡倾裂隙的滑移式危岩体稳定性计算示意图 

C.1.4 后缘无陡倾裂隙的滑移式危岩体稳定性计算见式（C.6）。 

qq
jqq

cossin)(

tan]sincos)[(

hv

hv

QQG

cLVQQG
F

++
+--+

= ………………（C.6） 

式中： 
V  ——充当滑面的裂隙贯通段水压力，单位为千牛每米（KN/m）。 
其余符号意义同式（C.1）～式（C.5）。 

C.2 倾倒式危岩体稳定性计算 

C.2.1 倾倒式危岩体底部折断倾倒稳定性计算示意图见图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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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3 倾倒式危岩体底部折断倾倒稳定性计算示意图 

C.2.2 当危岩体重心位于危岩底面中心点内侧时，倾倒式危岩底部折断倾倒稳定性计算见式（C.7）。当

危岩体重心位于危岩底面中点外侧时，倾倒式危岩底部折断倾倒稳定性计算见式（C.8）。 

( ) wvh

t

VheQhQ

Geb
F

26

6

0

2

+-
+

=
s …………………………………（C.7） 

( )[ ] wvh

t

VheQGhQ

b
F

26 0

2

+++
=

s ……………………………（C.8） 

式中：  
e ——块体重心到块体底面中点的水平距离，即块体重心偏心距，单位为米（m）； 
h0——块体重心到块体底面中点的竖向距离，即块体重心高度，单位为米（m）。 
其余符号意义同式（C.1）～式（C.5）。 

C.2.3 倾倒式危岩体后部拉断倾倒稳定性示意图见图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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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4 倾倒式危岩体后部拉断倾倒稳定性计算示意图 

C.2.4 对危岩体重心在基座顶面前缘内侧情形，倾倒式危岩后部拉断倾倒稳定性计算见式（C.9）。对危

岩体重心在基座顶面前缘外侧情形，倾倒式危岩后部拉断倾倒稳定性计算见式（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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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  ——块体重心到基座顶面前缘的水平距离，单位为米（m）； 
β  ——后缘陡倾结构面倾角，单位为度（°）； 

h0 ——水平地震力作用线到基座顶面前缘的垂直距离，单位为米（m）； 

α ——块体与基座接触面倾角，单位为度（°）； 

b ——后缘裂隙的延伸段下端到基座顶面前缘的水平距离，即块体与基座接触面长度的水平投影， 
单位为米（m）。 

其余符号意义同式（C.1）～式（C.5）。 

C.2.5 完全分离的倾倒式危岩体倾倒稳定性可按式（C.9）计算。 

C.3 坠落式危岩体稳定性计算 

C.3.1 坠落式危岩体下切坠落及折断坠落稳定性计算示意图见图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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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5 坠落式危岩体下切坠落及折断坠落稳定性计算示意图 

C.3.2 坠落式危岩体下切坠落稳定性计算见式（C.11）。 

( )
vQG

chH
F

+
-

= …………………………………………（C.11） 

式中： 
c ——危岩体黏聚力，单位为千帕（kPa）； 
H ——后缘裂隙上端到未贯通段下端的垂直距离，即危岩体悬臂高度，单位为米（m）； 
h  ——后缘裂隙深度，单位为米（m）。 
其余符号意义同式（C.1）～式（C.5）。 

C.3.3 坠落式危岩体折断坠落稳定性计算见式（C.12）。 

( )
( )[ ] [ ])(326 00

2

hHhVbQ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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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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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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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C.12） 

式中：  
a0、b0——块体重心与后缘铅垂面中点的水平距离和垂直距离，单位为米（m）； 
σt    ——岩体抗拉强度，单位为千帕（kPa）。 
其余符号意义同式（C.1）～式（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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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崩塌运动学分析方法 

D.1 崩塌运动学分析模型 

危岩体崩落分析模型见图D.1，危岩体弹跳分析模型见图D.2。 

 

图D.1 危岩体崩落分析模型 

 

图D.2 危岩体弹跳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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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危岩体最大弹跳高度 

危岩体最大弹跳高度计算见式（D.1）～式（D.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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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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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2 sincos' aa tnii eeVV +=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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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6）

式中： 
Hmax    ——危岩体最大弹跳高度，单位为米（m）； 
s     ——危岩体弹跳最高点距离起跳点的水平距离，单位为米（m）； 
Vi

'     ——危岩体碰撞坡面后的反弹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Vi       ——危岩体碰撞坡面的入射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V0x     ——危岩体脱离母岩后沿 x轴的初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V0y     ——危岩体脱离母岩后沿 y轴的初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g    ——重力加速度，单位为米每平方秒（m/s

2
）； 

t    ——危岩体坠落时间，单位为秒（s），由坠落初速度及具体地形按自由落体的公式试算得出； 
en、et——岩块法向回弹系数和切向恢复系数，由表 D.1确定； 
α    ——斜坡坡角，单位为度（°）； 
β    ——危岩体运动方向与水平面的夹角，单位为度（°）； 
θ    ——危岩体反弹方向与坡面的夹角，单位为度（°）。 

表D.1 岩块回弹系数 

碰撞系数 
地面岩性 

硬岩 软岩 硬土 普通土 松土 

法向回弹系数（en） 0.40 0.35 0.30 0.26 0.22 

切向回弹系数（et） 0.86 0.84 0.81 0.75 0.65 

D.3 危岩体落石最大滚落距离 

D.3.1 危岩体滚落计算示意图见图D.3。 



DB11/T 1524—2025 

68 

 

图D.3 危岩体滚动计算示意图 

D.3.2 危岩体落石最大滚落距离计算见式（D.7）～式（D.9）。 

)tan(tancos
'7.0
2

max
d

it

g
VS

jaa -
´= …………………………（D.7）

asin' itit VeV = …………………………………………（D.8）

r
l r

d =jtan ………………………………………………（D.9）

式中：  
tanφd——滚动摩擦系数，可由式（D.9）求出，也可按表 D.2取经验值； 
V '

it  ——危岩体碰撞坡面后沿坡面的反弹速度，即初始滚动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Vi   ——危岩体碰撞坡面的入射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et   ——岩块切向回弹系数，按表 D.1确定； 
r    ——危岩体的半径，单位为米（m）； 
lr     ——危岩体在坡面的支撑点距离重心在坡面法线方向上的距离，单位为米（m）； 
Smax  ——危岩体最大滚动距离，单位为米（m）； 
α   ——坡角，单位为度（°）。 

表D.2 岩块滚动阻力系数 

坡面特征 滚动摩擦系数 

光滑岩面、混凝土表面 0.30～0.60 

软岩面、强风化硬岩面 0.40～0.60 

块石堆积坡面 0.55～0.70 

密实碎石堆积坡面、硬土坡面、植被（灌木丛为主）发育 0.55～0.85 

密实碎石堆积坡面、硬土坡面、植被不发育或少量杂草 0.50～0.75 

松散碎石坡面、软土坡面、植被（灌木丛为主）发育 0.50～0.85 

软土坡面、植被不发育或少量杂草 0.5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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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规范性） 

泥石流分类 

E.1 泥石流分类划分 

泥石流分类划分应符合表E.1。 

表E.1 泥石流分类划分表 

分类指标 分类 特征 

水源类型 
暴雨型泥石流 由暴雨因素激发形成的泥石流 

溃决型泥石流 由水库、湖泊、尾矿库等溃决因素激发形成的泥石流 

流域形态 
沟谷型泥石流 流域呈扇形或狭长条形，沟谷地形，沟长坡缓，规模大 

山坡型泥石流 流域呈斗状，无明显流通区，形成区与堆积区直接相连，沟短 

物质组成 

泥流 由细粒径土组成，偶夹砂砾，粘度大，颗粒均匀 

泥石流 由土、砂、石混杂组成，颗粒差异较大 

水石流 由砂、石组成，粒径大，堆积物分选性强 

固体物质提供方式 

崩塌泥石流 固体物质主要由崩塌堆积物组成 

滑坡泥石流 固体物质主要由滑坡堆积物组成 

沟床侵蚀泥石流 固体物质主要由沟床堆积物侵蚀提供 

坡面侵蚀泥石流 固体物质主要由坡面或冲沟侵蚀提供 

流体性质 
粘性泥石流 层流，有阵流，浓度大，破坏力强，堆积物分选性差 

稀性泥石流 紊流，散流，浓度小，破坏力较弱，堆积物分选性强 

发育阶段 

发育期泥石流 山体破碎不稳，日益发展，淤积速度递增，规模小 

旺盛期泥石流 沟坡极不稳定，淤积速度稳定，规模大 

衰败期泥石流 沟坡趋于稳定，以河床侵蚀为主，有淤有冲，由淤转冲 

停歇期泥石流 沟坡稳定，植被恢复，冲刷为主，沟槽稳定 

暴发频率（n） 

高频泥石流 1次/年≤ n ＜10次/年 

中频泥石流 0.1次/年≤ n ＜1次/年 

低频泥石流 0.01次/年≤ n ＜0.1次/年 

间歇性泥石流 0.001次/年≤ n ＜0.01次/年 

堆积物体积（v） 

巨型泥石流 v ≥50×10
4 
m
3 

大型泥石流 20×10
4 
m
3
≤ v ＜50×10

4 
m
3 

中型泥石流 2×10
4 
m
3
≤ v ＜20×10

4 
m
3 

小型泥石流 v ＜2×10
4 
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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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沟谷型和坡面型泥石流野外判别 

沟谷型和坡面型泥石流的野外判别应符合表E.2。 

表E.2 沟谷型和坡面型划分表 

特征 沟谷型泥石流 坡面型泥石流 

流域特征 

沟谷明显，流域可呈长条形、葫芦形或树枝形等。分形成区、

流通区和堆积区。形成区内有坍滑体，大型沟谷的支流、卡口

较多，呈束放相间河段。常沿断裂或软弱面发育，堆积区呈扇

形或带状 

沟浅、坡陡、流短，沟坡与山坡基本一致，

无明显流通区和堆积区，面蚀、沟蚀严重，

堆积区呈锥形 

堆积物特征 磨圆度较好，棱角不明显 
磨圆度差，棱角明显，粗大颗粒多搬运在

锥体下部 

灾害特征 
规模大、来势猛、过程长、强度大，大型沟谷的沉积物有分段

搬运现象 

规模小、来势快、过程短、冲击力大，堆

积物多为一次搬运 

E.3 粘性泥石流和稀性泥石流划分 

粘性泥石流和稀性泥石流依据流体性质的划分应符合表E.3。 

表E.3 粘性泥石流和稀性泥石流划分表 

特征 粘性泥石流 稀性泥石流 

重度（kN/m
3
） 16～23 13～18 

固体物质含量

（kg/m
3
） 

960～2000 300～1300 

粘度（Pa•S） ≥0.3 ＜0.3 

物质组成 
以粘土、粉土为主，以及部分砾石、块石等组成，有相

应的土及易风化的松软岩层供给 

以碎块石、砂为主，含少量粘性土，有相应

的土及不易风化的坚硬岩层供给 

沉积物特征 

呈舌状，起伏不平，保持流动结构特征，剖面中一次沉

积物的层次不明显，间有“泥球”，但各次沉积物之间

层次分明，洪水后不易干枯 

呈垄岗状或扇状，洪水后即可通行，干后层

次不明显，呈层状，具有分选性 

流态特征 

层流状，固、液两相物质成整体运动，无垂直交换，浆

体浓稠，承浮和悬托力大，石块呈悬移状，有时滚动，

流体阵性明显，直进性强，转向性弱，弯道爬高明显，

沿程渗漏不明显 

紊流状，固、液两相做不等速运动，有垂直

交换，石块流速慢于浆体，呈滚动或跃移状，

泥浆体混浊，阵性不明显，但有股流和散流

现象，水与浆体沿程易渗漏 

危害作用 
来势凶猛，冲击力大，磨蚀力强，直进性强，爬越高，

推动力大，一次性破坏作用大 

冲击力较小，磨蚀力较强，一次性破坏作用

较大 

E.4 泥流、泥石流和水石流划分 

泥流、泥石流和水石流依据泥石流的物质组成和重度的划分应符合表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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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4 泥流、泥石流和水石流划分表 

特征 泥流 泥石流 水石流 

重度（kN/m
3
） 16～23 13～23 13～18 

物质组成 
由粘粒和粉粒组成，偶夹砂

和砾石 

由粘粒、粉粒、砂粒、砾石、碎块石等大小

不等粒径混杂组成，偶夹砂和砾石 

由砾石、碎块石及砂粒组

成，夹少量粘粒和粉粒 

E.5 泥石流发育期野外判别 

泥石流发育期野外判别应符合表E.5。 

表E.5 泥石流灾害发育期判别表 

发育阶段 发展期 旺盛期 衰退期 停歇期 

形态特征 

山坡以凸型为主，形成

区分散，并见逐步扩

大，流通区较短，扇面

新鲜，淤积较快 

山坡从凸型坡转为凹形

坡，沟槽堆积和堵塞现象

严重，形成区扩大，流通

区向上延伸，扇面新鲜，

漫流现象严重 

山坡以凹型为主，形

成区减少，流通区向

上延伸，沟槽逐渐下

切，扇面陈旧，生长

植物，植被较好 

全沟下切，沟槽稳

定，形成区基本消

失，逐渐变为普通

洪流，植被良好 

山坡块体运动 

发展明显，多见新生沟

谷，有少量滑坡、崩塌

等 

严重发育，供给物主要来

自崩塌、滑坡、错落等，

片蚀、侧蚀也很发育 

明显衰退，坍塌渐趋

稳定，以沟槽搬运及

侧蚀供给为主 

山坡块体运动基本

消失 

塌方面积率（%） 1～10 ≥10 10～1 ＜1 

单位面积固体物质储

量（万m
3
/km

2
） 

1～10 ≥10 10～1 ＜1 

充淤性质与趋势 
以淤为主，淤积速度增

快 
以淤为主，淤积值大 

有冲有淤，淤积速度

减小 
冲刷下切 

危害程度 较大 最大 较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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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规范性） 

岩溶塌陷分类 

F.1 岩溶塌陷分类 

根据岩溶塌陷的形成时期、可溶岩类型、岩溶塌陷诱发（触发因素）以及塌陷体岩性，岩溶塌陷分类

应符合表F.1。 

表F.1 岩溶塌陷综合分类表 

分类

标志 
按形成时期 按可溶岩类型 

按成因（诱发因素）类型 塌陷体 

岩性 自然塌陷 人为塌陷 

类型 

新塌陷（现代） 

老塌陷（第四纪） 

古塌陷（第四纪以前） 

碳酸盐岩岩溶塌陷 

石膏岩溶塌陷 

盐岩岩溶塌陷 

红层岩溶塌陷 

暴雨岩溶塌陷 

干旱岩溶塌陷 

地震岩溶塌陷 

重力岩溶塌陷 

矿山岩溶塌陷 

抽水岩溶塌陷 

蓄水岩溶塌陷 

渗漏岩溶塌陷 

振动岩溶塌陷 

荷载岩溶塌陷 

隧道岩溶塌陷 

爆破岩溶塌陷 

钻探岩溶塌陷 

土层塌陷 

基岩塌陷 

F.2 岩溶塌陷规模分级 

根据单一塌陷坑的大小、塌陷群包含塌陷坑数量、岩溶塌陷的影响范围，岩溶塌陷规模分级应符合表

F.2。 

表F.2 岩溶塌陷规模分级 

分类指标 
类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塌陷坑直径（m） ＞50 10～50 ＜10 

塌陷坑数量（个）  ＞20 5～20 ＜50 

影响范围（hm
2
） ＞10 1～10 ＜1 

注：规模分级按就高原则进行。 

F.3 岩溶塌陷形态分类 

对岩溶塌陷的形态特征的分类应符合表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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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3 岩溶塌陷形态分类 

形态 特  征 

平面形态 圆形或似圆形、椭圆形、长条形、不规则形。其中不规则形，一般由多个塌陷坑组合形成 

剖面形态 

坛状：口小肚大，塌陷坑壁呈反坡状 

圆柱状：塌陷坑壁陡立，呈直筒状 

碟状：塌陷坑呈平缓凹陷，面积大，深度小，呈碟形 

漏斗状：口大底小，塌陷坑壁呈斜坡状，状如漏斗 

复合状：老塌陷复活，新塌陷在同一地点重复出现，新老塌陷叠加复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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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附 录 G 

（资料性） 

勘查报告正文编写大纲 

G.1 崩塌勘查报告 

崩塌勘查报告正文编写大纲如下： 

0 前言 

0.1 任务由来 

0.2 地质灾害概况及危害情况 

0.3 勘查目的、任务 

0.4 勘查工作评述 

1 勘查区自然条件及地质环境条件 

1.1 自然条件 

1.2 地质环境 

a) 地形地貌 

b) 地层岩性 

c) 地质构造与地震 

d) 水文地质条件 

e) 人类工程活动 

2 崩塌（危岩）带工程地质条件 

2.1 地形地貌 

2.2 地层岩性与岩体工程地质结构特征 

2.3 地质构造 

2.4 水文地质条件 

2.5 不良地质现象 

2.6 岩土体物理力学性质 

3 崩塌（危岩）特征及稳定性评价 

3.1 范围、规模及形态 

3.2 结构特征 

3.3 破坏方式及主要影响因素 

3.4 稳定性评价 

a) 稳定性宏观分析 

b) 计算参数确定 

c) 计算分析 

d) 稳定性综合评价 

4 崩塌（危岩）发展变化趋势及危害性预测 

4.1 发展变化趋势 

4.2 危害性预测 

5 天然建筑材料（任务需要则列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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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治理方案评价及建议 

6.1 既有治理工程评价（如有则列此章） 

6.2 治理方案建议 

6.3 防治工程设计参数 

6.4 拟治理工程区的地质条件分析 

7 环境影响评价 

7.1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7.2 对交通的影响 

7.3 综合评价和结论 

8 地质灾害防治效益评估 

8.1 经济效益评估 

8.2 社会效益评估 

8.3 环境效益评估 

8.4 减灾效益评估 

9 结论与建议 

G.2 滑坡勘查报告 

滑坡勘查报告正文编写大纲如下： 

0 前言 

0.1 任务由来 

0.2 地质灾害概况 

0.3 勘查目的、任务 

0.4 勘查工作评述 

1 勘查区地形地质 

1.1 自然条件 

1.2 地质环境 

a) 地形地貌 

b) 地层岩性 

c) 地质构造与地震 

d) 水文地质条件 

e) 人类工程活动 

2 滑坡基本特征 

2.1 滑坡地形地貌 

2.2 滑坡空间形态 

2.3 滑坡变形特征 

2.4 滑坡物质组成及结构特征 

2.5 滑坡水文地质 

2.6 滑坡岩土体物理力学性质 

2.6.1 滑体岩土体物理力学性质 

2.6.2 滑带土岩土体物理力学性质 

2.6.3 滑床岩土物理力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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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滑坡岩土物理力学参数建议值 

3 滑坡稳定性分析评价 

3.1 滑坡变形宏观分析 

3.2 滑坡稳定性极限平衡法分析 

3.3 滑坡稳定性敏感因素分析 

3.4 数值模拟分析（根据任务需要做） 

3.5 稳定性综合评价 

4 滑坡发展变化趋势及危害性预测 

4.1 发展变化趋势 

4.2 危害性预测 

5 天然建筑材料（任务需要则列此章） 

6 治理方案评价及建议 

6.1 既有治理工程评价（如有则列此章） 

6.2 治理方案建议 

6.3 防治工程设计参数 

6.4 拟治理工程区的地质条件分析 

7 环境影响评价 

7.1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7.2 对交通的影响 

7.3 综合评价和结论 

8 地质灾害防治效益评估 

8.1 经济效益评估 

8.2 社会效益评估 

8.3 环境效益评估 

8.4 减灾效益评估 

9 结论与建议 

G.3 泥石流勘查报告 

泥石流勘查报告正文编写大纲如下： 

0 前言 

0.1 任务由来 

0.2 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 

0.3 工作目的与任务 

0.4 前人地质工作研究程度 

0.5 勘查工作的依据 

0.6 勘查工作概况及工作质量评述 

1 勘查区自然地理条件 

1.1 位置与交通 

1.2 气象、水文 

2 区域地质环境条件 

2.1 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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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层岩性 

2.3 地质构造与地震 

a) 地质构造 

b) 新构造运动 

c) 地震 

2.4 水文地质条件 

2.5 人类工程活动 

3 泥石流形成条件分析 

3.1 地形地貌及沟道条件 

a) 形成区（清水区）地形地貌条件 

b) 形成区（物源区）地形地貌条件 

c) 流通堆积区地形地貌条件 

3.2 物源条件 

a) 崩滑堆积物源 

b) 沟道堆积物源 

c) 坡面侵蚀物源 

d) 滑坡堆积物源 

e) 泥石流物源的转化关系 

3.3 水源条件 

4 泥石流基本特征 

4.1 泥石流灾害史及灾情、危害性分析 

a) 泥石流灾害史及灾情 

b) 泥石流危险区范围及险情 

c) 泥石流堵溃下游河道的可能性分析 

4.2 泥石流各区段冲淤特征 

a) 形成区（清水区）冲淤特征 

b) 形成区（物源区）冲淤特征 

c) 流通堆积区冲淤特征 

4.3 泥石流堆积物特征 

a) 泥石流堆积物颗粒特征 

b) 泥石流堆积物叠置关系及成因分析 

4.4 泥石流发生频率和规模 

4.5 泥石流的成因机制和引发因素 

5 泥石流基本特征值的计算 

5.1 泥石流流体重度 

a) 现场配浆法 

b) 查表法 

c) 综合取值 

5.2 泥石流流量 

a) 雨洪法 

b) 形态调查法 

c) 综合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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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泥石流流速计算 

5.4 一次泥石流过流总量 

5.5 一次泥石流固体冲出物 

5.6 泥石流整体冲压力 

5.7 泥石流爬高和最大冲起高度 

5.8 泥石流弯道超高 

6 泥石流发展趋势分析 

6.1 泥石流易发程度分析与评价 

6.2 泥石流的发生频率和发展阶段 

6.3 泥石流发展趋势预测 

7 泥石流防治方案建议 

7.1 既有防治工程评述（如有则描述） 

7.2 防治方案建议 

7.3 防治工程方案布置原则 

7.4 防治工程设计参数建议 

7.5 拟防治工程区的地质条件分析 

8 建筑材料分析与评价（如需要则描述） 

9 环境影响评价 

9.1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9.2 对交通的影响 

9.3 综合评价和结论 

10 地质灾害防治效益评估 

10.1 经济效益评估 

10.2 社会效益评估 

10.3 环境效益评估 

10.4 减灾效益评估 

11 结论与建议 

G.4 岩溶塌陷勘查报告 

岩溶塌陷勘查报告正文编写大纲如下： 

0 前 言 

0.1 任务由来 

0.2 地质灾害概况 

0.3 前人工作程度 

0.4 勘查目的、任务 

0.5 勘查工作评述 

1 勘查区地质环境条件 

1.1 气象、水文 

1.2 地质环境 

a) 地形地貌 

b) 地层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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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质构造与地震 

d) 水文地质条件 

e) 人类工程活动 

2 岩溶塌陷灾害现状及成因分析 

2.1 地面塌陷灾害发育现状; 

a) 岩溶塌陷坑 

b) 房屋及地面裂缝 

2.2 岩溶塌陷灾害成因分析 

a) 可溶性岩层条件 

b) 岩溶洞隙条件 

c) 上覆岩土体条件 

d) 水文地质条件 

e) 地质构造条件 

f) 气候降水条件 

g) 人类工程活动条件 

h) 其他条件 

3 稳定性和危害性分区评价 

3.1 评价标准 

3.2 地下空洞稳定性分区评价 

3.3 岩溶塌陷的危害性分区评价 

4 岩溶塌陷发展变化趋势及危害性预测 

4.1 发展变化趋势 

4.2 危害性预测 

5 防治方案建议 

5.1 防治方案建议 

5.2 防治工程设计参数 

5.3 防治工程区段的地质条件分析 

6 环境影响评价 

6.1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6.2 对交通的影响 

6.3 综合评价和结论 

7 地质灾害防治效益评估 

7.1 经济效益评估 

7.2 社会效益评估 

7.3 环境效益评估 

7.4 减灾效益评估 

8 结论与建议 

G.5 采空塌陷勘查报告 

采空塌陷勘查报告正文编写大纲如下： 

0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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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任务由来 

0.2 地质灾害概况 

0.3 前人工作程度 

0.4 勘查目的、任务 

0.5 勘查工作评述 

1 勘查区地质环境条件 

1.1 气象、水文 

1.2 地质环境 

a) 地形地貌 

b) 地层岩性 

c) 地质构造与地震 

d) 水文地质条件 

e) 采矿历史  

2 采空塌陷灾害现状及成因分析 

2.1 采空塌陷灾害发育现状 

a) 采空塌陷坑 

b) 房屋及地面裂缝 

2.2 采空塌陷灾害成因分析 

a) 煤系地层条件 

b) 采空塌陷工程地质条件（包括采空塌陷覆岩结构、采矿方式、“三带”发育特征、岩土体物理力
学参数等） 

c) 水文地质条件 

d) 地质构造条件 

e) 气候降水条件 

f) 其他条件 

3  稳定性和危害性分区评价 

3.1 评价标准 

3.2 采空区稳定性分区评价 

3.3 采空塌陷的危险性分区评价 

4 采空塌陷发展变化趋势及危害性预测 

4.1 发展变化趋势 

4.2 危害性预测 

5 防治方案建议 

5.1 防治方案建议 

5.2 防治工程设计参数 

5.3 防治工程区段的地质条件分析 

6 环境影响评价 

6.1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6.2 对交通的影响 

6.3 综合评价和结论 

7 地质灾害防治效益评估 

7.1 经济效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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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社会效益评估 

7.3 环境效益评估 

7.4 减灾效益评估 

8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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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附 录 H 

（规范性） 

治理工程设计安全系数 

H.1 崩塌和滑坡治理工程设计安全系数 

崩塌和滑坡治理工程设计安全系数应符合表H.1规定。 

表H.1 崩塌和滑坡治理工程设计安全系数 

安全

系数

类型 

工程级别与工况 

Ⅰ级治理工程 Ⅱ级治理工程 Ⅲ级治理工程 

工况 1 工况 2 工况 3 工况 1 工况 2 工况 3 工况 1 工况 2 工况 3 

抗滑

动 
1.30 1.25 1.15 1.25 1.20 1.10 1.20 1.15 1.05 

抗倾

倒 
1.70 1.60 1.50 1.60 1.50 1.40 1.50 1.40 1.30 

抗剪

断 
2.20 1.70 1.50 2.10 1.60 1.40 2.00 1.50 1.30 

注：工况1—天然工况；工况2—暴雨工况；工况3—地震工况 

H.2 泥石流拦挡坝工程设计安全系数 

泥石流拦挡坝工程的设计安全系数应符合表H.2规定。 

表H.2 泥石流拦挡坝工程设计安全系数 

 I   空 

治理工程安全

等级 

抗滑安全系数 抗倾覆安全系数 

工况 1、工况 3、工况 5 工况 2、工况 4、工况 6 工况 1、工况 3、工况 5 工况 2、工况 4、工况 6 

Ⅰ级 1.35 1.20 1.60 1.50 

Ⅱ级 1.30 1.15 1.55 1.45 

Ⅲ级 1.25 1.10 1.50 1.40 

注：工况1-满库过流状态（不考虑地震），工况2-满库过流状态（考虑地震），工况3-半库容过流状态（不考虑地

震），工况4-半库容过流状态（考虑地震），工况5-空库过流状态（不考虑地震），工况6-空库过流状态（考

虑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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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资料性） 

锚杆（索）设计参考值 

J.1 锚固设计锚杆（索）抗拔安全系数 

锚固设计锚杆（索）抗拔安全系数取值应符合表J.1规定。 

表 J.1  锚固设计锚杆（索）抗拔安全系数 Fb取值表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等级 Ⅰ Ⅱ Ⅲ 

Fb 2.6 2.4 2.2 

J.2 锚固设计锚杆（索）抗拉安全系数 

锚固设计锚杆（索）抗拉安全系数取值应符合表J.2规定。 

表 J.2  锚固设计锚杆（索）抗拉安全系数 Ft取值表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等级 Ⅰ Ⅱ Ⅲ 

Ft 2.2 2.0 1.8 

J.3 注浆体与锚杆（索）界面粘结强度设计值 

注浆体与锚（杆）索界面粘结强度设计值可按表J.3取值。 

表 J.3  注浆体与锚杆（索）界面粘结强度设计值 

单位为兆帕 

锚杆（索）类型 
水泥浆或水泥砂浆强度等级 

M25 M30 M35 

螺纹钢筋 2.10 2.40 2.70 

钢绞线、高强度钢丝 2.75 2.95 3.40 

注：1、当采用两根钢筋点焊成束的做法时，粘结强度应乘0.85折减系数； 

2、当采用三根钢筋点焊成束的做法时，粘结强度应乘0.7折减系数； 

3、成束钢筋的根数不应超过三根，钢筋截面总面积不应超过锚孔面积的20%。当锚固段钢筋和注浆材料采用特殊设

计，并经试验验证锚固效果良好时，可适当增加钢筋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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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 锚杆（索）注浆体与钻孔界面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 

岩体中锚杆（索）注浆体与钻孔界面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可按表J.4取值。 

表 J.4  岩体中锚杆（索）注浆体与钻孔界面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 

单位为兆帕 

岩体类别 岩石单轴饱和抗压强度值 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 

极软岩 <5 0.2～0.3 

软岩 5～15 0.3～0.8 

较软岩 15～30 0.8～1.2 

较硬岩 30～60 1.2～1.6 

硬岩 >60 1.6～3.0 

J.5 土体中锚杆（索）注浆体与钻孔界面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 

土体中锚杆（索）注浆体与钻孔界面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可按表J.5取值。 

表 J.5  土体中锚杆（索）注浆体与钻孔界面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 

                                                                                  单位为兆帕 

名称 土体状态或密实度 一次常压注浆 二次压力注浆 

黏性土 

IL>1 0.018～0.030 0.025～0.045 

0.75<IL≤1 0.030～0.040 0.045～0.060 

0.50<IL≤0.75 0.040～0.053 0.060～0.070 

0.25<IL≤0.50 0.053～0.065 0.070～0.085 

0<IL≤0.25 0.065～0.073 0.085～0.100 

IL≤0 0.073～0.090 0.100～0.130 

粉土 

e>0.90 0.022～0.044 0.040～0.060 

0.75≤e≤0.90 0.044～0.064 0.060～0.090 

e<0.75 0.064～0.100 0.08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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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5  土体中锚杆（索）注浆体与钻孔界面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续） 

                                                                                  单位为兆帕 

名称 土体状态或密实度 一次常压注浆 二次压力注浆 

粉细砂 

稍密 0.022～0.042 0.040～0.070 

中密 0.042～0.063 0.075～0.110 

密实 0.063～0.085 0.090～0.130 

中砂 

稍密 0.054～0.074 0.070～0.100 

中密 0.074～0.090 0.100～0.130 

密实 0.090～0.120 0.130～0.170 

粗砂 

稍密 0.080～0.130 0.100～0.140 

中密 0.130～0.170 0.170～0.220 

密实 0.170～0.220 0.220～0.250 

砾砂 中密、密实 0.190～0.260 0.240～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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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  

附 录 K 

（资料性） 

锚索格构梁计算方法 

K.1 格构梁节点锚固力分配 

K.1.1 格构内节点i[图K.1a）]锚固力分配可按式（K.1）～式（K.5）计算： 

iiyix PPP =+ ……………………………………（K.1） 

i
yyxx

xx
ix P

IaIa
IaP 33

3

+
= ……………………………………（K.2） 

i
yyxx

yy
iy P

IaIa
Ia

P 33

3

+
= ……………………………………（K.3） 

4
4 yh IE

Kba x
x = ……………………………………（K.4） 

4
4 xh

y IE
Kb

a y= ……………………………………（K.5） 

式中： 

Pix、Piy ——节点i处的纵向（x向）、横向（y向）的节点力，单位为千牛（kN）； 

Pi ——节点i处的锚索拉力，单位为千牛（kN）； 

ax、ay  ——纵向（x向）、横向（y向）格构梁的变形系数，分别按式（K.4）～式（K.5）进行计 

算； 

Ix、Iy  ——纵、横格构梁的惯性矩，单位为四次方米（m
4
）； 

Eh   ——格构梁的弹性模量，单位为千帕（kPa）； 

K  ——地基系数，单位为千帕每米（kPa/m）； 

bx、by ——格构梁在纵、横方向的宽度，单位为米（m）。 

K.1.2 格构边节点i[图K.1b）]锚固力分配可按式（K.6）～式（K.7）计算： 

i
yyxx

xx
ix P

IaIa
IaP 33

3

4+
= ……………………………………（K.6） 

i
yyxx

yy
iy P

IaIa
Ia

P 33 4
4

+
= ……………………………………（K.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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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符号意义同式（K.1）～式（K.5）。 

K.1.3 格构角点i[图K.1c）]锚固力分配可按式（K.8）～式（K.9）计算： 

i
yyxx

xx
ix P

IaIa
IaP 33

3

+
= ……………………………………（K.8） 

i
yyxx

yy
iy P

IaIa
Ia

P 33

3

+
= ……………………………………（K.9） 

式中符号意义同式（K.1）～式（K.5）。 

 

图 K.1  格构梁锚固点位置图 

K.1.4 格构锚固力分配公式的修正 

a) 式（K.1）～式（K.9）中，因两个方向的格构底板在节点处重叠，格构地基反力的增量可按式（K.10）

计算： 

2F
PF

P iåD
=D …………………………………………（K.10） 

式中： 

△P ——格构地基反力的增量，单位为千牛（kN）； 

△F ——格构节点的重叠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ΣPi ——所有节点的锚固力之和，单位为千牛（kN）； 

F  ——格构基础全部支承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b) 每一点引起的纵、横方向的节点力增量△Pix和△Piy分配可按式（K.11）～式（K.12）计算： 

PF
P
PP i

i

ix
ix DD=D …………………………………………（K.11） 

PF
P
P

P i
i

iy
iy DD=D …………………………………………（K.12） 

式中符号意义同式（K.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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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调整后的节点锚固力可按式（K.13）～式（K.14）计算： 

ixixix PPP' D+= …………………………………………（K.13） 

iyiyiy PPP D+=' …………………………………………（K.14） 

式中符号意义同式（K.10）。 

d) 中间格构（包括带悬臂的格构）节点的重叠面积 Fi可按式（K.15）计算： 

iyixi bbF ´= …………………………………………（K.15） 

式中符号意义同式（K.1）～式（K.5）。 

e) 边跨格构节点的重叠面积 Fi按后者宽度的一半进行计算，可按式（K.16）计算： 

2
yx

i

bb
F

´
= …………………………………………（K.16） 

式中符号意义同式（K.1）～式（K.5）。 

K.2 格构梁内力计算 

K.2.1 格构梁内力按倒梁法计算。 

K.2.2 倒梁法假定格构梁和地基之间的地基反力按照直线变化分布。对于荷载和格构梁都对称的情况，

则为均匀分布。 
K.2.3 计算时，以锚索作为格构梁的支座，地基的净反力及锚索锚拉力以外的各种作用力为荷载，按照

普通连续梁计算。 
K.2.4 计算出的支座反力，一般不等于锚索拉力，为了弥补这个矛盾，实践中采用反力的局部调整法，

将支座反力与锚索拉力的差值均匀分布在相应支座两侧各三分之一跨度范围内，作为地基反力的调整值，

然后再进行一次连续梁分析。 
K.2.5 如果调整一次后的结果不够满意，可再次进行调整，这样使得支座反力和锚索拉力基本吻合。支

座反力确定以后，将格构梁作为倒置的多跨连续梁来计算内力，并计算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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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K  

附 录 L 

（资料性） 

拦挡坝库容计算方法 

L.1 等高线法 

用等高线法确定拦挡坝库容可按下列步骤计算： 

a) 在地形图上确定坝址位置，截取天然沟道的纵断面； 

b) 根据沟道地形与泥石流性质确定泥石流回淤的设计纵坡，画出拦挡坝回淤线； 

c) 在平面图上找出相应的拦挡坝回淤线； 

d) 用分层累加法求体积，见式（L.1）： 

)( iii

n

i
SShV += -

=
å 1

1 2
1

………………………… ………………（L.1） 

式中： 

Hi        ——分层高度，单位为米（m）； 

Si、Si-1——分层上、下层面的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图 L.1  用等高线法计算拦挡坝库容纵断面 

L.2 横断面法 

用横断面法确定拦挡坝库容可按下列步骤计算： 

a) 在地形图上确定坝址位置，截取天然沟道的纵断面； 

b) 自坝址处测量天然沟道的纵断面，测绘出坝和各计算横断面位置与数目； 

c) 测量并绘出各计算横断面； 

d) 在沟道纵断面图上绘出拦挡坝回淤线； 

e) 找出各淤积横断面，计算断面积和间距； 

f) 用逐段累加法求体积，见式（L.2）： 

)( iii

n

i
PPlV += -

=
å 1

1 2
1

 …………………………………………(L.2) 

式中： 

li           ——分段长，单位为米（m）； 

Pi、Pi-1——分段两端的横断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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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2  用横断面法计算拦挡坝库容示意图 

L.3 经验公式法 

可采用经验公式（L.3）对拦挡坝库容进行估算： 

 klAV =  ...................................... (L.3) 

式中： 

A——坝址处坝库淤满后沟道的横断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l——回淤长度，单位为米（m）； 

k——经验系数，取值一般为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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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L  

附 录 M 

（资料性） 

危岩崩塌支撑柱（墙）反力计算 

M.1 坠落式危岩支撑体反力计算 

M.1.1 对后缘有陡倾裂隙的悬挑式崩塌危岩支撑体反力按式（M.1）、式（M.2）计算，选取两种计算结果

中的较大值，计算示意图见图M.1。 

 

图 M.1  后缘有陡倾裂隙坠落式崩塌支撑体反力计算示意图 

( )hHcQGFR st --+×= jtan1 ……………………………（M.1） 

( ) ( )
l

hHQbGaFR kst
2

00
2

-××-+
=

sz ………………………（M.2） 

GQ ez= …………………………………………（M.3） 

( )21 RRMaxR ,= ……………………………………（M.4） 

式中： 

ζ ——崩塌抗弯力矩计算系数，依据潜在破坏面形态取值，一般可取 1/12～1/6，当潜在破坏面为矩 
形时可取 1/6； 

ζe ——地震作用水平系数； 
Q ——地震力，单位为千牛每米（kN/m）； 
H ——后缘裂隙上端到未贯通段下端的垂直距离，单位为米（m）； 
h ——后缘裂隙深度，单位为米（m）； 
a0 ——崩塌体重心到潜在破坏面的水平距离，单位为米（m）； 
b0 ——崩塌体重心到潜在破坏面形心的铅垂距离，单位为米（m）； 
l ——柱撑体距离主控裂隙面在危岩底部出露点的水平距离，单位为米（m）； 
σk ——崩塌体抗拉强度标准值，单位为千帕（kPa），根据岩石抗拉强度标准值乘以 0.20的折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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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c  ——崩塌体黏聚力标准值，单位为千帕（kPa）； 
φ ——崩塌体内摩擦角标准值，单位为度（°）。 

M.1.2 对后缘无陡倾裂隙的悬挑式崩塌危岩支撑体反力按式（M.5）、式（M.6）计算，选取两种计算结果

中的较大值，计算示意图见图M.2。 

 

图 M.2  后缘无陡倾裂障的坠落式剧墙支撑体反力计算示意图 

01 cHQGFR st -+= jtan …………………………………………（M.5） 

( )
l

HQGaFR kbst
2
000

2
××-+

=
sz ……………………………………（M.6） 

( )21 RRMaxR ,= …………………………………………（M.7） 

式中： 

H0——崩塌体后缘潜在破坏面高度，单位为米（m）； 
σk ——崩塌体抗拉强度标准值，单位为千帕（kPa）。根据岩石抗拉强度标准值乘以 0.30的折减系数 

确定。 
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M.2 倾倒式危岩支撑体反力计算 

危岩体重心在倾覆点之外时： 

( )

l

bhHhHbhhHVQhaGF
R

k
w

st ú
û

ù
ê
ë

é
-+

--
×-

ïþ

ï
ý
ü

ïî

ï
í
ì

ú
û

ù
ê
ë

é
-++

-
++×

=

ab
abb

sab
abb

cos
cossinsin

)cos(
cossinsin 3

2
2
1

30

……（M.8） 
危岩体重心在倾覆点之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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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bhHhHaGbhhHVQhF
R

k
w

st ú
û

ù
ê
ë

é
-+

--
×-×-

þ
ý
ü

î
í
ì

ú
û

ù
ê
ë

é
-++

-
+

=

ab
abb

sab
abb

cos
cossinsin

)cos(
cossinsin 3

2
2
1

30

……（M.9） 

2

2
1

ww hV g= …………………………………………（M.10） 

 

图 M.3  倾倒式危岩支撑体反力计算示意图 

式中： 

H ——后缘裂隙上端到未贯通段下端的垂直距离，单位为米（m）； 
V ——裂隙水压力，单位为千牛每米（kN/m）； 
γw ——水的容重，单位为千牛每平方米（kN/m

2
）； 

hw ——后缘裂隙充水高度，单位为米（m）； 
a ——危岩体重心到倾覆点的水平距离，单位为米（m）； 
b ——后缘裂隙未贯通段下端到倾覆点之间的水平距离，单位为米（m）； 
h0 ——危岩体重心到倾覆点的垂直距离，单位为米（m）； 
σk ——危岩体抗拉强度标准值，单位为千帕（kPa），根据岩石抗拉强度标准值乘以 0.4的折减系 

数确定； 
α ——危岩体与基座接触面倾角，单位为度（°），外倾时取正值，内倾时取负值； 
β ——后缘裂隙倾角，单位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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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M  

附 录 N 

（资料性） 

设计文件内容及格式 

N.1  设计方案文字部分 

设计方案文字部分大纲如下： 

1  概述 

1.1 任务由来 

1.2 项目地理位置、行政区划 

1.3 前期设计方案 

1.4 设计依据 

1.5 工程等级、工况及安全系数的确定 

2  工程地质条件与地质灾害特征 

2.1 地理环境 

2.1.1 位置与交通 

2.1.2 气象水文 

2.2  地质环境 

2.2.1 地形地貌 

2.2.2 地层岩性 

2.2.3 地质构造与地震 

2.2.4 水文地质 

2.3  地质灾害基本特点 

2.3.1 地质灾害类型、位置、分布范围、空间形态、规模等 

2.3.2 地质灾害体现的物质组成与结构 

2.3.3 各类岩土体的物理力学性质 

2.3.4 变形破坏及危害特征 

2.4 勘查结论及建议 

3  治理工程设计 

3.1 治理工程的目的与任务 

3.2 设计原则与依据 

3.3 总体设计方案 

3.4 分项工程设计 

3.5 分项工程量 

4  工程监测 

4.1 监测工程的目的与任务 

4.2 监测工程设计原则与依据 

4.3 监测工程布置 

4.4 监测工程设计 

5  施工组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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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与环境保护 

7  工程施工与工程运营期间注意事项 

N.2 设计图件 

设计图件包括以下内容： 

a) 治理工程总平面布置图（1∶500～1∶1000）； 

b) 总剖面图（1∶500～1∶1000）； 

c) 分项工程平面布置图（1∶100～1∶500）； 

d) 分项工程剖面图（1∶100～1∶200）； 

e) 分项工程立面图（1:100～ 1:200）； 

f) 重点项目、部位细部大样图（1∶50～1∶100）； 

g) 新工艺、新方法实施说明及大样图；（如有需提供） 

h) 工程监测布置图。 

N.3 设计计算书 

设计计算书包括以下内容： 

a) 设计依据； 

b) 工程等级、工况及安全系数的确定； 

c) 计算剖面的确定； 

d) 地勘报告推荐的参数； 

e) 参数选取； 

f) 分项工程设计计算。 N  



DB11/T 1524—2025 

96 

M  O  P  

附 录 P 

（资料性） 

施工组织方案及竣工图主要内容 

P.1 治理工程施工组织方案 

治理工程施工组织方案编制主要内容： 

1  施工总说明 

1.1 编制说明 

1.2 编制依据 

1.2.1 主要规范、规程、标准 

1.2.2 主要法规 

1.3  施工总目标 

2  工程概况 

2.1 工程概况简述 

2.1.1 地理位置 

2.1.2 治理区地质灾害特点 

2.1.3 气象 

2.1.4 水文条件 

2.1.5 工程地质 

2.1.6 地质构造 

2.2 工程设计要求 

3  工程总体部署 

3.1 工程管理目标 

3.2 施工部署 

3.2.1 施工总体部署 

3.2.2 项目组织机构 

3.2.3 主要工程量统计 

3.2.4 拟投入的主要机械设备 

3.2.5 劳动力计划 

3.2.6 主要建筑材料的使用计划 

3.3  组织准备 

3.3.1 组织准备 

3.3.2 场地准备 

3.3.3 材料准备 

3.3.4 技术准备 

4  工程施工测量 

4.1 施工测量的要求 

4.2 平面控制测量 

4.3 高程控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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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主要测量仪器设备 

4.5 测量质量保证措施 

4  工程重点难点分析 

5.1 工程特点及招标文件要求 

5.2 本工程重点难点分析 

6  工程施工进度计划及工期保证措施 

6.1 施工进度计划 

6.2 工期保证措施 

7  工程平面布置 

7.1 施工总平面布置说明 

7.2 临时性生产、生活设施布置 

7.3 施工场地供水、供电 

7.4 施工场地临时排水 

7.5 施工照明 

8  工程施工方案及技术措施 

9  工程施工监测 

9.1 概述 

9.2 监测项目 

9.3 监测系统 

9.4 监测技术要求 

9.5 监测方法 

9.6 信息化施工要求 

9.7 监测预警警戒值 

10  工程质量保证措施 

10.1 质量保证目标 

10.2 质量保证体系 

10.3 质量管理机构及职责 

10.4 施工环节质量控制措施 

10.5 质量管理制度 

10.6 工程质量奖罚办法 

11  成品保护和保修措施 

12  季节性施工措施 

12.1 概述 

12.2 雨季施工措施 

12.2.1 材料物资准备 

12.2.2 人员部署 

12.2.3 施工现场部署 

12.3 冬季施工措施 

13  安全和绿色施工保障措施 

13.1 安全和绿色施工保障措施 

13.2 施工中的危险、危害因素分析及对策 

13.3 高处坠落及物体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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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其他伤害 

13.5 安全目标及安全管理 

13.6 场地污水、废气环保措施 

13.7 防尘措施 

13.8 场地弃土环保措施 

13.9 施工降噪 

13.10 其它环保措施 

14  紧急情况处理措施及预案措施 

15  文明施工措施 

15.1 文明施工目标 

15.2 文明施工管理组织机构 

15.3 文明施工措施 

15.4 文明施工奖罚办法 

16  施工配合措施 

16.1 施工配合措施 

16.2 与业主指定的其他单位的配合 

16.3 与业主、设计、监理单位的配合 

P.2 竣工图 

竣工图的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竣工总平面图（1∶500～1∶1000）； 

b) 代表性剖面图（1∶500～1∶1000）； 

c) 重点项目、部位细部大样图（1∶5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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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Q 

（资料性） 

竣工图编制要求 

竣工图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竣工图应与实施治理工程实际情况相一致； 

b) 竣工图的图纸宜为蓝图或绘图仪绘制的白图； 

c) 竣工图应与施工图大小比例一致； 

d) 竣工图应有图纸目录，目录所列的图纸数量、图号、图名应与竣工图内容相符； 

e) 竣工图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和文字； 

f) 竣工图应有竣工图章或竣工图签，并签字齐全； 

g) 如未发生设计变更，可在原施工图加盖竣工图章形成竣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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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R 

（资料性） 

归档资料清单 

R.1 建设单位资料清单 

a) 竣工总结； 

b) 招标委托代理协议； 

c) 招标文件； 

d) 投标函部分； 

e) 投标文件； 

f) 评标报告； 

g) 中标通知书； 

h) 施工合同； 

i) 财务资料（支出资料复印件）； 

j) 审计合同； 

k) 工程结算审核报告； 

l) 决算审计报告； 

m) 竣工验收意见； 

n) 其他资料：第三方检测资料等。 

R.2 施工单位资料清单 

a) 施工结算书； 

b) 施工总结报告； 

c) 工程施工资料第一册； 

d) 工程施工资料第二册； 

e) 工程施工资料第三册； 

f) 竣工图册； 

g) 施工图册； 

h) 施工日志。 

R.3 监理单位负责资料 

a) 监理资料； 

b) 监理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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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Q  

附 录 S 

（资料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运维巡查记录表 

表 S.1给出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运维巡查的记录内容。 

表 S.1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运维巡查记录表 

项目名称  

巡查日期  

巡查项目 巡查内容 

地表变形迹象  

建筑物变形迹象  

治理工程运行情况 

分部分项工程 

巡查要点 

构筑物情况       

（是否完好） 

变形情况                             

（是否变形、裂缝开

展情况） 

防护功能发挥情况 

挡墙、桩板墙工程    

锚索（杆）工程    

格构锚固工程    

抗滑桩工程    

拦挡坝工程    

截排水工程    

箱涵工程    

防护堤工程    

嵌补工程    

柔性防护网工程    

安全围栏、标识牌等配套

设施 
   

异常情况说明  

工程维护建议  

巡查人：  验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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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  

附 录 T 

（资料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维护记录表 

表T.1给出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维护的记录内容。 

表 T.1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维护记录表 

项目名称  

维护日期  

维护单位  

工程损坏情况描述 

（工程损毁类型、部位、现

状及原因） 

 

工程维护情况说明（工程维

护部位、工程类型、主要工

作量） 

 

记录人：  验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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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  

附 录 U 

（资料性） 

地质灾害治理成效评估表 

表U.1给出了地质灾害治理成效评估的评价标准。 

表 U.1  地质灾害治理成效评估表 

类型 灾种 成效指标 
评价治理工程完成的

成效指标 
销账条件 

减灾 

效益 

崩塌 

提高稳定性 
设计工况下稳定性提

高等级。 

1、危岩土清理完全，没有遗留的危岩土； 

2、支护或挡墙等工程完全覆盖隐患坡体；坡

面排水通畅； 

3、坡体岩土体无新的变形迹象，不产生新的

危岩土； 

4、验收后经3个水文年运行监测，主体结构完

整，外观完好； 

5、仅采取柔性防护治理措施的地质灾害隐患

点不应销账。 

清理或稳固危岩

土方量 

实际完成清理和稳固

崩塌危岩土方量。 

滑坡 

提高稳定性 
设计工况下稳定性提

高等级。 

1、治理工程抗滑措施稳固，覆盖全面，周边

无新生灾害隐患； 

2、坡面排水通畅，坡脚无冲刷条件，坡内无

水压力； 

3、验收后经3个水文年专业监测，滑坡体无形

变迹象，防治工程主体结构完整，外观完好。 

消除或稳固滑坡

方量 

消除或稳固潜在滑坡

体方量。 

泥石流 

稳固物源数量 
稳固边坡、沟道底部物

源方量。 

1、物源基本消失、沟槽与边坡稳定、植被覆

盖好； 

2、沟道和边坡物源稳定性良好，无明显冲刷

搬运迹象； 

3、沟道内和沟口无堵塞，堆积等问题，流水

畅通； 

4、验收后经3个设计工况水文年运行观测，沟

道内无堆积，边坡稳固，防治工程主体结构完

整，外观完好。 

增加排导能力 
泥石流设计完成可达

到的最大流量和流速。 

拦截冲出物能力 拦挡坝库容量。 

易发性程度变化 
治理完成后，综合打分

评价易发性变化。 

岩溶塌陷及采

空塌陷 
充填空洞体积 

充填空洞体积。估算充

填比例。 

完成地下空洞充填处理，地表不再有下沉风

险。 

社会 

效益 

保护人员数量 根据勘查结论，确定施工完成后保护受威胁对象的户数、人数。 

保护重要基础设施 
保护的居民房屋间数，道路的等级和长度，学校，医院，电站等重要基

础设施情况。 

其他稳定社会发展效益 提供的就业人数。评价对稳定当地安全生产生活起到的作用。 

经济 

效益 

保护固定资产 
估算保护的房屋建筑、公路长度、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以及

土地、农林矿等资源的经济价值。 

投保比 投入资金与保护财产比。 

环境 

效益 

稳固土地面积 稳固土地面积。 

种植植被面积 有绿化工程的，写明绿化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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